
為充實更多刑事政策的研究內涵，本刊自 12 期起擴增

「國際眺望」與「趨勢傳真」二項專區，本 (17) 期「國際

眺望」，係由本學院研究人員蒐集國際犯罪狀況與刑事政

策發展趨勢進行比較分析，主題為「防制民眾濫訴新政策？

自日本法制觀我國刑事訴訟有償制度之改革方向」。另外，

「趨勢傳真」係由本學院轉載法務部統計處相關之統計分

析資料進行報導，本期主題為「廉政案件統計分析」。

在犯罪防治論壇方面，鑑於本學院 106 年度「傑出碩

博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成果豐碩，共有 20 篇優秀論文

獲獎。除評審委員建議可進行主題式發表外，在 107 年度

第一次「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中，諮詢委員亦建議

應多元應用與推廣碩博士論文獲獎作品，以強化獲獎論文

之最大邊際效益，並提昇犯罪防治研究整體量能。故本期

專刊規劃以「廉政」為主題，邀請相關論文獲獎者撰寫濃

縮論文刊登於論壇，期能對我國廉政研究之發展有所啟示。

至於「心情隨筆」單元，因大嫂狠殺小姑的「水泥封

屍命案」震驚社會，在媒體推波助瀾下，引起了許多注意

與討論，乃邀請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鄧煌發教授，以

「放下，如此難嗎？嫂殺小姑水泥封屍案的省思」為題，

從心情分享的角度撰寫短文，彰顯本學院對社會安全之關

注，並促進學術與社會的多元溝通。 

隨著國家政經發展及社會繁榮，犯罪問題未曾止息，

且更日趨嚴重、複雜；敬邀對刑事政策、重大犯罪防治、婦

幼保護、司法人權與司法科技發展等議題學有專精之賢達，

踴躍投稿，共同發揮集體力量，使這個新的犯罪防治研究園

地，不斷成長、茁壯，並蘊育出豐碩甜美的工作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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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各大專院校研究生撰寫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相關學術領域之研究論文，促進刑事政策之研究發展量

能，本學院辦理第五屆「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申請期間為 107 年 9 月 1 日至同年 10 月 1 日截止。

而為多元開發法治教育教材，促進人民了解司法以及兼顧犯罪防治推廣工作，本學院並舉辦「社會法律事

件簿」微電影創作競賽，投件時間為 107 年 8 月 1 日至同年 8 月 31 日截止。

以上兩項競賽歡迎社會各界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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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關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之議題已受到國際社會重視，尤其當美國政府對於違反海外反

貪腐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之執法地域範圍從歐美擴及於亞洲時，我國企業及科

技公司應更加重視企業行賄外國公務員之防制以降低相關法律風險。然而，過去我國肅貪政策係

以公部門貪腐防制為重心。雖然我國於 2003 年將行賄外國公務員行為刑罰化，惟從防制跨國賄賂

犯罪與提升企業競爭力之角度而言，現行法存有許多疑義尚待釐清，並使得我國企業無妥適之法

律制度可資遵循。本文旨在探討我國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規範與實務之相關問題，並嘗試從美國

法觀點與實證質性研究分析我國防制行賄外國公務員及企業遵法應有之制度內涵，以及提出立法

政策建議，以兼顧打擊跨國行賄與保障企業利益之目的。

關鍵字：行賄、外國公務員、海外反貪腐法、貪腐防制、企業遵法

摘　　要

Huang, Szu-Han

黃思翰 **

我國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法制之探討 *

DOI: 10.6460/CPCP.201806_(17).01

In recent years, anti-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has received high atten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le the U.S. government expands the enforcement region of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to Asia, the enterprises and technology industries in Taiwa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bribing foreign officials in order to decrease legal risk. In the 
past, the main regulate focus of the corruption prohibition laws in Taiwan were mainly on the public sector. 
Although the bribery of foreign officials became criminalized in Taiwan in 200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lementing the anti-bribery policy and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edge of the enterprises, the laws 
currently in force leave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and the enterprises was left no clear rules to comply. For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it will introduce the issues currently existed in the anti-bribery laws in Taiwan. In 
the second part, this article will consider and provide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that may improve Taiwan’s anti-
bribery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 law and on the basi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conducted.

Key Words: Bribery, Foreign Officials, FCPA, Enterprises, Complianc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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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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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跨國行賄的議題逐漸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

以及近來美國政府就跨國行賄之積極執法，各國應如

何因應近年來日漸猖獗的企業海外行賄事件，甚或妥

適引進、建立內國的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法制，實

為重要。至今，國際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 和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之「禁止在國際貿易

中行賄外國公務員公約」皆已將「行賄外國公職人

員或國際公共組織官員」列為法律明文處罰之犯罪，

美國、英國、德國及日本之內國法亦有相關禁止行

賄外國公務員的規範 1。然而，我國立法初期在處理

賄賂犯罪的問題，基本上是以收賄者亦即公務員的

觀點來探討，其原因不外乎是因為早期在賄賂事件

中，經常是政府官員運用其優勢的職權地位向相對

處於弱勢地位的人民進行索賄，使得人民或企業在

開展其社會生活或商業活動時，不得不向這些居於

高權地位的人送錢或交付餽贈，最終形成所謂的「紅

包」文化 2。也正因為如此，過去肅貪政策著重在公

部門貪腐防制，期待透過遏止收賄進而降低賄賂犯

罪的發生可能。惟企業在追求商業利益的同時，也

將其握有的龐大資金用於行賄政府官員，而逐漸成

為了賄賂犯罪之造意者，行賄範圍更擴展至他國境

內。其實，我國貪污治罪條例（以下簡稱「貪治條

例」）第  條第三項設有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行為

的規定，但是當時立法僅順應國際上遏止跨國行賄

的趨勢，將行賄外國公務員行為刑罰化，並未以行

賄方的角度來思考我國就此適合的法律制度。若從

嚴懲貪污、打擊跨國行賄及提升企業競爭力的角度

而言，我國目前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法制應存有相

關適用上之疑義，而有必要加以釐清 3。以下本文首

先將扼要說明我國賄賂犯罪的現況，接著探討我國

應完備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法制之理由，並提出相

關立法政策建議。

貳、我國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法制之立法與

實務

一、立法背景

我國行賄外國公務員犯罪係規範於貪治條例第

 條第一項至第六項規定，當初立法者係在國際

上將行賄外國公務員行為刑罰化的趨勢及臺灣在國

際透明組織於  年公布之  個主要貿易國「行

賄指數」之清廉度名列倒數第三名之背景下，參考

 公約，於貪治條例第  條第三項增設行賄外

國公務員罪，明文將行賄外國公務員行為列入處罰，

期能達嚇阻我國人民為拓展跨國貿易而不擇手段，

並樹立國家清廉形象之立法目的 4。

二、我國應存在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法制之理由

我國應否將行賄外國公務員之情況列入刑事犯

罪而加以處罰，法理上尚非無疑。蓋行賄外國公務

員之行賄對象係外國公務員，與我國政府無涉，難

謂侵害所謂人民對我國公務員之信賴性保障與公務

員自身廉潔性與公正性之維持。又行賄外國公務員

事件多半係發生於他國境內，亦難謂對於我國社會

與個人有何直接影響。然近年來國際上有強調反貪

  立法院今（年月日）日三讀審議通過「我國擬加入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案」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草案」展
現我國反貪腐之決心，並與現行全球反貪腐趨勢及國際法制接軌，以有效預防和根除貪腐。參見新聞發布（年月

日），中華民國法務部網站：，最後瀏覽日期：

年月日。           依第條規定意

旨，所謂行賄外國公務員，係指向外國公職人員或國際組織官員直接或間接行求、期約或交付其本人、其他人員或實體

不正當利益，以使該公職人員或該國際官員於職務事項作為或不作為，以獲得或維持與進行國際商務活動有關之商業或

其他不正當利益。關於各國之內國法，即美國海外反貪腐法（    ；關於禁止行賄規定，

請參見  §§    ）、德國反貪腐法（   ；詳細規定請參

見         ）與英國禁止賄賂法（    ），至日

本法則是規範於國內的不正競爭防制法（     ）。
   林志潔，反制跨國企業海外行賄――以美國海外反貪腐法為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專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又我國立法院於年月日三讀通過「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此除了宣示我國政府正式加入全球肅貪行列，

亦彰顯我國政府促使我國法與國際法接軌的決心。依該施行法第條規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之施行日，應由行政院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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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促進國際政治、法律與貿易之交流合作兩者間具

有密切關係，即國際上認為遏止貪腐犯罪及強化企

業法令遵循是一種降低貿易地之參進市場障礙並避

免貪腐對貿易市場之價格機能產生不當影響之必要

方式，是國際上期待透過各國法制經驗交流與合作

打擊貪腐犯罪，以增進各國對彼此內國法律之認識，

同時促進司法互助合作關係之發展與執行 5。對此，

本文以為，在國際貿易與司法合作之體系下，國際

社會已相當重視反貪及遏止跨國行賄之執行與交流，

若我國對於此國際趨勢及內國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

法制之改革將己置身於事外，恐將不利於我國參與

國際外交與司法互助之國家利益。是故，基於國際

遏止貪腐之趨勢及考量行賄外國公務員對社會與經

濟所帶來各種負面影響，改革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

法制有其必要，其不但有助於我國企業之廉潔，並

提升我國政府形象，亦能促進我國與國際社會間之

交往關係，使我國反貪法制與國際接軌，維護我國

之外交、司法與經貿等國家利益 6。

三、實務現況

雖然國際透明組織的行賄指數報告書曾指出我

國人民有跨國行賄的行為，惟目前實務上無偵辦行

賄外國公務員罪並依該罪起訴的案例，其背後緣由

應與行賄外國公務員犯罪具跨國性、隱密性、長期

性等特性有密切關連 7。蓋行賄外國公務員事件往往

發生於境外，且秘密進行，加上賄賂犯罪通常並無

  參見貪污治罪條例法條沿革，立法院法律系統網站：
，最後瀏覽日期：年月日。參見現行

貪污治罪條例第條第一項至第六項之規定：「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

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對於第二條人員，

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第二項）；對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就跨區貿易、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

關事項，為前二項行為者，依前二項規定處斷（第三項）；不具第二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三項之罪者，亦同（第四

項）；犯前四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第五項）；在中華民國領域

外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均依本條例處罰（第六項）。」
  此見解係根據實證質性研究訪談之結果，受訪者背景：調辦事檢察官，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訪談時間：

年月日，地點：臺北市。其中受訪者並指出，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於年起所提倡的「經商便

利行動計畫」（      ）以及於年中國北京成立之「反腐執法合作網路」

（       ）即為其例。
  根據質性訪談之結果，受訪者亦認為打擊貪腐及遏止海外行賄已為聯合國及相關國際反貪或貿易經濟組織所強調的

理念與義務，故認同建立禁止海外行賄之法制能促進我國於國際上外交與合作關係之發展。受訪資料同上註。
  此見解係根據實證質性研究訪談之結果，受訪者背景：檢察官，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訪談時間：年

月日，地點：臺北市。關於行賄指數報告書，參見     Bribe Payers Index 2011 
 ´   另我國於年代曾

爆發之拉法葉艦採購弊案，我國人民涉嫌以新臺幣上百億元之佣金金額行賄法國政府官員，該案雖經多年國際訴訟

並於年仲裁法庭判決法國應向我國支付總額約新臺幣億元之佣金、利息與訴訟費用，但是仍有部分相關事

實至今仍未明瞭；而國內亦曾有外國企業行賄我國政府官員之醜聞消息，例如年源自美國的欣科公司（ 
 ，現在更名為新吉美碩公司）與年法國阿爾斯通公司。欣科公司高層涉嫌行賄我國數家公立醫院

之醫院主管多年，惟我國法院以收賄者之職務行為非屬公務職務範圍內與檢方舉證違背證據法則等理由，判決數

名被以犯收賄罪起訴之被告無罪，至行賄方之欣科公司雖依當時我國法並無論罪，惟美國檢察官以違反為由

起訴之，其並與美國政府達成認罪協商；阿爾斯通公司涉嫌行賄我國處理政府採購事務之政府有關人員，並遭美

國檢察官以違反為由起訴且其與美國政府達成認罪協商，惟我國目前就此案未有明確之調查結果。參見國際

商務仲裁的判決（拉法葉案的真相），財團法人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網站：
，最後瀏覽日期：年月日；一吐冤大頭怨氣！臺灣

打贏拉法葉案，年月日，聯利媒體（）網站：，最後瀏覽日期：

年月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年度訴字第號刑事判決；Syncor Taiwan, INC. Pleads Guilty to Violating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      
  Alstom Pleads Guilty and Agrees to Pay $772 Million Criminal Penalty 
to Resolve Foreign Bribery Char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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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明顯的被害人，在這些時空背景限制之下，使

得犯罪調查機關不但不易發現違法情事存在，同時

在事實調查、蒐集證據方面也遇到許多困難；縱然

得以克服前述調查方面的困難，檢察官在舉證方面

仍會遇到困難 8。蓋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後，在境外所

取得的供述證據屬於傳聞，依傳聞法則是否具有證

據能力，存有疑問 9。

檢調機關應如何因應、解決上開問題？若檢調

機關欲解決調查困難的問題，首先就是掌握犯罪情

資，亦即如何強化境外資訊流通的管道，來取得犯罪

情資是問題解決的核心，是以我國法務部國際及兩

岸法律司內部應成立打擊跨國行賄犯罪的專責小組，

小組內部編制則依區域分工情形而定；同時加強我

國境外的聯絡窗口，來促進蒐集情資及調查證據事

項的進行 10。此外，目前我國與陸方簽署之海峽兩岸

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以下簡稱「海峽司

法互助協議」）第  條未就司法文書、證據資料與

其他書件之格式與證明等事項進一步說明與規定 11。

故而本文以為，考量現行海峽司法互助協議在取得

與認定證據能力方面之規範有所不足，我國政府與

陸方在不違反己方與他方司法主權尊重原則之下，

應盡可能在海峽司法互助協議中具體明確約定相關

涉及判斷證據能力之事項、文件法定程式與相關作

業辦法，並依個案情況適時請求他方採用不同執行

取證之方式，來確保取證過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參、現行法之檢討與建議

一、外國公務員之認定

貪治條例第  條第三項就所謂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並未明定其內涵，若參酌刑法

第  條第二項規定，其內涵應指隸屬於外國、大陸

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包括身分公務員、授

權公務員及委託公務員三種類型 12。又其範圍是否包

含國有或國營企業內部的人員，甚或包含政府為股

東之一或曾接受政府投資之企業內部的人員，殊值

探究。惟各國政府體制與運作模式不一，國營事業

民營化之狀況也不同，若採取單一判斷標準來界定

事業內部人員是否屬行賄對象的範圍，恐生漏洞 13。

故本文以為，有鑑於各國對公務員定義規範之差異

與避免僵化適用法律，有關行賄對象之定義規定，

應採取以收賄者所屬之企業是否直接或間接受外國

政府之實質控制為認定基準之一，且關於此認定基

準之考量因素，應可參酌美國司法實務用以判斷企

業是否為外國政府之一部的  項因素，作為外國公

務員的認定基礎 14。

    此見解係根據實證質性研究訪談之結果，同上註。
   同上註。又在我國法下，有關境外取得之供述證據，例如中國公安詢問被告以外之人所製作的筆錄，因係傳聞，應適用

傳聞法則。因此，理論上該筆錄非我國法官、檢察官或相關人員所製作，故不能直接適用我國刑事訴訟法第條之到

第條之的規定，而成為例外有證據能力的情形。又關於境外取得之文書並非我國公務員所製作，亦不得直接適用同

法第條之第一款規定；況且，上開文書也易被認為具有個案性質，能否適用同條第三款規定也會有疑問。就「被告

以外之人在外國警察機關警員詢問時所為陳述」之有無證據能力判斷，是否適用我國刑事訴訟法之傳聞例外相關規定，

最高法院年度第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採取肯定之立場。參見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最後瀏覽日期：年月日。

 同上註。其中受訪者指出我國目前調查跨國犯罪之管道與方法，除了司法互助與國際交流合作外，主要是透過法務部調
查局與刑事警察局的外派人員來蒐集情資，並將調查結果回報國內有關單位，再由偵查機關進行後續偵辦工作，惟現行

調查機制仍有改善的空間；並建議目前所應強化之境外聯絡窗口基本上即為我國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調查局與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局等單位所組成之外派人員，而前述外派人員有稱之為「法律（務）秘書」。
  參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第條規定。
 公務員三種類型之命名，參見甘添貴，刑法新修正公務員之概念。台灣刑事法學主編：刑法總則修正重點之理論與實

務。初版。；。另有論者認為，相較於舊法，新修正刑法第條第二項之意涵聚焦在有關保護或服從之特別義

務關係，適用範圍也因此較為限縮。參見林鈺雄，新刑法總則。版。；。
  此見解係根據實證質性研究訪談之結果，同註。
                supra     補充而言，

第條第項與公約第條第四項第款等規定皆有提到所謂外國公務員，係指掌理或職司外國立法、行政或司法

之人，且不論係透過選任或選舉而來者，皆屬之；抑或指為外國政府而行使公權力（ ）之人，並且國

營企業（ ）之人員亦屬外國公務員之範圍，惟二者均未進一步說明「國營企業」之定義與認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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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外要件與阻卻事由

現行貪治條例並未針對行賄外國公務員犯罪規

定相關除外不罰條款或阻卻事由，是以本文以為，

立法上可仿效美國海外反貪腐法（），於貪治

條例訂定所謂「加速費」除外條款，以及兩種阻卻

事由包括「依當地法律為合法」和「合理善意支出」

等，以避免對我國企業之貿易活動造成過度干涉 15。

於此本文亦以為，應於貪治條例第  條第三項規定

之犯罪構成要件部分明定排除所謂「加速費」之情

形為不法要件，且另於同條規定增訂所謂「依當地

法律為合法」和「合理善意支出」等阻卻事由。

三、私部門公益通報與保護

行賄外國公務員犯罪往往具有隱蔽性、複雜性

與結構性等特徵，使得於發現不法方面更加困難，尤

其在未有充分取得情資之來源、企業亦未主動通報

之情形下，若欠缺企業內部之吹哨者所為之舉發通

報相關犯罪事實，外界將難以得知存在犯罪行為 16。

況且，我國未如同美國在打擊與調查犯罪方面已與

許多國家建立合作關係，故對我國政府在追訴行賄

外國公務員犯罪而言，在與他國政府共享資源有限

性的情況下，如何藉由吹哨者通報行賄事件而發現

不法情事，實為重要 17。惟我國目前欠缺完整對吹哨

者保護的法制架構，進而存在檢舉獎金無法促進舉

報、保護機制未足提供權益保障的現況 18。因此，本

文以為為了有效防制我國企業或人民行賄外國公務

員之犯罪行為，我國應建立私部門吹哨者保護法規，

其中應將行賄外國公務員犯罪列入通報事由之範圍

內，並明定相關通報程序與權利保護措施之規範。

又參酌分散立法模式亦將會產生各法規間之規範內

容衝突的疑慮之美國法經驗及考量我國目前相關保

護規定尚欠整體性考量而無法充分保障吹哨者，我

國應採取訂立專法的立法模式 19。惟考量立法實務繁

瑣，訂立專法可能緩不濟急，立法者或許應先就現

行貪污犯罪之相關吹哨者規範進行修法，以保障吹

哨者權益。其中，就通報程序而言，考量目前我國

中小企業的雇主與員工間尚未建立充分的信賴關係，

若於中小企業設置內部通報機制，其成效令人質疑。

故本文以為立法上應以外部通報為主要之通報方式，

並且外部通報之對象應包含主管機關與相關之公益

團體、立法機關或其他具有監督性質之單位，惟仍

應立法要求達到一定程度規模之公司，甚至是其海

外子公司或從屬公司限期建置內部通報制度，使母

公司或控制公司得及早發現不法行賄並為妥適處理

  supra                
        

  另外就美國司法實務所採取項因素之詳細說明，請參見      
         ´          ´ ´   
              


 根據實證質性研究訪談之結果，受訪者指出現行法於適用上存有打擊過廣之疑慮，故有必要參酌我國企業於海外進行
貿易之現況，立法明定相關免責規定。同註、註。另關於之加速費除外條款（ ）與阻卻

事由（ ）之介紹與說明，請參見林志潔，反制跨國行賄與強化企業法令遵循―以美國海外反貪腐法

（）為例，月旦法學雜誌，第期，年，頁。
                 

     
 實證質性研究訪談之結果亦同此看法，詳參同註。再者，依法務部廉政署年至年月政風機構函送貪瀆案件之線

索來源統計數據可知，從內控查處取得線索之案件共件，而源自於外部線索之案件數共件，其中透過受理檢舉

而取得線索案件數共件，即有近七成之外部線索是來自於民眾檢舉。參見政風機構函送貪瀆線索案件來源統計表，

法務部廉政署網站：，最後瀏覽日

期：年月日。
 參見郭大維，沉默未必是金――通報者法制之建構與企業不法行為之規範，台灣法學雜誌，第期，年，頁；蔡

南芳，吹哨人法制之研究――以沙氏法案關於工作權保障之規定為核心，東吳法研論集，第卷，年，頁。
 林志潔、林良榮、張天一、薛景文、陳俊元：私部門公益通報者保護法立法研究。法務部廉政署委託，¬。（委託

研究報告）。張天一，公益揭露人保護法草案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期，年，頁；陳耀祥，

政府採購程序中訂定揭弊者保護規範之研究，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專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頁至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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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又關於權利保障，亦須包含有關身分保密規範，

以及因通報行為而生之民刑事責任（例如違反保密

義務、刑法洩漏秘密罪）免除規範，來確實保障吹

哨者之權益 21。

四、企業法令遵循

我國現行有關政府對企業的監理規範，除了散

見於各種證券、期貨等法規中之外，尚包括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雖然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非屬強制規定，惟若能在上市上櫃公司治理規

範中納入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規範或由主管機關發

布相關建議函令，至少對於有意願致力於防制行賄

外國公務員犯罪的企業，提供其一套反制跨國行賄

的法令遵循準則，作為企業治理之選項 22。有關企業

防制行賄外國公務員制度基本上應包含有關法令遵

循與法律查核等內容，以確實評估與管理相關法律

風險 23。又企業亦應定期檢討相關風險評估與法令遵

循制度之運作與成效，並以書面記載所有執行內容

與實際情形，作為日後公司營運或法律訴訟之用 24。

尤其就我國企業而言，目前中國、東南亞國協為我

國企業之主要貿易對象，而中國、東南亞國協的貪

腐指數亦相當高 25。而近年來中國企業收購歐洲、日

本企業之趨勢亦逐漸明顯，我國企業如何在這樣現

況下有效運用併購策略以維持競爭優勢，實為重要
26。有鑑於此，本文以為我國企業勢必須正視跨國行

賄對企業本身及其交易對象所帶來的法律風險，並

著手建立相關遵法機制。

肆、結論
隨著全球反貪腐標準一致化的趨勢，我國法制

必須與國際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法制接軌，進而維

持我國企業或商人在全球市場之競爭力或促進他國

投資者進入我國市場從事貿易，同時並降低美國積

極追訴海外行賄事件所造成之法律風險，故我國禁

止行賄外國公務員法制之建立勢在必行。尤其，在

我國簽署  後，我國政府更應正視行賄外國

公務員犯罪之防制與執法，並且鼓勵企業加強內部

反貪腐之法令遵循，始與  打擊賄賂犯罪之

宗旨相符。因此，我國應存在禁止行賄外國公務員

法制，並著手強化現行制度與規範，以符合罪刑法

定原則與刑罰謙抑原則，並促進刑事犯罪的追訴究

責，同時鼓勵我國企業強化有關遏止跨國行賄犯罪

之防制與監督。

目前我國企業多屬中、小型企業，其中許多是

一路從小型家族企業逐漸擴大成為上市上櫃公司，

惟一般大眾之投資者在有關企業經營方面並無置喙

餘地，且公司治理與遵法制度多半未受到重視，以

致於少數經營者為謀求己益，易做出損害投資人利

益的決策 27。除此之外，國內亦有規模較大、兼具外

資背景之大型企業，其在企業治理方面或許存在某

 此見解係根據實證質性研究訪談之結果，受訪者背景：律師；訪談時間：年月日，地點：臺北市。
 黃宏森：政府採購與揭弊保護：以蕭秋德揭弊案為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主編：公益揭發――職場倫理新趨勢，第

頁至第頁；黃銘傑：組織內部不法資訊揭露法制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委託

研究）；程挽華、楊戊龍，「英國、紐西蘭、澳洲（維多利亞省）揭弊保護立法比較」。高雄大學政

治法律學系主編：公益揭發――職場倫理新趨勢。第頁；陳文智，試論『吹哨者保護法制』之引進，全國律師，第
卷第期，，頁；陳一銘、李智仁，公司治理與公益通報保護法制，萬國法律，第期，，頁。

 此見解係根據實證質性研究訪談之結果，受訪者背景：上市公司法務；訪談時間：年月日，地點：臺北市。
   The Uniqu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 Act Compliance Challenge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  

  
 Id.
 參見行政院對民國年進出口貿易量之說明，行政院對外貿易與投資網站：

，最後瀏覽日期：
年月日；See also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5  ´ 
     

 參見中國企業正大舉併購歐洲及日本企業之策略評析（年月日），國家實驗研究所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網
站：，最後瀏覽日期：年月日。

 李華驎、鄭佳綾，公司的品格：個案例，了解公司治理和上市櫃公司的財務陷阱。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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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程度的架構與編制，然而，其在考量跨國投資與

企業佈局方面的各種貿易因素時，勢必仍須面對、

處理所謂貿易「潛規則」（即行賄外國政府官員是

取得商業優勢的重要條件）的問題，尤其對於有與

中國或開發中國家間存在貿易往來關係的企業而言，

更為如此。是故，我國政府與企業經營者應更加重

視禁止跨國貪腐法制之建立與執行，才能在全球化

下避免跨國營運企業之法律風險，並健全企業誠信

經營，強化反制貪腐之國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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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醫療法第 46 條規定，醫療財團法人之年度醫療收入盈餘，至少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用於

醫療研究發展以及社會服務事項，可知其係為一非營利組織，盈餘使用應以公益及醫療服務目的

為限，不得有圖利私人之行為發生。然而，近年來，許多大型醫療財團法人卻接連爆發財報黑幕

與關係人交易等利益輸送疑慮。對此般掌控龐大醫療資源，並具廣泛社會影響力的醫療財團法人，

現行法上，卻始終缺乏相應密度的法規予以制衡，主管機關之外部監督亦有失能之虞。

外部監督機制的不足，亦將弱化內部監督機制的自律誘因。公益性的非營利組織極可能會淪

為關係人生財之工具，醫療貪腐問題相應而生。醫療財團法人防貪監督機制若無法發揮效能，其

所造成的影響層面，除了醫療資源的浪費，更可能導致醫療服務品質的降低，進而危害病患安全

與我國公民之健康。

是故，本文首先將針對我國醫療財團法人之貪腐問題，分析其內外部監督機制是否能有效防

止弊端；並藉由訪談醫療實務領域人士，對現況下之貪瀆不法行為與防貪監督機制之運作進行實

證研究。本文亦將輔以比較美國非營利醫療機構之治理實務與法規概況，希冀能對我國醫療財團

法人防貪監督機制之建立，提出未來之立法建議。

關鍵字：醫療財團法人、貪腐、非營利組織治理、私人圖利、關係人交易

摘　　要

Ya-Wen Hu

醫療財團法人之防貪監督機制──
以非營利與營利組織間之界線為核心

DOI: 10.6460/CPCP.201806_(17).02

According to Article 46 of Medical Care Act, medical care corporate shall allot at least twenty percent 
of the annual medical care income for 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ommunity services. 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edical care corporate is committed to serving the public benefit, and its net earning 
shall not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any individual. 

Recently, however, many medical care corporates were involved in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improper self-dealing and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scandals. The core issue remains that medical care 
corporates possess large amounts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tremendous social impact, yet the government 
takes a comparatively loose regulatory approach. 

The corruption in healthcare sector results in medical waste, affe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and the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Without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extern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the incentives for medical care corporates to exert self-control would certainly be reduced. Consequently, 

ABSTRACT

Preventing Corruption in Medical Foundations —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onprofit and 
For-Profit Organizations

胡雅雯 *

*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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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醫療財團法人係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設立

而成，依醫療法第  條規定，其年度醫療收入盈

餘至少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用於社會服務事項，可

知其乃屬非營利事業，具有公益性質。然而，近年

來，許多大型醫療財團法人卻接連爆發以盈餘收購

企業股票、進行關係人交易、財報黑幕重重等問題，

「公益」醫院彷彿成為企業「私利」輸送的過橋，社

會對此質疑聲浪不斷，然現行法的相關規範卻付之

闕如。

是故，本文首先將針對我國醫療財團法人之貪

腐問題，分析現行法所建置之內外部監督機制是否

完足，並檢視其中可能產生的規範漏洞。其次，將

藉由實證研究深入討論醫療財團法人內部的不當利

益輸送問題，並輔以比較美國非營利醫療機構之監

督法規及實務現況，希冀能對我國醫療財團法人防

貪監督機制之建立提出未來之立法建議。

貳、我國醫療財團法人之防貪監督機制

一、成立現況及適用法規概述

於我國，醫院的設立及擴充並非得無限上綱，

而是必須依照各區域之民眾醫療需求情形以及人口

數量，嚴格控管醫療資源的分配 。大型的醫療財團

法人，例如長庚、佛教慈濟或國泰等醫療財團法人，

其每年盈餘數額，現今早已遠遠超過一般公司企業，

對於公民健康及納稅人權益影響甚鉅 2。其並橫跨全

國各地建立各醫療層級之醫院，一定程度地排擠到

其他非醫療財團法人之醫院體系的設立，形成醫療

資源分配的傾斜。故無論是自公民健康的影響性、

醫療服務提供的質與量、醫療項目預算及健保補助

數額，或是醫療資源有限性的角度言之，現狀下，

醫療財團法人無疑是我國醫療體系中的巨人。

檢視目前我國相關規範，針對醫療財團法人之

法規制度相當紊亂，各主管部門間亦未對此有協調

配合之機制。實務上，民法總則之設立及監督規定

幾乎不被使用，醫療法作為特別法，係現下醫療財

團法人最主要依循之法規。然而，醫療法本身亦有

規範不足的問題，其中尤以董事會之提名選任與財

報審核制度為最大的漏洞。又，醫療法並未針對醫

療貪腐行為設有刑責規定，故醫療財團法人若發生

背信、侵占或詐欺等不法行為，仍係回歸普通刑法

處理。且因醫療財團法人非屬公立醫療機構，故亦

被完全排除於政府採購法、刑法瀆職罪章、貪污治

罪條例等以刑法上公務員為規範主體之條文適用範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ay operate for the benefit of related parties and against public interest. 
By comparing the governance of nonprofit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thesis aims 

to analyze the legal nature of medical care corporat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mechanisms to prevent corruption in medical care corporates. Moreover, in order to integrate practice with 
theory, this thesis also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by interviewing professionals in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to examine the corruption issues in medical care corporates more comprehensively. Through the researc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this thesis would like to provide useful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future law 
amending to establish sound anti-corrup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medical care corporates.

Keywords: Medical Care Corporate, Corrupti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Private 
Inurement,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

   依據醫療法第條第項：「中央主管機關為促進醫療資源均衡發展，統籌規劃現有公私立醫療機構及人力合理分布，得
劃分醫療區域，建立分級醫療制度，訂定醫療網計畫。」。故針對醫療資源的供給及服務提供量，我國係採一類似「總

量管制」的作法，與一般市場經濟的前提並不相同。
   依據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公告之各醫療財團法人財務報告，於年度備查之年度財務報告中，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的期末淨值約為億元，為所有醫療財團法人中的第一名，幾乎占我國所有醫療財團法人淨值的五分之三；佛教慈濟

醫療財團法人次之，其期末淨值約為億元；排行第三名的是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所屬的亞東醫院，

約為億元。參見醫療財團法人歷年財務報表，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網站：

（最後點閱時間：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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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以外，相應法制顯有不足。更遑論其組織內所經

手之利益數額，與公益性的非營利組織外觀，於法

制尚未完備之前提下，幾乎是貪腐犯罪孳生之最佳

溫床。

二、董事選任及財報審核機制之不足

針對現行法密度不足且分散之問題，本文認為

尤以董事提名選任機制及財報審核機制之缺漏最為

嚴重。首先，醫療財團法人董事之提名及選任，目

前係由醫療財團法人董事選任辦法予以規範。而該

辦法之內容，僅係對於醫療財團法人董事任期屆滿

未完成改選 ，或是董事出缺未補任時 ，中央主管

機關得為其選任董事之相關規定。可想而知的情況

是，醫療財團法人成立當時，原捐助人即可決定第

一任的董事會成員組成，而往後每一任的董事會成

員，皆係由前一任期之董事會成員進行提名及推選；

儘管每屆需更換三分之一的董事 ，仍然得以「跨屆

擔任」或是於特定利益關係群體中提名及推選董事

成員的方式，延續原本董事之影響力。換言之，原

捐助人或企業可以輕易地掌控，並持續把持醫療財

團法人唯一的經營決策機關——董事會。

於資訊揭露方面，醫療法中僅規定，醫療法人

應於年度終了五個月內，向中央主管機關（即衛福

部）申報經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

告 。而醫療財團法人對於衛福部所出具之財務報告

審查意見，會以書面進行回覆；若衛福部認為醫療

財團法人所為之書面回覆內容仍未盡完足，可能會

再出具第二次的審查意見，要求該醫療財團法人予

以補充說明，以供備查。通常此種由衛福部專家審

查會所為之財務報告審查，會進行一至二次，並且

皆是以書面指導之方式進行函件上的往來 。至於是

否有醫療財團法人因財務報告編製不符規定而「審

查不通過」，並遭衛福部開處罰鍰之情形，因相關

處罰內容及消息並未上網公開，故無法獲得此部分

之研究資料。然若以本文電詢衛福部醫事司之答覆

為準，其表示此類資料尚未公開，而就現有資料內

容顯示，醫療財團法人因財務報告不合規而受罰，

此種情形係非常早期才曾發生，近年來並無任何開

處罰鍰之案例。

具體而言，以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為例，其 

年度之財務報告審查意見中 ，衛福部詢問台灣化學

纖維公司、台灣塑膠工業公司及南亞塑膠工業公司

等公司，是否有派人選任長庚醫療財團法人之董事，

並要求應依法記載其是否具有實質影響力。長庚醫

療財團法人對此表示皆無派人選任，且對此些公司

之經營、人事及財務等各方面皆無影響力。於其 

年度之財務報告中，衛福部要求揭露與關係人進貨

之交易價格，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所為之補列內容，

係與關係人間購買材料之進貨「總金額」，並無呈

現相關交易項目明細，僅於財務報告中附註說明其

進貨之交易價格皆係「依照一般採購條件辦理 」。

由上述之審查實例中可知，衛福部所進行的審

查，顯然僅是一個書面的行政指導性質。而醫療法

針對財務報告不合規所規定的罰則，是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的罰鍰 ，對於一些大型的醫療財團法人

而言，僅是其資產的杯水車薪，並無法達到制裁的

威嚇效果，實際監督成效顯然存疑。又財務報告的

審查，抑或是財務報告中貪腐弊端的發掘，需要的

不僅是專業的審查人員，還必須具備足夠的審查人

力與完善建立的機制。現下的監理機制顯然缺乏制

度面的配合，不僅造成監督成效的不彰，更一定程

度地產生投入資源的浪費。職是之故，本文認為，

於主管機關監理與法制狀態之完善上，醫療財團法

人貪腐問題之治理顯有加強進程之必要。

   醫療財團法人董事選任辦法第條。
   醫療財團法人董事選任辦法第條。
   醫療法第條第項。
   醫療法第條第項。
   參見醫療財團法人歷年財務報表，前揭註。
   同前註。
   同前註。
 醫療法第條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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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法上非營利醫療機構之防貪監督

機制

一、租稅優惠規定及行政制裁措施

美國法上，醫療機構採取非營利之組織方式，

其所能獲得的最大優惠之一，即是取得聯邦法及州

法上所得稅、營業稅及財產稅等相關稅收的免稅資

格 。依據美國國內稅收法第 （）（）條，非

營利組織之設立及營運，須專門（）致力

於法條中所列舉的公益目的，並且不得將盈餘使用

於使任何股東或個人受益 。無論是進行交易行為、

簽訂與醫事人員之契約，或是進行其他經濟活動，

非營利醫療機構之組織營運及董事會治理上，皆必

須非常謹慎地檢視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要求，否則即

可能喪失相關租稅優惠之資格 。

美 國 國 會 並 於  年 增 訂「 中 間 制 裁

（ ）」規定。該法條規定，若

非營利組織中，發生了一個不合理的交易行為，稅

務機關可以對與組織進行該交易行為之「不適任的

個人」，徵收特別稅 。所謂的「不合理的交易行

為」，係指該非營利組織與不適任的個人間，進行

了一個利益失衡的交易，使該不適任個人的經濟上

獲益，不合理地超出了非營利組織於此交易中的獲

益程度 。至於所謂「不適任的個人」，則是指任何

對該非營利組織具有實質影響力之人，無論其是否

於該組織中任職 。故，其主體範圍包括了組織之內

部人，例如董事或高層管理職；或是內部人之親屬，

以及其所控制之其他營利或非營利組織等 。

二、聯邦政府機關之偵查權限及實務

於聯邦醫療詐欺及濫用案件的偵辦實務中，有

三項重要的法律手段。首先為美國聯邦司法部的刑事

起訴，其次是聯邦政府為獲得損害賠償而提出的民

事訴訟或行政聽證程序，最後，是決定該相對人得

否繼續參加聯邦醫療保險或醫療補助計畫的行政程

序 。根據  年度之聯邦醫療詐欺合作報告書統

計 ，於前一總結年度，共計有  位自然人及法

人遭到主管機關排除參與（）醫療保險、醫

療補助或其他聯邦健康保險計畫 。藉由採取此種除

權的行政措施，醫療詐欺或濫用之個人或企業，將

不得繼續參與醫療保險及補助計畫。此種措施不僅

是一種對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懲戒手段，亦可一定程

度上地維持醫療體系內部運作的廉潔性。而除了訴

諸法律追訴手段，美國法上亦授權行政機關可採取

其他較為彈性之方式處理醫療詐欺案件。例如，主

              
    §  吳德華，美國非營利組織課稅制度之探討—以內地稅法§組織為例，高大法學論叢，第卷

第期，頁（）。
  supra    
   § 
 Id 針對不合理的交易行為，該不適任的個人被徵收的特別稅數額，即是其所獲得「過度利益（ ）」的百分

之二十五；若非營利組織中的經理人，明知地（）參與了不合理的交易行為，該經理人亦將以過度利益的百分

之十，作為其特別稅課徵數額。又若未於規定期間內補正，亦即，未將所獲得的過度利益歸還予非營利組織，該不適任

的個人得再被課徵百分之兩百的特別稅，以作為第二階段的處罰。
   § 
 Id
 Disqualified Persons    

     
     Health Care Fraud         聯邦醫療詐欺犯罪之監督與偵辦，主要係

由以下幾個聯邦政府機關所共同合作：美國聯邦司法部（    ）、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底下的聯邦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服務中心（     
   ）及監察長辦公室（     ），各州之相關機關亦會協助案件的調查

及偵辦。
 ´       ´            

     available a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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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被授權可向故意為不實申報 、參與收受賄賂

或回扣  等法條中明文之不法行為的醫療服務提供

者求取民事處罰（   ）。

而涉案的個人或企業通常會同意支付大筆損害賠償

金，和行政機關達成和解協議，以換取撤銷不法指

控，以及免除後續可能的行政制裁措施 。

三、財務資訊揭露要求

依照現行聯邦法律規定，除了特定組織類型毋

須申報外 ，其他符合免稅優惠的非營利組織，皆須

依其收入情形及資產規模的大小，申報不同類型的

財務報表，而這也是其獲得免稅資格的要求之一 。

其中對於財務資訊揭露要求最詳盡，也最重要的就

是  報表。其申報的資訊要求包括組織的重要活

動及管理情形、收支狀況、重要人員名單和津貼、

重要契約及捐贈資訊、以及跟董事有關的金融交易

記錄等 ，且依法須提供最近三年之申報資料給予資

訊索取者 。

非營利組織若未依規定申報（包括未申報、未

完整申報規定的資訊，或申報資訊不正確等三種情

況 ），直至其補正申報為止，若年度總收入為一百

萬美元以下，美國國稅局得對之處以  美元的日額

罰金，處罰總額不得超過  美元或該年度總收

入的百分之五；若總收入達到或超過一百萬美元，

得對之處以  美元的日額罰金，處罰總額上限為

 美元 。而若連續三個申報年度皆未依規定申

報，則將從第三個年度的申報截止日起，喪失聯邦

法下的租稅優惠資格 。

肆、實證研究—以訪談觀察

一、質性訪談研究方法

為補充目前公開資訊之不足，本文選擇採用質

性研究方法中的訪談研究方法，對我國醫療財團法

人貪腐問題進行更深入之分析。受訪者一共有四位，

分屬不同醫療體系下的醫療機構成員與管理職人員。

藉此，本文除希望對醫療貪腐問題獲得更全面之觀

察，另一方面，亦得對管理高層之實務運作、內部

反貪措施之實施狀況，與可能產生之監督制度弊端，

進行更深入及詳實的實證分析。受訪者相關背景資

料如下：

   §  
   § 
    supra    
   § 
   § 
    Form 990, Return of Organization Exempt From Income Tax 


   § 
            available  


   § 
   § 

編號 受訪者背景 訪談時間

 私人醫院醫師，曾任醫院高階管理職及採購委員會委員 

 醫療財團法人醫院主任醫師 

 公立醫院主任醫師 

 醫療財團法人稽核室主任 

表  受訪者資料表

中華民國 107年 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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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訪談結果及分析

（一）董事會實質主導經營事務

四位訪談對象皆提到，董事會對於醫療財團法

人所屬醫院的經營事務具有非常大的決定權。 認

為，院長雖然是醫院的負責人，然其須向董事會報

告醫院事務及經營狀況，故其角色更像是一高階經

理人。且重大的經營決策、人事選任，或是較大金

額的採購案件，仍然是由董事會決定，或是必須經

過其核決同意；而非董事會或核心的關係人，甚難

知悉醫院營運的內部重要資訊。 亦表示，重要的

人事選任，或是一定金額以上之採購案，皆須由董

事會、稽核部門與提出採購需求之單位，共同參與

議價。

 與  並指出，醫療財團法人董事會多是以企

業營利的思維經營醫院，故往往將醫院營利的多寡，

凌駕於醫療專業與病人權益的考量，與醫療財團法

人的公益性質及非營利組織的宗旨常係背道而馳。

而  與  皆提到，目前醫療財團法人的董事

提名選任機制，係造成貪腐弊端孳生的核心因素之

一。實務運作上，董事的提名選任程序，更像是一

種形式上的過場。該如何選、要選誰，早已由原本

的董事會成員先行協調與安排。此般的董事提名選

任制度，加上以營利為宗旨的思維，實質掌控醫療

財團法人的經營，不僅造成萬年董事會的問題，更

產生不當利益輸送的制度上漏洞。

（二）財報揭露制度未達監督實效

於財報揭露制度的健全性與透明度的評價上，

 質疑，主管機關的核備與審查意見的出具形同過

水，並無法對醫療財團法人的財務達到監督實效。

 則表示，醫療財團法人的財務報告並無法反應出

實際的盈餘分配情形。雖然每年的盈餘數目龐大，

實際盈餘使用的資訊卻是相當匱乏。故其認為，這

些財務報告，只是「看不出有什麼問題」，而非「沒

有問題」。

（三）內部監督困難且慣於壓案

於醫療領域，監督貪腐問題的困難重重。高度

專業性的門檻是其一，醫療體系文化的問題，又是

其一。首先，並非只要具有「醫療」專業，即代表

具有稽核能力。事實上，不同科別的醫事人員，很

難對彼此進行監督。第二，醫療體系中，同儕制約

相當困難。一方面，醫事人員間慣於「彼此留面子」，

極少會對其他人所提出的採購案提出質疑。另一方

面，能夠提出採購需求的設備、儀器或藥品，形式

上皆已獲得主管機關的核可，此亦降低了醫事同儕

間監督的動力與力度。

 與  亦提到，一旦醫院內部發生收回扣、

賄賂等貪腐行為，往往是以開除行為人的方式，於

內部私下解決，而非尋求法律途徑。此是導因於醫

療體系慣於內部壓案、講「人情世故」。因而，遭

到開除的行為人，仍然可以繼續到其他醫療機構執

業；而相關的貪腐資訊，也僅醫院的核心高層人員

才會瞭解。

（四）關係人交易資訊揭露不足

、 與  皆指出，醫療財團法人與關係人

或關係企業的交易中，可能涉及利益輸送問題。董

事會若將醫療財團法人所屬醫院，認為是原捐助人

關係企業中的一環，並將之納入企業財團的整體經

營規畫中，不難想像，其著眼點將是該企業財團的

營利考量，而非所屬醫院的利益。因故， 與  認

為，醫院可能會以不合理的價格購買關係企業的產

品，或者進行其他的利益輸送行為，而外人亦難以

瞭解其中詳情。 則表示，的確見聞過醫療財團法

人所經營之機構，採購與進行交易的對象，皆是原

捐助人之關係企業。對於醫療財團法人進行關係人

交易的普遍程度，提出值得重視的佐證。

伍、建議

一、內部監督機制的重塑

於我國，醫療財團法人所獲財力與對社會公益

之影響性，完全不亞於、甚至是遠高於一般公開發

行公司對投資人之權益影響；近期爆發之長庚急診

事件，更顯露出一間大型醫療財團法人內部的結構

性問題，可以輕易地於台灣社會中引發嚴重的連鎖

效應，醫療服務體系與公民社會更需因此承擔龐大

的外部成本。然而，公開發行公司有證券交易法作

為特別法規範，對於資訊揭露及董事會治理皆有更

具體且細緻的監管規範，得對內部之掏空或財報不

實等行為，處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

16

犯

罪
防治
論壇

第
17
期 

0614刑事政策17期-18 OK.indd   16 2018/6/14   下午 02:27:40



並得併科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之高額罰金 。

而對納稅人權益影響更為巨大的醫療財團法人，卻

仍係採取與一般人相同之監管標準與制裁力度，此

處明顯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

因故，本文認為，除了得於醫療法或未來之財

團法人法中，仿照證券交易法之財報揭露制度、董

事會治理規範以及相關刑事規定進行修訂外，亦可

採酌美國法上以取消租稅優惠、對不當交易行為課

徵特別稅或開處罰鍰作為行政制裁手段；並參考 

系列報表之制度，對醫療財團法人涉及關係人交易，

或可能悖於公益目的之行為，要求配合揭露資訊。

此外，刑罰的壓力，亦可促進醫療財團法人主動完

善內控制度，並建立符合公益要求之法遵制度。美

國法上之聯邦量刑準則，依照不同犯罪行為人或組

織之犯罪情事，訂有細緻之刑度範圍計算基準 。其

中，組織是否建立內部防弊措施，以及是否提供內

部吹哨者保障機制，亦是作為評價其刑度範圍之考

量因素之一 。而此種藉由降低刑度之誘因，鼓勵組

織自我監督的作法，不僅可提高醫療財團法人自我

監督之意願，降低外部監管成本，同時並可一定程

度解決吹哨者保障不足之問題，使主管機關及司法

部門能更有效地掌握內部不法情事，進一步利於後

續的刑事追訴與偵辦，應可作為我國未來修訂法規

之參考。

二、強化主管機關之監督效能

監管密度的提高，亦意味著主管機關須支應更

多的資源與專業人力去進行監督。若僅是法制上的

改革，而忽略主管機關將面臨的監督門檻與實務困

境，強壓人力與資源嚴重不足的行政部門去監管規

模大其數十倍、或數百倍以上的醫療財團法人，無

法避免地，僅會出現毫無意義的形式上過水審查，

甚至徒增醫療財團法人自身管理上的困擾。

就此，本文認為，首先係主管機關須提供更與

時俱進及細密的法遵指導，予醫療財團法人明確且

具體的指引方針；其次，亦須強化前述吹哨者之舉

報與保障制度，以「自己監督自己」的方式，將監

管成本由公部門，轉移並內部化至具有龐大財物與

專業人力的醫療財團法人組織本身；最後，一定程

度地依賴第三方的監督機構進行評鑑，亦是目前須

考慮的作法。藉由授權第三方的公正機構進行評鑑，

主管機關僅需對該委外評鑑機構進行監督與審查，

進而降低公部門本身須承擔的監管成本；甚至可提

高相關評鑑程序之規費，再用以充實行政機關本身

的人力與資源。

陸、結論
建立醫療財團法人防貪監督機制之困難點在於，

醫療的高度專業性，使得監督的門檻極高。而醫療

領域的文化，更使其形成一個封閉的體系。即使貪

腐行為發生，基於人情世故的考量，亦常是選擇私

自於組織內部壓下消息，或以開除、調職的方式，

取代司法救濟的「明算帳」。又，低密度的現行法

規體系，使醫療財團法人的董事會極易被原捐助人

及關係企業長期把持，甚至成為集權化管理的一言

堂。此外，主管機關的審查機制亦缺乏威嚇實效，

書面的行政指導措施以及低額度的罰鍰，顯不足以

抗衡具有龐大財、物資源的醫療巨人。綜上，醫療

財團法人的內部監督機制形同失能，而外部監督壓

力的不足，又再度弱化了內部監督的動機與誘因。

就此，本文認為除應加強法規的周延與細緻化

之外，衛福部等主管機關的監管力度與監管實效性，

亦須予以提升。衛福部作為醫療事務的主管機關，

不僅應於制度上支持其專業人力的培養與提供，更

應重視審查部門的獨立性，避免醫醫相護的問題成

為防貪監督機制上的漏洞。

美國法上的非營利醫療機構治理及相關行政制

裁手段，亦得作為我國立法實務上的參考。聯邦法

上的公益標準檢驗，除可避免私人圖利行為及貪腐

犯罪的發生，更進一步確保了公益宗旨的真實及延

 參見證券交易法第條第項。
 林志潔，貪污犯罪檢舉人之保護與獎勵——以廣義的貪污共犯為核心，月旦法學雜誌，第期，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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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而於行政制裁層面，無論是參考美國法上免除

稅賦優惠的作法，或是於健保補助制度上進行操作，

這些制度設計的核心概念，皆是要讓主管機關具備

一個有效的威嚇手段，以作為外部監督機制的後盾。

如此，醫療財團法人的防貪監督機制，才能夠真正

地「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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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以公司治理之觀點來探討「企業貪瀆」的防制對策，藉由法務部調查局所調查偵辦之

「企業貪瀆」案例中，找出有無共同的公司治理缺失，分析、歸納導致「企業貪瀆」發生之成因，

進而瞭解目前我國「企業貪瀆」防制機制的功能與問題，為我國「企業貪瀆」的防制對策提出實

質建議。

本文認為，導致「企業貪瀆」發生之公司治理缺失計有：「經營權與所有權未分離」、「缺乏『遵

守法則』意識及制度」、「董監事會功能不彰，獨立董事無法發揮制度作用，監察人權責不明確」、

「財務主管無法發揮專業功能，會計師欠缺獨立性」、「缺乏完善採購執行及有效稽核制度」、「欠

缺對交叉持股及關係企業之監督管理機制」、「資訊揭露不實或資訊落差」及「缺乏營業秘密保

護內控機制」等八項內部治理缺失，以及「委託書收購制度無法發揮應有之監控作用」與「公權

力監控失能」等二項外部治理缺失，關鍵因素則在於企業內部訊息之掌握，無效的資訊揭露內控，

可能會強化內部人取得資訊之優勢，造成「資訊落差」，增加公司內部人從事「企業貪瀆」行為

之誘因及舞弊獲利之機會。

本文提出以下的結論與建議：（1）修改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2）利用政策工

具提供誘因，獎勵企業設立「企業治理規範」，加強反「企業貪瀆」宣導教育；（3）建立企業評

比認證機制；（4）強化資訊控管 - 設置「資訊長」或「資訊秘書」；（5）制定「企業賄賂防制法」

及（6）強化企業營業秘密保護內控機制等。

關鍵字：公司治理、企業貪瀆、資訊揭露、資訊落差

摘　　要

從公司治理觀點探討我國「企業貪瀆」之防制對策
DOI: 10.6460/CPCP.201806_(17).03

Chieh-Cheng,Chang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businesses against corru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case study and inductive analysis, particularly the study of "corporate corruption" cases 
investigated by the Corporate Corruption Curbing Section of Economic Crime Prevention Center,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Ministry of Justice, this study finds out whether there are common corporate governance 
deficiencies , and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causes of the occurrence of "corporate corruption" to 
understand the functions and issues of current “corporate corruption” control mechanism of Taiwan for 
providing substantiv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orporate corruption" prevention measur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are eight internal governance defects: “no separation of management rights 
and ownership”, “lack of the awareness and system to ‘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s’”,  “inadequate functions 

ABSTRACT

Enterprise Corruption Prevention Strategies in 
Taiwan: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張傑程 *

* 國立高雄大學高階法律與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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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長久以來實務及學術上大多偏重於公部門

廉政制度強化的研究，政府對於肅貪工作的重點也多

置於公部門，甚少從「企業貪瀆」與公司治理間之

關連及其對於整體、完善廉政制度建構之影響進行

探討。公司治理的缺失、資訊取得的落差、法規面、

實務面等防制上的漏洞及人心的貪婪等因素，與「企

業貪瀆」弊案迭起不無關連，例如我國於  年間

爆發的「前中興銀行董事長王○雲、台鳳公司負責人

黃○宏等涉嫌超貸、背信等案」（下稱「台鳳案」）、

 年間爆發的「安峰金屬公司負責人吳○美等涉

嫌掏空公司資產等案」、 年間爆發的「台積電

公司經理劉某涉嫌洩漏營業秘密案」、 年間爆

發的「博達公司負責人葉○菲等涉嫌違反證券交易

法案」（下稱「博達案」）、「皇統科技公司負責

人李○葵等涉嫌違反證交法案」（下稱「皇統案」）、

 年間爆發的「中信金控副董事長辜○諒涉嫌不

法案」、 年間爆發的「力霸集團創辦人王○曾

等掏空公司資產案」、 年間爆發的「第一金投

信經理人許○政等人涉嫌收賄案」、「宏達電工業

設計部副總經理兼首席設計師簡○霖涉嫌違反營業

秘密法及向廠商收取回扣案」、 年間爆發的「宏

碁公司公關處長汪○雄涉嫌內線交易案」、「鴻海

科技集團表面組裝技術委員會副主委廖○成等人涉

嫌收取回扣案」、 年間爆發的「台塑公司前總

經理林○榮涉嫌收取回扣案」、 年間爆發的「南

港輪胎前副總經理胡○埕等涉嫌收取回扣案」、「樂

陞科技負責人許○龍等涉嫌違反證交法案」（下稱

「樂陞案」）、 年間爆發的「永豐金控董事長

何○川等涉嫌不法案」（下稱「永豐金控案」）等，

均是典型「企業貪瀆」之案件，犯罪金額動輒數億

元以上，非但影響公司之營運及股東、關係人等之

權益，破壞整體金融秩序，造成社會重大經濟損失

甚鉅，且對於國家的治理及清廉形象亦大受影響，

舉世皆然。

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經濟犯罪防制

處企業肅貪科自  年  月  日成立以來，截至

 年之統計資料顯示，雖計移送  案、 人，

查獲總犯罪金額高達  億  萬餘元（法務部調

查局  年  月  日新聞稿），惟對比  年

及  年之統計數據如表 ，無論在案件數、移送

犯罪嫌疑人數及犯罪金額等方面均有增加之趨勢，

顯見目前之防制作為仍有缺漏，無法減緩「企業貪

瀆」之發生。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ability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to deliver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and un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upervisors”, “lack of a sound procurement and effective audit system", “lack of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cross-shareholding and affiliates”, “fals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or information 
gap” and “lack of business confidentiality protection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and three external 
governance defects: “inability of power of attorney acquisition system to play a proper monitoring role” and 
"inability of weak corporate shareholders to deliver the necessary functions of governance” which led to 
"corporate corruption”. The key factor lies in the grasping of internal information of the enterprise that the 
ineffective disclosure of internal control may strengthen the advantage of the insider's information and cause 
“information gap”, which provides incentives to the insiders of the enterprise to be engaged in corporate 
corruption and their chance of profiting from the embezzlement.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as flows:  (1) amend related laws such as the 
Company Law and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2) use policy tools to provide incentives to reward 
enterprises for establish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nor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anti-"business corruption" 
education; (3) establish a corporate appraisal mechanism; (4)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information – set 
up an "information chief" or "information secretary"; (5) implement the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in various laws and regulations; (6) enact the "Corporate Bribery Prevention 
Law" and (7) strengthen the business secret protection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Key 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 corporate corrup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formation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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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主要即就調查局所臚列「股市犯

罪」、「金融貪瀆犯罪」、「掏空公司資產犯罪」

及「妨害營業秘密犯罪」等四類屬於「企業貪瀆」

之案件中，參考報章媒體報導、相關研究報告及法

院判決等資料，篩選其中四例於  年後由該局偵

辦、較具社會矚目性、符合「企業貪瀆」犯罪特徵、

至少已經緩起訴或法院一審判決認定有罪之案例（另

「金融貪瀆犯罪」因暫時找無同時具備該些要件之案

例，故以  年間爆發的「台鳳案」為研究對象），

探討其與公司治理缺失間有無關連，進而找出導致

「企業貪瀆」之成因，以利建構防制機制。

貳、公司治理理論架構

一、公司治理之定義

現 代 公 司 治 理（ ） 理 論

的源頭或可追溯至美國哈佛大學    及

   教 授 於  年 所 共 同 發 表 的

「現代股份有限公司與私有財產權」（  

   ） 一 書（ 黃 銘 傑，

），其概念乃源於現代股份有限公司隨著市

場經濟發展及國際化、自由化政策，使得公司組織

規模越趨龐大、股東人數眾多、股權分散、所有權

與經營權分離，形成集團企業、跨國企業後，股權

結構日趨複雜，衍生許多有關公司組織運作、公司

經營者與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資訊不對稱、

經營績效評估與盈餘分配等諸多有關公司治理的問

題。如何透過內、外部監控機制與法律規範，對經

營者及組織權力做明確的規範及處置，以提高決策

效率與營運績效，並導入激勵、制衡與監督等機

制，使組織能健全運作，便顯得十分重要（陳貴端，

類別 犯罪類型
案件數 嫌疑人 犯罪金額（萬元）

2014 2015 2014 2015 2014 2015

股市犯罪

詐偽募集或發      

實財報      1,121,572

法併購      

違法私募      0

違約交割      12,148

異常交易操縱股價      231,633

內線交      

非常規交      

特別背信、侵占      

金融貪瀆

犯罪

 融機構人員背信      

收受不當利益      

違法放貸      

掏空公司

資產犯罪

業務侵占      

企業背信      

妨害營業秘密犯罪      349,031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  年度及  年度經濟犯罪防制工作年報，頁  及頁 ）

表   、 年「企業貪瀆」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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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亞洲國家於  年底爆發金融風暴，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簡 稱 ） 於  年

底正式公布公司治理原則及美國於  年間爆發安

隆（）公司及世界通訊（）等弊案

醜聞之後，各國才逐漸體認到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更掀起關於公司治理相關議題之討論與研究熱潮。

公司治理有多重涵義，國內外眾多學者或組織

對於其定義亦提出各種不同論點，本文參考 

於  年  月正式公佈之公司治理原則、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學者王

玉珍  及陳志龍（）對「公司治理」一詞

之見解，認為公司治理應分別從法律、經濟、財務

等面向加以定義：依法律觀點，公司治理之功能主

要是於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組織型態下，透過法

律的制衡與管控制度的設置，健全組織運作，防止

經營弊端的發生；而從經濟觀點，公司治理意指一

切能令公司經濟價值最大化目標之制度，追求股東、

債權人與員工三者間報酬之最大化；倘依財務觀點，

公司治理則係指資金的提供者，為保障自身利益，

要求公司管理者當局能以最佳方式運用其資金，並

賺得最大之報酬。

二、G20/OECD 公司治理之原則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於  年 邀 請 其 會 員

國代表與國際組織的專家學者，開始草擬 

公 司 治 理 原 則（    

），並於  年底正式公佈供會員與

非會員國參考，一直以來均是各國政策制定者、投

資者、公司以及其他利益相關人士關注的國際基

準。該原則於  年間曾經第一次的修訂，、

 年又經第二次的修訂，並於  年  月  日獲

得  理事會審議通過，又於同年  月  日提

交  財政部長會議審議通過，成為最新的「

    」，限於篇

幅不一一贅述，請參閱  二十國集團  經合組

織公司治理原則 。

三、World Bank 公司治理之架構

相對於  著重從公司內部觀點提出公司治

理架構，世界銀行（ ）則依公司內、外部

機能之分類及其與各相關當事人間之關連性，提出

以下公司治理之架構：

（一）內部治理機制

內部治理是強調透過公司內部組織機關，包括

意思決定機關、業務執行機關和監察機關彼此間的

互相制衡，達到監控的目的；以我國公司法規定為

例，即分別指股東會、董事會和監察人。而內部監

控之途徑乃將公司內部組織間有關公司決策、經營、

監督之權限做一合理且公平之分配，可以說是組織

權限的分配和制衡（楊凱吉，）。而此部份的 

設計多受到法律層面的規範，主要是來自於公司法

及證券交易法  下稱證交法  等。其制度設計是以經

營者為核心，透過規範制度之設計，要求公司建立

內部自我控制與自我稽核、自我評估之機制，使公

司能提昇營運績效，確保財務資訊報導之可信度，

以及相關法規之遵循（林仁光，）。

（二）外部治理機制

所謂外部治理，係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即

公司出資者（股東和債權人）通過市場體制對公司

及經營者（或控制者）的制衡及監督機制。包括產

品及要素市場的競爭、經理市場的競爭、融資結構、

股權進出控制權爭奪、併購及敵意收購等，這些機

制分別透過政府法規、市場價格機制，通過產品  要

素市場、金融市場、資本市場、人力資源市場之運

作發生作用，對公司治理結構及運作模式產生影響

（陳貴端，）。另有學者認為，相對於內部治

理而言，外部治理主要係針對資訊不對稱問題，希

冀藉由市場機制、企業併購、政府介入等外部壓力，

迫使經營者放棄私利，追求公司利益，令經營者沒

有誘因去做出道德危險的行為，同時也為公司經營

者提供外在的激勵和約束（蔡昌憲，）。

參、企業貪瀆

一、「貪瀆」之定義及內涵演變

貪瀆（或稱「貪腐」、「貪污」，）

是一項歷史久遠、全球普及的社會病態行為，也是

社會科學各學門長期關注與研討的重要課題。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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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許多其他社會科學詞彙一樣，學者們對「貪

瀆」的定義並無一致的共識，國際透明組織將貪腐

定義為：「濫用受託之權力謀取私利」  

     ； 學 者 克 利 葛

德   進一步描述貪腐的公式為  貪

腐  獨 占 權 力  裁 量 過 大

 課責監督 ，並指出不論是

公共或私人的業務，甚至是非營利的行為，任何組

織或個人若對某項財物、服務或利益擁有壟斷的能

力，並且可以自由地裁量誰能得到這項財物、服務

或利益的多寡，若此支配者卻無課責顧慮，貪污就

會發生（黃建國，）。我國法制以往並未使用「貪

腐」或「貪瀆」一詞，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及我國嗣

後據以制定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中，亦未定

義何謂「貪腐」或「貪瀆」。而與「貪腐」概念較

相近的法律用詞有「貪汙」或「瀆職」，就字面意

義解釋，「貪汙」係指貪求財物，亦即以不法之手

段，期能獲取財物之意；而「瀆職」即係有虧職守，

致國家人民產生損害之謂，延伸至刑法上瀆職規定，

其定義是指國家機關公務員於履行職責或行使職權

的過程中，怠忽職守、濫用職權或徇私舞弊，致使

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許福生，

）。兩者雖表面上定義不同，惟均屬一定權限

的公務員，利用其地位或職權，濫用公權力所實施

的職務上犯罪。就普遍認知，「貪瀆」一般都是以公

部門職務的觀點出發，是公務員為謀私利而濫權之行

為，也是建立在與公部門職務或人員有關的基礎上。

換言之，對私部門領域所存在的貪腐現象，只因行為

人身分的不同，以往似乎未受到應有之重視。

根據法務部統計資訊網  年廉政統計資料，

從  年起到  年間，我國因貪瀆案件被起訴

者共有  人，一般民眾涉案累計人數， 年

有  人，占該年度總數 ；到  年，民眾

涉案累計人數增加到  人，占該年度總數亦增加至

（如下表 ）。上述民眾除受委託行使公權力

之準公務員外，多係企業主及其員工涉及貪污共犯、

行賄罪，嚴重混淆政商分際，敗壞官箴，顯示企業

涉入貪污案有上升的現象，私部門領域所存在的貪

腐現象亦日益嚴重，而這還不包括企業本身內部及

企業間的詐欺、背信和侵占等行為的統計數據在內，

實際上私營企業所隱涵的犯罪黑數將可能更甚於此，

是值得持續關注的部分。

項目別
起訴

件數

起訴人數 起訴案件

不法利益

金額
民意

代表

高層簡

任人員

中層薦

任人員

基層委

任人員

普通

民眾
總計

 年
 月至  月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資訊網廉政統計資料）

表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列管貪瀆案件起訴情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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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貪瀆」之定義

隨著二十世紀末在「政府再造」風潮的影響下，

政府業務大量地民營化與簽約外包，使得民間企業

受政府委託執行公權力的情況日益普遍，公權力不

再只是由人民委託賦予政府官員，而有可能是經由

政府官員手中再度委託至民間企業。因此，「貪污」

不再只侷限於指涉政府官員濫用職權而已，它還涵

蓋了任何人濫用職權以獲取不當利益的行為。現今

國際間愈來愈多研究指出，「企業貪腐問題更是政

府良善治理的一大課題。如果政府只關注在邁向廉

能上，而忽略與放任外在私部門與公民社會的貪腐

情事，這在反貪上是不易有任何成效」（邱靖竑，

）。

因此，所謂「企業貪瀆」，雖然目前我國法制

上並無明確的定義，惟依上述概念做衍伸，本文認

為應可泛指企業負責人、職員或利害關係人，為謀

取私利，濫用其本身所負之權責，或利用行使企業

職務之便，以不法手段侵害企業資產或股東權益之

行為。

三、公司治理與「企業貪瀆」之關連

綜合上述「企業貪瀆」意涵，除政商勾結涉及

公部門行、收賄罪外，其餘所觸犯刑法或其他相關法

規罪章，皆與私部門不法行為有關。是以，「企業

貪瀆」所涉及的層面將更深、更廣，是會抑制企業

精神，而藉賄賂所獲得之高利潤，更會轉向公部門

尋求更多不法利益或特權，進一步也會阻礙企業的

正常發展。同時根據國外實證案例研究顯示，每當

知名企業爆發弊案，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及改革內容，

即會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及討論，伴隨而來的，往往

是對公司經營者監督機制的強化與責任的加重，例如

美國  年陸續爆發安隆案（  ）、

環球電訊（ ）、世界通訊（）

等弊案後，促發該國國會於  年間通過著名的

「沙賓法案」（  ）；乃至於我國

於  年起陸續爆發「博達案」及「皇統案」等「企

業貪瀆」弊案後，亦導致我國證交法、銀行法等有關

公司治理之法令相繼進行修正（陳俊仁，）。

另「 聯 合 國 反 貪 腐 公 約 」（  

  ） 於  年  月 

日由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  年  月  日生效。

該公約目的在指導各締約國政府制定反貪腐法規制

度和政策，其中有關於私部門貪腐防制之相關規定，

分別規定在第  條、第  條及第  條等，其意旨

主要敦促各締約國應依其國家法律之基本原則採取

一切可能之措施，防止涉及私部門之貪腐，加強私

部門之會計及審計標準；促進制定各種旨在維護相

關民營企業操守標準及程序，包括正確、誠實及妥

善從事商業活動和所有相關之職業活動，並防止利

益衝突之行為守則；確保民營企業依其結構及規模

實行有助於預防與發現貪腐之充分內部審計控制，

確保此種民營企業帳冊和必要之財務報表均能符合

適當之審計及核發執照程序；同時為了預防貪腐，

各締約國均應依其國家關於帳冊和紀錄保存、財務

報表揭露及會計和審計標準之法規採取必要的措施

等，實際上皆與  公司治理原則之內涵有關，

可見欲研究「企業貪瀆」之成因及防制對策，實應

從公司治理之角度著手。

四、「企業貪瀆」之犯罪類型及案例分析

根據調查局副局長林玲蘭於  年  月  日

在該局擴大工作會報中所提出「打擊企業貪瀆之具

體作法」簡報資料，該局經濟犯罪防制處具體臚列

屬於「企業貪瀆」之犯罪類型，如下表  所示，包含：

類別 犯罪類型 主要涉犯法條

股市犯罪 詐偽募集或發 證券交易法第  條第  項及第  條第  項第  款等

不實財報 證券交易法第  條第  項及第  條第  項、第  項等

表  「企業貪瀆」案件類型

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

24

犯

罪
防治
論壇

第
17
期 

0614刑事政策17期-18 OK.indd   24 2018/6/14   下午 02:27:41



（一）股市犯罪 - 非常規交易、美化財報 - 以「宇辰

公司董事長王○璟等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

（下稱「王○璟等涉嫌不法案」）為例

 案情概要：

宇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宇辰公司）係經

申請核准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買

賣股票之興櫃公司，為證交法所稱之發行人（業於

 年  月  日終止公開發行），王○璟係宇辰公

司董事長，負責綜理宇辰公司所有事務之決策及調

度；江○敏則係王○璟之配偶，擔任宇辰公司執行

副總經理，負責宇辰公司財務、會計部門之事務。

王○璟及江○敏分別為宇辰公司之董事及經理

人，均係受宇辰公司全體股東委任，代表全體股東

實際經營與執行宇辰公司事務之人，負有妥善為宇

辰公司處理事務、為全體股東謀求最大利益之義務，

竟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間止，共同基於

以非常規交易方式使宇辰公司為不利益交易、意圖

損害宇辰公司、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而違背職務所

託背信、業務文書登載不實、意圖為宇辰公司不法

所有詐欺第一商業銀行、於依法申報公告之財務報

告為虛偽記載、洗錢等之單一接續犯意，而與騰泰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宇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實際

負責人鄭○燦，宇詮公司登記負責人之蔡○華，友

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楊○明，睿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負責人及在貝里斯（）設立登記之

      之實際負責人丁○

泰， 公司員工並為登記負責人之吳○偉等人，

共同為：非常規交易方式使宇辰公司為不利益交易

及背信，意圖為自己利益以虛假交易對宇辰公司為

特別背信，意圖損害宇辰公司利益以虛假交易對宇

辰公司為背信，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業務文書登載

不實，對第一銀行詐欺及收受回扣等犯行（臺北地

檢署  年度偵字第 、 號）。

 犯罪成因：

不法併購 證券交易法第  條之  第  項、第  項及第  條之  第
 項、第  項等

違法私募 證券交易法第  條之  第  項及第  條第  項等

違約交割 證券交易法第  條第  項第  款及第  條第  項第 
款等

異常交易操縱股價 證券交易法第  條第  項第  ～  款及第  條第  項
第  款等

內線交易 證券交易法第  條之  及第  條第  項第  款等

非常規交易 證券交易法第  條第  項第  款等

特別背信、侵占 證券交易法第  條第  項第  款等

金融貪
瀆犯罪

指金融機構負責人、經理人或職
員違法放貸、背信或收受不當利
益案件

如銀行法第  條之 、第  條及第  條之 ，金融控
股公司法第  條、第  條第  項及第  條，票券金融管
理法第  條、第  條第  項及第  條，信託業法第 
條之 ，信用合作社法第  條、第  條之  及第  條第
 項，保險法第  條之 ，農業金融法第  條、第  條
及第  條第  項等

掏空公司
資產犯罪

指企業內部人員違背職務涉犯刑
法背信罪或業務侵占罪案件

刑法第  條第  項及第  條第  項等

妨害營業
秘密犯罪

營業秘密法第  條之  及第  條之  等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經濟犯罪防制處  年  月  日「打擊企業貪瀆之具體作法」書面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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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瀆舞弊的起因主要為「誘因  或

壓 力 」、「 機 會 」 與

「自我合理化 」三要素組成，

這是國外學者  在  年首先提出的一

個假說，因其有三個項目，之後演變成相當著

名的舞弊三角理論   （林志峰，

），如缺少了上述任何一項要素都不會形

成「企業貪瀆」。就本案例而言，分析如次：

 誘因或壓力要素：

指的是「企業貪瀆」者之行為動機，也就是

舞弊可獲得之利益。王○璟及江○敏等人均

為宇辰公司主要高階幹部，每年薪資加分紅

高達數百萬元，經濟狀況大多良好，但仍無

法抗拒金錢誘惑，從事犯罪行為，顯示出人

性貪婪的一面。

 機會要素：

指進行「企業貪瀆」後，不被發現或能逃避

懲罰之時機，也就是舞弊之成本。王○璟及

江○敏等人握有宇辰公司經營、採購決策大

權，掌控採購流程，透過共犯結構相互護航，

或依職務權勢要求下屬配合，創造出舞弊之

機會，亦認為收受回扣之事不會被發現。

 自我合理化要素：

即「企業貪瀆」者必須找到某個理由，使

「企業貪瀆」行為與其本人的道德觀念、行

為準則相吻合，無論這一解釋本身是否真正

合理。偵辦初期，王○璟及江○敏等人多承

認確實有收賄廠商回扣，惟多辯稱沒有違背

職務及造成宇辰公司之損失，或為廠商自願

給付，收受之回扣應由供應商自行吸收等云

云，藉此自我合理化違法行為。

（）經營權與所有權未分離

根據證交所資料顯示，王○璟及江○敏在從事

不法行為之  年  月當時，分別擁有宇辰

公司  股及  股，合計持有股份

為該公司最大自然人股東，同時又分別擔任公

司董事長及副總經理等要職，負責綜理宇辰公

司所有事務之決策及調度和財務、會計部門之

事務，因經營地位相對穩固，在公司內部內控

機能不彰之情況下，容易使公司之所有者及經

營者利用其支配權利，從中謀取私利，侵害其

他股東之權益。

（）缺乏遵守法則（ ）制度及

意識

「遵守法則」意指公司本身為防止其經營者或

員工從事違反法令規定之行為，導致公司財產

及名譽受損，從而制訂出一套內部的行為準

則，要求經營者或員工於為特定行為時，必須

確實遵守該當準則規範（黃銘傑，）。本

案宇辰公司內部控制鬆散，缺乏監督、稽核制

度，由於王○璟及江○敏本身即為經營者，掌

握公司經營、決策之權，縱使多有違公司內部

規定準則，員工亦不敢違抗，導致王○璟及江

○敏亦能食髓知味，多次有恃無恐地指示員工

或往來廠商填載不實會計憑證、製造虛假不實

之交易紀錄，甚至向廠商索取回扣。

（）董、監事會功能不彰

宇辰公司董事會成員除王○璟及江○敏夫婦

外，唯二法人股東風山國際份有限公司及旭崴

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均為江○敏，董、

監事會實際上均由王○璟及江○敏所操控，難

以預期有辦法發揮監督功能。

（）財務主管及簽核會計師無法發揮專業功能

本案江○敏本身即負責宇辰公司之財務及會計

部門之事務，掌控公司內部財物請購、憑證製

作、經費動支核銷等大權；加上簽核會計師亦

為公司所聘請，相關查核資料亦由公司或配合

廠商所提供，如有意從事不法行為，刻意造假

不實，財務部門員工實難發揮道德勇氣揪舉不

法，外部會計師亦難發揮其專業稽核功能。

（）資訊揭露息不實

健全的證券交易市場其前提要件之一，乃是資

訊的完整性與正確性，投資人於擁有完整且正

確的資訊下，方能做出正確的投資決斷，將資

金投入最需要的地方，促進資金運用的效率化

（黃銘傑，）。美國亦有實證研究指出，

財務資訊之內控制度的有效性，與內線交易獲

利間，二者具有重要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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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無效的財報資訊內控，可能會強化內部人取

得資訊之優勢及內線交易獲利之誘因，提高內

線交易活動之發生（蔡昌憲，）。本案王

○璟及江○敏均明知宇辰公司未直接向機器設

備原製造廠商購買機器，刻意以需增墊高價格

之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方式，指示公司內部財

會職員將不實之交易金額登載帳冊，嗣並據以

製作財務報告，致影響宇辰公司財務報告之真

實性及一般正當投資人之投資判斷。

（二）股市犯罪 - 非常規交易及特別背信 - 以「鴻海

科技集團副總經理暨 SMT 技委會總幹事廖○

城等涉嫌不法案」（下稱「廖○城等涉嫌不

法案」）為例

 案情概要：

緣廖○城自  年  月  日起擔任股票上市鴻

海精密工業（股）公司（下稱鴻海公司）副總經理

兼任  表面組裝  技委會總幹事，負責機器設備、

備品、耗材之採購、維修及設備資源調度、採購價

格維護操作等業務；鄧○賢於  年  月  日擔

任鴻海公司經理專任  技委會副總幹事，負責設

備、備品及耗材統購；蔡○志於  年間擔任鴻海

公司經理專任  技委會副總幹事，負責臺北研發

中心及實驗室；陳○釧於  年間擔任鴻海公司副

理兼任創新數位系統產品事業群  下稱： 事

業群  分會總幹事， 年間擔任鴻海公司資深副

理兼任  執行幹事；游○安於  年間擔任

鴻海公司經理， 年間擔任數位產品事業群執行

幹事。渠等主導整體  技委會業務運作及鉅額採

購事宜，竟基於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利益所有之犯

意，透過白手套郝○光與  技委會之供應商通謀

協議，於採購、請購及驗收的環節中向供應商索賄，

牟取個人不法利益合計達  億  萬  元，更

為取得前揭不法回扣，從事虛偽新增供應商採購較

高價設備、購置未經核准較高單價且不符需求之機

具、降低收取組裝費、購置劣質爐具、虛增售價等

背信於鴻海公司之行為，致生鴻海公司重大損害達 

億  萬  元（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年度

偵字第 、、 號）。

 犯罪成因：

（）本案廖○城等人多為鴻海科技集團內中高階幹

部，每年薪資高達千萬元或數百萬元，經濟狀

況大多良好，但仍無法抗拒金錢誘惑，從事犯

罪行為，顯示出人性貪婪的一面。又廖○城等

人握有  採購大權，掌控採購流程，知悉

鴻海內部控制不彰及內部信息不對稱之情況，

透過共犯結構相互護航，創造出舞弊之機會，

認為收受回扣之事不會被發現。另在偵辦初

期，廖○城等人多承認確實有收賄廠商回扣，

惟多辯稱沒有違背職務及造成鴻海科技集團損

失，收受之回扣係由供應商自行吸收（林志

峰，），藉此進行自我合理化解釋，完全

符合上述舞弊三角理論之要素。

（）缺乏「遵守法則」制度及意識

鴻海科技集團是全球  電腦、通訊、消費

性電子  代工領域規模最大的國際集團，集團

旗下公司不僅於臺灣等多國證券交易所掛牌交

易，更囊括當前臺灣最大的企業、大中華地區

最大出口商、富比士及財富全球五百大企業，

及全球  代工服務領域龍頭等頭銜。集團訂

有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誠信經營守則、防範內

線交易作業程序及舞弊行為檢舉辦法等內規，

亦設有內部稽核專責單位，惟廖○城等人身為

鴻海科技集團內中高階幹部，卻仍無視於公司

內部規定及防弊措施，顯見渠等法治意識有待

加強。

（）缺乏完善採購執行及稽核制度

完善採購制度應包含需求建議、執行、驗收及

稽核等流程，且為避免人謀不臧，應分由不同

部門或人員負責，以減少上下其手之機會。本

案廖○城擔任鴻海公司副總經理兼任  技

委會總幹事，負責機器設備、備品、耗材之採

購、維修及設備資源調度、採購價格維護操作

等業務，與負責設備、備品及耗材統購的經理

鄧○賢相互勾結，由於渠等同時具有請購建議

權、採購核准權及驗收權等有關採購實權，造

成公司採購程序實際上係由同夥人把持，下游

供應商囿於集團龐大採購商機，亦只能配合以

提高報價之方式隱含所需支付之回扣，或者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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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劣質品以彌補回扣成本。

（）資訊落差

本案德○公司、友○公司、昇○公司及恩○邁

科技公司之所以願意支付回扣給廖○城、鄧○

賢、陳○釧、游○安等人，除渠等具有供應商

資格建議、審核及採購權限外，主要在於渠等

能夠事先知悉採購需求、規範、數量、價格等

內部關鍵資訊，與其他競爭廠商間因訊息不對

等及落差，增加採購得標優勢。

（三）金融貪瀆犯罪 - 以「台鳳案」為例

 案情概要：

中興銀行總經理王○仁及審查部科長莊○達於

 年辦理駿達建設公司貸款  億元案，明知駿達

公司自償能力薄弱，仍違背事實在該行授信案件報

核表作有利核撥貸款之簽証，使該銀行常務董事會

決議核貸，嗣駿達公司無法償還債款，乃由黃○宏

另設宏華投資公司承受貸款，王○仁等明知宏華公

司與黃○宏屬同一關係人不得轉貸，乃刻意護航通

過核貸，致該筆貸款發生延滯，損失達  億餘元。

台鳳集團總裁黃○宏自  年  月起，因炒作

台鳳公司股價失利，亟需資金挹注，在財務總管陳

○義協助下，串同中興商業銀行董事長王○雲、總

經理王○仁、天母分行經理吳○雲、蘆洲分行經理

李○興等人，故違放款審查作業規定，交叉使用員

工、家屬及營運不善公司充當自然人及法人人頭戶，

連續以「立即貸」（即當日黃○宏申請，當日撥款）、

「先撥款，後補件」、「借新還舊」及「分散借款，

集中使用」等手法，前後向中興商業銀行天母、蘆

洲分行貸得款項高達  億  萬  元，

年  月起陸續屆期後，即未再繳付本息，嚴重損害

中興商業銀行全體股東權益。

 犯罪成因：

（）經營權與所有權未分離

在「企業貪瀆」有關掏空、超貸的弊案中，大

股東通常都是始作俑者，而且也多控制金融機

構之營運，而基層員工礙於上司淫威，配合違

法成了幫兇。本案中興銀行與黃○宏的借貸關

係可追溯到  年  月，當時中興銀行天母

分行成立，經理吳○雲為求增加業績，透過台

鳳監察人胡○明的介紹，由黃○宏以台鳳公司

及其關係企業的股票做為擔保品，或是以台鳳

土地為抵押設定；自士林官邸案開始，一直到

 年  月  日為止，天母分行對台鳳「同

一關係人」的授信總餘額已經高達  億 

多萬元。如此巨額的資金，仍不足以支應黃○

宏個人及台鳳集團的資金缺口。而借貸數額之

大，不但沒讓黃○宏就此停手，反而讓他有恃

無恐，而王○雲惟恐債權不保，竟任由黃○宏

予取予求，與黃○宏、陳○義、王○仁、吳○

雲及李○興等共謀以台鳳員工、家屬及不知情

人頭或法人戶，以  萬元到  萬元不等酬勞，

運用這些人頭分散申貸，規避銀行辦理同一關

係人授信不得超過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

％規定。自  年  月起，從中興銀行天

母及蘆洲兩分行，無擔保品就借了  億 

萬  元，且自  年  月起，就未再繳

納本息。自此，黃○宏一旦出現大額資金缺口

或是銀行不願配合放款時，都直接找王○雲洽

商。由於金額過大，當時中興銀行常務董事王

清連、張平沼、李錫祿都曾反對如此讓黃宗宏

應急，但王○雲竟仍不顧董、監事的反對，仗

其擁有並得控制中興銀行絕大比例股份，同時

掌握銀行營運及人事大權，執意逕行指示吳○

雲在未辦徵信手續，也沒有取得總行批覆的情

況下撥款，嚴重破壞金融秩序

（）缺乏「遵守法則」制度及意識

本案中興銀行承做台鳳集團授信案，其中多筆

貸款疑似未經過常董會通過，由王○雲直接授

意要求天母分行及蘆洲分行經理於一天內完成

撥款。另黃○宏從  年起陸續以個人和台鳳

集團各關係企業名義，向中興銀行辦理百餘筆

土地擔保、股票質借和信用貸款，申貸人大部

分是台鳳集團關係企業或疑用人頭，其中天母

分行所核貸部分貸款金額已經超過分行貸款額

度的權限，但承辦行員卻未依規定程序審查，

而且對於借款人評估清償能力和抵押貸款的擔

保品，也有徵信不實的嫌疑，顯見中興銀行上

下完全無視公司內部授信、徵信及審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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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款風險過度集中集團關聯戶

案發後中央存保公司進駐中興銀行清理不良資

產後發現，在王○雲擔任董事長期間，該行不

但放款品質不佳，且放款對象集中在集團關聯

戶，其中光是曾經發生過經營困境之大型集團

戶放款包括○鳳集團等  家企業集團關聯戶授

信金額合計即超逾  餘億元，案發後幾乎均

已停止還本繳息，授信風險如此集中，為造成

該行鉅額虧損的另一主要原因。

（）外部監控機制失能

根據當時財政部一份業務檢查報告顯示，財政

部早在  年  月金融檢查時，即發現中興銀

行對台鳳集團分散借款、集中使用的弊端，卻

延遲到  年總統大選後的  月，才發動具體

整頓行動。財政部明知問題所在，卻對於中興

銀行的弊端，視而不見，並縱容中興銀經營階

層進一步於  年  月間，下條子趁銀行沒人

上班的深夜，到銀行金庫搬錢，違法授信給關

係人，掏空銀行資產，財政部或更高決策官員，

應負最大的責任（曾寶璐，）。其實在弊

案爆發之前，中興銀行已經有一段時間放款數

不正常激增，存款數不足，資金缺口都是以同

業之間拆款來彌補，這種異常情況金檢單位不

可能不知情，因為銀行每天都要將存款報表上

報主管機關。

（四）掏空公司資產犯罪 - 以「秀傳醫療集團負責人

黃○和等涉嫌背信案」（下稱「黃○和等涉

嫌不法案」）為例

 案情概要：

黃○和係秀傳醫療體系（旗下包括：秀傳社團

醫療法人秀傳紀念醫院，下稱：秀傳本院；秀傳醫

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下稱：彰濱秀傳）

之總裁，對於秀傳醫療體系之集團重要決策以及各

醫院重要業務均具有實際指揮、影響之權限。黃○

和同時係秀傳本院、彰濱秀傳之董事長，業務上有

為秀傳本院、彰濱秀傳忠實執行職務之義務。黃○

媛為黃○和之長女，擔任秀傳醫療體系之營運長、

秀傳本院之董事，業務上有為秀傳本院、彰濱秀傳

忠實執行職務之義務。黃○婷為黃○和之三女，擔

任秀傳本院之監察人、秀傳醫療體系財務處（該財

務處設置於秀傳本院之財務處，其中針對各醫療院

所有不同承辦人負責不同財務業務）處長，業務上

有為秀傳本院、彰濱秀傳忠實執行職務之義務。胡

○美為秀傳醫療體系財務處之副處長，平日襄助黃

意婷處理秀傳醫療體系及秀傳本院之財務業務。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條第  項、第  條第

 項之規定，藥品之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由衛生福利

部全民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訂定，並有依照市

場情形調整價格之權限。而各藥商與藥品經銷商為避

免健保署核減藥價，通常交易模式均以較高之藥品單

價開立銷售發票，再配合醫療院所開立折讓單、提供

指定捐贈金額予醫療院所等方式，作為與醫療院所間

實際藥價之議價及磋商。秀傳醫療體系旗下醫院亦不

例外，於  年  月以前，均透過各大藥商或藥品

經銷商直接供給藥品，並依據實際議價結果讓各醫療

院所取得對等之折讓或捐贈利益。

黃○和、黃○媛、黃○婷、胡○美等人明知上

情，且各自在業務上受秀傳本院、彰濱秀傳所託，

對於秀傳本院、彰濱秀傳具有忠實執行職務之義務，

不應濫用渠等之職務地位損害原應歸屬於秀傳本院、

彰濱秀傳之經濟利益，竟圖謀該等鉅額之議價折讓

空間，而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之犯意聯絡，

於  年  月  日先以不知情之陳○丞為名義負責

人，另成立健活有限公司（下稱健活公司，所有業

務均在秀傳本院財務處辦理）後，由健活公司負責

整合秀傳本院、彰濱秀傳之藥品採購，進而調整相

關交易安排，將原本由秀傳本院、彰濱秀傳所享有

之折讓利潤空間移轉至健活公司。渠等將原先藥商

或藥品經銷商直接銷售藥品予秀傳本院、彰濱秀傳

之銷貨流程，更改為先將該等藥品銷售予健活公司，

並仍對健活公司提供相當之藥品折讓；再由健活公司

將該等藥品轉手出售予秀傳本院、彰濱秀傳，惟此

時之銷貨價格，則已經過黃○和等人授權胡○美指

示之價格設定，調整墊高 ％至 ％不等。以藥品

「   」為例，彰濱秀

傳原得以平均每單位  元之價格，向臺灣大昌華嘉

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卻在加入健活公司之交易安排

後，改以平均每單位  元之價格向健活公司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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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濱秀傳購買後，若有將該等藥物給予病患之情形，

則可依平均每單位  元之核定藥價申請健保給

付。原本彰濱秀傳可以賺取之  元差價利潤（

），在加入健活公司之交易安排後，僅能賺取 

元（），剩下之  元利潤（）

則由健活公司賺取。透過另設健活公司取得藥商及

藥品經銷商原先對秀傳本院、彰濱秀傳所提供之折

讓後，總計自  年間起至  年間止，黃○和、

黃○媛、黃○婷、胡○美以上開方式共造成秀傳本

院、彰濱秀傳  億  萬  元折讓利益之損害；

該等利益則均存入健活公司合作金庫新生分行之帳

戶內。嗣黃○和等人再指示醫院財務處出納人員，

以薪資、分紅、交際費及私人借款等名義，自該健

活公司帳戶按月提領現金  餘萬元不等之金額，

分成數筆  萬元及  萬元款項，分別存入黃○媛、

黃○婷及不知情之黃○和配偶、子女帳戶內，或以

轉帳數百萬元至數千萬元不等之金額存入該等帳戶

內，黃○和、黃○媛及黃○婷藉此方式獲取不法所

得共為  億  萬元。

黃○和、黃○媛、黃○婷、胡○美為遂行上開

背信犯行，另基於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

計憑證、記入帳冊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

意聯絡，於  年間起至  年間，由黃○婷、

胡○美指示秀傳醫療體系財務處人員開立不實發票

併將不實交易事項記入健活公司、秀傳本院或彰濱

秀傳之帳冊；以陳○丞等不知情之人員充為健活公

司員工，向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及健保署申報薪資，併將此不實事項記入健活公司

帳冊；向健保署申報不實藥價資訊；製作不實金錢

借貸契約，並將此不實事項記入健活公司帳冊（彰

化地檢署  年度偵續一字第  號緩起訴處分書）。

 犯罪成因：

（）經營權與所有權未分離

秀傳醫療體系前身係於  年  月  日由黃

○和於彰化市光復路創立「黃明和外科醫院」，

後因病患需求日增，又於  年  月在彰化

市中山路一段另興建新院營運，並以黃○和尊

翁黃秀傳先生之名，命名為「秀傳紀念醫院」，

並由黃○和擔任院長，因規模日漸擴大，逐漸

發展成今日具綜合醫院、醫療中心、公益組織、

資訊科技事業、教育文化產業等之集合體，並

已將事業觸角深入大陸地區。因秀傳醫療體系

係由黃○和一手創立，其亦身兼集團總裁，對

於秀傳醫療體系之集團重要決策以及各醫院重

要業務均具有實際指揮、影響之權限，加以集

團重要職務均由其女兒出任，在此所有權與經

營權未分離之情況下，易使從中舞弊之誘因、

機會等道德風險增高。

（）缺乏「遵守法則」制度及意識

秀傳醫療體系雖設有營運中心，綜理各院間

採購、財務、醫務管理、專案、稽核等各項

行政醫療業務，同時在該中心底下亦設有稽

核室，負責內部監督有關採購、財務等業務

之執行，是否違反法令或集團內部規定。惟

因營運長係由黃○和長女黃○媛擔任，集團

又係其家族事業，為拓展集團版圖及規模，

增加營收，容易自我合理化脫法行為，「遵

守法則」之意識較低。

（）缺乏完善採購及稽核制度

同前所述，秀傳醫療體系之採購程序，原則上均

掌握在集團所有者家族成員當中，不易受監督。

（）資訊落差

採購程序主事者享有資訊優勢，得知健保署藥

價補助相關資訊、藥商報價資料及銷貨流程等，

同時掌握集團內部採購決策，為能從中謀利，

得以利用此一資訊優勢，以另創設關係企業之

方式，重新挪移、分配差價利益。

（）董、監事會功能不彰

本案黃○和係秀傳醫療體系之總裁，同時係秀

傳本院、彰濱秀傳之董事長，其長女黃○媛係

秀傳本院之董事，三女黃○婷係秀傳本院之監

察人，身兼秀傳醫療體系財務處處長，董、監

事會成員實際上均為其家族成員，實難期待發

揮監督功能。

（）欠缺對交叉持股及關係企業之監督管理機制

本案黃○和、黃○媛、黃○婷、胡○美等人另

成立之健活公司，實際上係屬秀傳醫療體系之

從屬公司，當時該公司實際辦公處所及業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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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實際上均在秀傳本院財務處為之，針對

此類實際上由各醫療集團出資成立、或佔有多

數股份、為分配集團利益之關係企業，對外部

人或其他關係人而言，由於其具有隱密性，不

易從形式上得知其與集團之關聯，目前法令上

似乎仍欠缺有效之揭示及監督管理機制。

（五）妨害營業秘密犯罪 - 以「大連化工高雄大社廠

部長陳○儀等涉嫌違反營業秘密法案」（下

稱「陳○儀涉嫌不法案」）為例

 案情概要：

陳○儀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在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高雄大社廠歷

任主辦工程師、課長、副部長、部長等職，負責乙

烯  醋酸乙烯共聚合物乳膠（簡稱  乳膠）生產

銷售之計劃排程、執行、管理、異常處理，現場環

境及操作設備之管理、改善，建廠專案計劃之建立、

管控、檢討，工程、原物料之購置及供應商評估等

業務，而知悉或持有生產  乳膠之   

 （簡稱圖、圖）、

  （簡稱  圖）、設備

清單、槽體及閥門規格、原物料規格、生產數據等

依據大連公司文書資料管理辦法第  分別定義為

 電子媒體資料、專案及整廠性設計套裝、製程標

準配方單、生產日誌、工作指導書等生產  乳膠

之方法、技術、製程、配方。

緣於  年  月上旬之前，陳○儀經原在大連

公司、嗣至雲南博駿化工有限公司子公司雲南正邦

科技有限公司任職總經理之朱○章招募，於同月中

旬允諾擔任正邦公司欲在雲南昆明海口工業園區新

區亦生產  乳膠所建設之年產  萬噸環保型膠

黏劑建設項目（下稱海口廠房）擔任博駿公司之建

廠總工程師，並約定將於廠房建置完成後擔任正邦

公司海口廠房之廠長，負責管理  乳膠製程，於

產線順利運轉後並得以分派一定比例之盈餘。 

陳○儀明知自己所知悉或持有之前揭資訊，曾

任職大連公司為副總經理之朱○章、曾任職大連公

司助理工程師之張○宗因職務而知悉或持有之設備

圖面、設備及閥門規格，曾參與大連公司  乳膠

產線設備製作工作之鴻鈞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羅

○彬、儀徵鴻鈞化學機械有限公司不詳人員所知悉

或持有之設備圖面及規格，曾參與大連公司  乳

膠產線管線配置工作之鴻暘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張○塘所知悉或持有大連公司之管線配置資訊等大

連公司生產  乳膠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等資

料，並非一般業界所知悉，且具實際之經濟價值，

並業經大連公司以合約、資訊安全系統等方式採取

合理保密措施，俱屬大連公司之營業祕密；且陳○

儀、朱○章、張○宗依大連公司工作規則、文書資

料管理辦法、 管理作業程序書之規定具負有保

密義務，不得未經核准而無故重製、攜出、提供閱覽；

羅○彬、張○塘等人亦不得未經大連公司授權提供予

他人使用；亦明知記載前揭營業祕密之設備、、

 圖面之圖形著作，記載原單位、技術資料之語文

著作，俱係由大連公司員工依其等參與  乳膠製

程之科學技術所創作，由大連公司享有著作財產權，

未經同意或授權，不得擅自重製、改作，竟仍基於

為正邦公司海口廠房之建設規劃，意圖在大陸地區

使用及為自己與第三人不法利益，自  年  月上

旬起，接續為洩漏、非法重製、未經授權使用或改

作大連公司前揭營業秘密，侵害其著作權等之行為

（高雄地檢署  年度偵字第  號）。

 犯罪成因：

（）減少建廠時程及成本

本案博駿、正邦公司為能於雲南昆明海口工業

園區新區新建亦生產  乳膠之廠房，涉嫌

以高薪挖角利誘及許以擔任新廠廠長職位等方

式，促使大連公司大社廠部長陳○儀所接續為

洩漏、非法重製、未經授權使用或改作大連公

司 前 揭 生 產  乳 膠 之  圖、 圖、

 圖、設備清單、槽體及閥門規格、原物料

規格、生產數據流程圖、反應器設備圖面及反

應時間、配方比較資訊等有關生產  乳膠所

需之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等營業祕密資料，

將可大幅減少自行研發、生產、建廠所需之時

程及所需耗費之經費；長遠來看，由於博駿、

正邦公司建廠完成後，將成為大連公司之市場

競爭者，此舉亦能因此降低成本、搶進市場。

（）高額之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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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陳○儀而言，其貪圖博駿、正邦公司所給予

高額之利誘及以後將能轉至新廠擔任廠長之職

位等誘因，利用其在大連公司內能夠知悉、持

有、掌握前揭營業秘密資料之機會，充分利用

此一優勢，從中謀取不法利益。

（）大連公司缺乏營業秘密保護內控機制

大連公司內部雖訂有工作規則、文書資料管理

辦法及  管理作業程序等有關保密規定，

惟對於公司管理階層、員工及下游廠商所知悉

或持有關於公司營業秘密資料之管理鬆散，竟

使陳○儀得以使用個人外接  裝置連接大

連公司公發筆電之方式非法重製，顯見該公司

資安、資料重製複核授權及確認程序等均有漏

洞，致使有心人士有機可趁。

肆、「企業貪瀆」案例分析發現

一、公司治理機制之缺漏

從前述「企業貪瀆」案例研究及歸納分析結果

發現，本文認為，公司內部資訊流通的控管，即如何

採取必要措施防免資訊的不當取得、使（流）用，不

單是對於內線交易之規範相當重要，就積極面而言，

要使公司治理之內部治理機制有效發揮的前提，進而

防制「企業貪瀆」案件發生，關鍵在於如何避免資訊

落差（ ），將公司內部資訊得合

法、適度、正確地分享予各董、監事、獨立董事、審

計委員會及外部監督者，使內部治理機制與外部治理

機制得以相互配合，減少誘發公司經營管理階層自利

之誘因及機會，將可避免「尋租行為」（  

）發生之風險，減少舞弊行為發生之可能。

在「尋租行為」理論中，人們為了獲取超額利

潤或是獨占利益，就會以合法方式掩護，或是以非

法的手段，例如關說、行賄等方式以獲取佔有經濟

租  的特權，進而從中獲利。貪腐和賄賂可視

為一體之兩面，存在因果循環關係，因為公司經營

管理階層因執行公司營運、經濟行為而產生經濟租，

利害關係人或廠商為了獲取經濟租會企圖向公司經

營管理階層行賄；而從經濟租中獲利的兩方既得利

益者，為了持續謀求此經濟租，經營管理階層會企

圖增加自身決策優勢，進一步建立新的經濟租制度，

藉以擴大經濟租規模；利害關係人或廠商則為了維

持競爭優勢及利益，亦將持續配合舞弊、行賄，因

此實難斷絕貪腐與賄賂的發生（彭晃焌， 年）。 

同時，在討論公司治理之眾多規範方法中，建

立公司之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度，將是以經營者

誠信為核心，透過規範制度之設計，要求公司建立

起內部自我控制與自我稽核、自我評估之機制，以

達到公司治理目的，即是為避免上述「尋租行為」

之發生，此亦是前述案例治理缺失中「遵守法則」

制度及意識、完善採購執行及有效稽核制度、營業

秘密保護內控機制等之規範意旨。

（一）內部治理機制之缺漏

 經營權及所有權未分離

根據  年資誠  臺灣家族企業調查報告

亦指出，臺灣家族企業引進專業化治理制度的比率

不高，有百分之  選擇將經營權與所有權都交給下

一代，高於全球平均的百分之 ；再看「王○璟等

涉嫌不法案」、「王○雲等涉嫌不法案」及「黃○

和等涉嫌不法案」亦復如是，董、監事會成員多由

家族人員出任，公司的經營權亦由所有人掌握，經

營權及所有權不分，毫無監督可言。在此集中型股

權結構下，因為經營地位安定，致使僅對公司負有

有限財產責任的經營者，可能肆無忌憚地濫用支配

權，享受公司全體資產利益，進而增大個人私益（黃

銘傑，）。

 缺乏「遵守法則」制度及意識

在一個企業中，法規遵循可說是公司治理的根

本及圭臬，本文在前述「王○璟等涉嫌不法」、「廖

○城等涉嫌不法案」、「王○雲等涉嫌不法案」及「黃

○和等涉嫌不法案」中，均發現公司的負責人或經

營者本身並未遵守一定的行為準則，致該些準則規

範形同虛設。

 董、監事會功能不彰，獨立董事無法發揮制

度作用，監察人權責不明確

一般認為獨立董事制度之作用如下：（）提

昇經營績效，創造公司利潤與價值 （）汰換不適

任之經營者 （）對違法經營或利益衝突交易等道

德危險之監督，維護公司及股東利益（劉連煜等，

）。但事實上，獨立董事制度與公司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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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提升、不適任經營者之汰換、乃至於避免公司內

之舞弊等目標間欠缺關連性之實例所在多有，例如

我國近來爆發之「樂陞案」、「永豐金控案」等案例，

學、經歷如此豐富的董事會或獨立董事卻欠缺應有

之警覺性與調查能力，可證獨立董監事制度並非杜

絕經濟犯罪的萬靈丹。 

另我國公司法上監察人權限的設計，雖列舉：

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

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

人提出報告（公司法第  條第  項）；得列席董

事會陳述意見，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

章程或股東會決議之行為者，監察人應即通知董事

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公司法第  條之 ）；對於

董事會編造提出股東會之各種表冊，應予查核，並

報告意見於股東會（公司法第  條第  項）等，

並有監察人執行職務違反法令、章程或怠忽職務，

致公司受有損害者，對公司負賠償責任之規定（公

司法第  條），惟由於公司法對於監察人之身分

並無專業性限制，加上我國企業家族色彩濃厚，董、

監事會往往由家族成員把持，甚或透過交叉持股形

成家族集團；又因監察人與董事採分別選舉，監察

人當選與否每受制於大股東，甚至與董事有親戚關

係；且法人股東可以派任數位代表，同時當選董、

監事等緣故，致監察制度功能不彰，監察人實際上

根本無法超然、獨立行使監察權。故有學者認為，

我國的獨立董事制度及監察人制度，乃係以維護董

事經營制度之「平行配套制度」，即「花瓶制度」，

其並非站在「以股東利益為核心」的「監督制度」。

因而，此亦為臺灣財經法制無法發揮預防董事經營

階層掏空公司行為之原因（陳志龍，）。

 財務主管無法發揮專業功能，會計師欠缺獨

立性

公司實施內部控制制度，整體而言係為有效控

制、管理公司之營運，提升營運績效，能為股東謀

求最大之經濟利益。其中，相當重要之工作，即是

有效掌握公司之財務狀況，並將財務資訊即時而正

確充分地傳達給股東、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同時亦提供作為公司經營決策之參考。然而從前述

「王○璟等涉嫌不法案」及「王○雲等涉嫌不法案」

等案例中可見，宇辰公司及中興銀行內控如此重大

缺失，之前「博達案」亦復如是，公司財務長或會

計人員或都能了解其中弊端，可是無力改變現實，

或者囿於公司負責人之權勢，為保住職位不得不配

合。再者，會計師雖非公司內部人員，對於公司財

務資料之查核理應具有相關專業，然因其實際上是

由公司聘僱，領公司費用，是否能確保獨立性，不

無疑問。 

 缺乏完善採購執行及有效稽核制度

企業採購係透過「採購經辦」、「供貨廠商」、

「企業體」三方交互作用始得完成。換言之，企業採

購行為之買賣過程係由階段行為組成：首先，企業

採購須經授權為之，其形式上雖為購買，但未經授

權核准前，採購人員無從下訂；其次，企業採購須

以企業名義為之，不得以自己名義為企業辦理採購；

第三，完整企業採購的參與者通常包含「使用者」、

「採購者」、「驗收者」等人。再從採購流程來看，

一般約可概略分為：規範開立、詢價招標、開標議價、

呈核決標、交貨驗收、申請付款等步驟，各步驟牽

涉之參與採購行為者各有不同，例如：「規範開立」

可能係由公司使用部門或需求單位提出，「詢價招

標」、「開標議價」則係由採購經辦部門負責，「呈

核決標」階段則係由採購經理人或企業負責人決定，

「交貨驗收」階段則又回到原先提出採購需求之使

用部門，最後才由會計部門負責「申請付款」作業。

然而，對於規模較大之企業，整個採購過程之

參與者可能包含前述各類人員，只要該等人員與採

購作業有直接或間接關係，即使頭銜並非「採購」，

只要是對採購結果有決定權者，對於其間之「不合

常規」便有因果關係，換言之即會「致生企業之不

利益」。以「廖○城等涉嫌不法案」為例，陳○偉

身分為「採購經辦」，可能涉及違法階段則有詢價

招標、開標議價等階段，究其違法行為為正式詢價

前，先以「會外賽」提前向廠商查訪價格，待掌握

競標者之虛實後，再行公開招標；待正式公開招標

時，不過是依照預演之腳本行事，實際上，請購案

早已綁標、圍標妥適。

 欠缺對交叉持股及關係企業之監督管理機制

交叉持股是關係企業之重大複雜問題，亦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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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化公司最常用為操控公司支配權力之方式。惟此

種持股模式不僅使管理階層易於壟斷公司董、監事

之控制安排，且亦不當虛增公司營運及資本，使企

業更易於誇張公司規模，給予惡意的董、監事從中

炒作、掏空、利益輸送之機會；或以小搏大，以極

少股權掌控一個大企業，然後交叉持股，將資金轉

來轉去，導致風險叢生。

在「黃○和等涉嫌不法案」中，黃○和即以設

立健活公司之方式，從中操控、分配健保藥價及廠

商折讓利益。近來爆發的「永豐金控案」亦與複雜

的「裙帶關係」、「關係人交易」等因素有關，企

業甚至以設立海外紙上公司之方式，以複雜之海外

轉投資等手法，掏空公司資產並隱匿不法所得，增

加追查困難。

 資訊揭露不實

關於我國公司之資訊揭露，其主要法源依據為

證交法之規定，公開資訊之內容可分為：定期資訊

公開及不定期資訊公開。前者依證交法第  條之規

定，包括年報、半年報、第一、第三季報、每月營

運報告等；後者包括證交法第  條、第  條第  項、

第  條之  及其他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處理準則，包

括重大偶發訊息、公開說明書、取得或處分資產、

公開收購等事項。若未依前開規定公告申報或其申

報有虛偽、隱匿之情事，除發行人依證交法第  條

第  項，負有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外，其他義務人亦

應依證交法第  條、第  條及第  條之規定

負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

然而從上述案例及「樂陞案」看來，企業採購

人員通常得以掌握關鍵資訊，又獨立董事與身兼控

制股東之經理人間存在著資訊不對稱（ 

）此一現實上的限制，由於控制股東掌

握公司資訊，倘若其有意隱匿並操縱資訊，董事會

根本難以偵測出故意的詐欺行為，可證資訊的掌握

及其內容，可說是引發「企業貪瀆」關鍵的誘因。

 缺乏營業秘密保護內控機制

營業秘密等智財權為公司永續經營之命脈，若

遭洩漏將對公司造成鉅大之損失。然而由於科技的行

動化、雲端化，創造出許多新興資訊服務型態，各

類雲端儲存服務因應而生，網路及通訊軟體的發達

使得聯繫更趨簡便化，加上現在人隨身碟、手機及

通訊軟體在身，彈指間企業機密資訊外洩均非難事。

在「陳○儀涉嫌不法案」中，陳○儀得以輕易地將

其所知悉或持有有關大連公司之營業秘密以非法重

製之方式儲存於其私人之隨身碟及筆記型電腦中，

顯見大連公司對於營業秘密之稽核管控、加密措施、

授權存取層級設定及同步複核制度均有缺漏。

（二）外部治理機制之缺漏

 委託書收購制度無法發揮應有之監控作用

在學理上，當管理者決策不當或是運用資源以

滿足其自利行為，而導致公司價值下降時，有意接

管公司者直接可透過公司股票   或委託書

 之收購，入主並控制董事會，迫使現有之管

理者下台。換言之，在委託書制度下，上市公司少

數股東可經由委託書授與，達成在股東會進行意思

表示之效果，或經由委託書之徵求，在股東會上推

動意見形成，對公司經營階層造成壓力，發揮所謂

外部監督功能。

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

則」  下稱委託書規則  最近一次修正係在  年，

綜觀歷年修法，其就委託書徵求人資格、得代理股數

限制等相關規定，限制愈趨嚴格。現行委託書規則

第  條第  項規定之徵求人資格如下 「委託書徵求

人，除第六條規定外，應為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五

萬股以上之股東。但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或監察人議

案，徵求人應為截至該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依股

東名簿記載或存放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證明文件，

持有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再者，依現行委託書規則第  條規定之代理股數限

制如下  「徵求人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其代理之股

數不得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三。」 然

而，若分析我國上市公司資本來源及自然人股東持股

面額，可發現多數小股東想藉由徵求委託書的方式

當選董事或監察人，於我國現制下無異於緣木求魚。

總而言之，上開規定將使公司內為數眾多的小股東，

難以藉由公開徵求委託書以制裁  或訓誡  公司派董

監事，相反的卻使公司派董監事得利用委託書永保

權位，為所欲為，從而使股東會監督董事執行公司

業務的功能，受到莫大的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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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權力監控失能

本來如以公司為營利法人，基於私法自治原則，

公權力實無需過度干涉公司之營運，然鑑於晚近大

型集團企業、誇國公司規模越趨龐大，對於投資大

眾、關係人及從業人員之生計、社會交易安全之保

護、公益維持及國家整體經濟秩序之發展，其影響

至深且鉅，已不能全仰賴公司自治，而有加強公權

力監控之必要。再者，如以股份有限公司型態向社

會大眾吸取游資，則股東所關心者為公司之經營績

效、如何分紅、分享股利等訊息，此將影響投資意

願，以此市場監控之方式，看似對於公司能否自市

場上取得經營所需之資金具有舉足輕重之影響力，

然如前所述，由於我國證券交易市場散戶投資者眾，

且一般欠缺專業分析能力，僅能追逐內部消息或媒

體報導以為進出市場之依據，此時市場監控力量即

相形見絀，而難期待其發揮監控功能，散戶投資者

往往亦是弊案發生後來不及跳船，受牽連影響之受

害者。因此，投資市場遊戲規則及秩序的建立、維

持及仲裁，仍需公權力的介入、導正。

在「王○雲等涉嫌不法案」中，財政部早於金

融檢查時即發現中興銀行內部徵信、放款之缺失，

卻囿於政治壓力、當時王○雲、黃○宏之影響力等

因素，未能即時以行政或司法手段介入，避免損害

擴大並能即時追究相關犯罪嫌疑人之罪責，削弱公

權力監督對於舞弊案件發生之壓制能力，同時影響

民眾對於公權力之信賴。

二、公司治理原則之違背

承上，就現代公司發展的軌跡以尋，要求一般

股東積極介入公司之經營已非可能，從而即需面對

經營者與所有者間利益衝突所衍生之「代理問題」，

而為解決此一問題之治理模式應立足在防弊與興利

兩大目的主軸下，其所採取之作為雖得視各公司之

規模、組織文化及其他主觀、客觀因素考量而為因

應，但仍有其基本原則應予遵循。

經過上述案例研究、歸納分析後，本文找出導

致「企業貪瀆」發生之八項內部治理缺漏及二項外

部治理缺漏，接下來參諸  所確立之六大

公司治理原則，分析該些治理缺漏悖離哪些公司治

理原則，彙整如下表  及 ，企圖找出貫穿「企業貪

瀆」案件發生的主要成因，如此方能對症下藥，研

提防制對策。

項次 內部治理之缺漏 違反 G20/OECD 哪些公司治理原則


經營權及所有權未

分離

 確保有效公司治理框架的基礎：明確劃分管理機構的責任，以便更好為

公眾利益服務。

 信息披露與透明度：關於主要股權和董事會成員的信息，包括其任職資

格、選任流程、擔任其他公司董事職務的情況，以及董事會對其獨立性

的議定等，均應披露。

 董事會責任：監督和管理管理階層、董事會成員和股東間的潛在利益衝

突，包括濫用公司資產、濫用關係人交易等。


缺乏「遵守法則」

制度及意識

確保有效公司治理框架的基礎：影響公司治理實踐的法律的和監管的要求

均應符合法治原則，並且是透明和可執行的。



董、監事會功能不

彰，獨立董事無法

發揮制度作用，監

察人權責不明確

 確保有效公司治理框架的基礎：應保證監督、監管和執行部門有適當的

權力、正直的操守和充足的資源，以專業、客觀的態度履行職責，做出

即時、透明、解釋充分的裁定。

 董事會責任：公司治理架構應確保董事會對於公司的戰略指導和對管理

階層的有效監督，確保董事會對公司和股東的問責制。

表  內部治理缺失違反公司治理原則對應表

（一）內部治理缺漏與公司治理原則的悖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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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部治理缺漏與公司治理原則的悖離


財務主管無法發揮

專業功能，會計師

欠缺獨立性

信息披露透明度：應根據高質量會計、財務和非財務報告標準，編制並披

露信息。年度審計應由獨立、稱職和有任職資格的審計師按照高質量的審

查標準編制，以向董事會和股東提供外部的客觀保證，即財務報告在所有

重要方面均公允地陳述了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績效。


缺乏完善採購執行

及有效稽核制度

 確保有效公司治理框架的基礎：影響公司治理實踐的法律的和監管的要

求均應符合法治原則，並且是透明和可執行的。應保證監督、監管和執

行部門有適當的權力、正直的操守和充足的資源，以專業、客觀的態度

履行職責，做出即時、透明、解釋充分的裁定。

 利益相關者在公司治理中之作用：在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程序的情

況下，他們應該有權定期及時地獲得相關的、充分的、可靠的信息。利

益相關者應能向董事會及主管政府機構自由地表達他們對於違法或不符

合職業道德行為的關注，他們的各項權利不應由於他們的此種表達而受

影響。


欠缺對交叉持股及

關係企業之監督管

理機制

 股東權利和公平待遇以及關鍵所有權功能：關聯交易的批准和執行，應

當以確保對利益衝突進行適當的管理，並保護公司和其股東的利益方式

進行。

 利益相關者在公司治理中之作用：利益相關者應能向董事會及主管政府

機構自由地表達他們對於違法或不符合職業道德行為的關注，他們的各

項權利不應由於他們的此種表達而受影響。

 信息披露與透明度：關聯交易。


資訊揭露不實或資

訊落差

 確保有效公司治理框架的基礎：應保證監督、監管和執行部門有適當的

權力、正直的操守和充足的資源，以專業、客觀的態度履行職責，做出

即時、透明、解釋充分的裁定。

 機構投資者、證券交易所和其他中介機構：內線交易和市場操縱應當予

以禁止，適當的規則應當予以執行。

 信息披露與透明度。


缺乏營業秘密保護

內控機制

確保有效公司治理框架的基礎：影響公司治理實踐的法律和監管的要求均

應符合法治原則，並且是透明和可執行的。

表  外部治理缺失違反公司治理原則對應表

項次 外部治理之缺漏 違反 G20/OECD 哪些公司治理原則


委託書收購制度無

法發揮應有之監控

作用

股東權利和公平待遇以及關鍵所有權功能：應允許公司控制權市場以有效

和透明的方式進行。

 公權力監控失能

確保有效公司治理框架的基礎：明確劃分管理機構的責任，以便更好為公

眾利益服務；證券交易所的監管應為有效的公司治理提供支持；應保證監

督、監管和執行部門有適當的權力、正直的操守和充足的資源，以專業、

客觀的態度履行職責，做出及時、透明、解釋充分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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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今日，對往昔並未注意公

司治理的國家而言，發展公司治理的主要理由，即

為對此全球化趨勢的因應。由於資本市場的全球化

及網路資訊的發達，國際「熱錢」可以選擇投資的

市場及標的增多，而公司治理的良窳，往往成為最

佳吸引與留住國外投資者的主要理由之一。其所以

如此，乃由於投資者為追求獲利，皆會將資金投入

於有良好公司治理制度國家之資本市場中；若該國

家並未重視公司治理，或公司治理之成效不若其他

國家，則不僅國外投資將撤出，轉而投資有較佳公

司治理制度國家之公司，也將使得本國投資者將其

原本欲投資之資金，轉而投資其他有較佳公司治理

制度國家之公司；如此，於此雙重損失之下，國家

的經濟將遭受重大影響。職是之故，近年來各國末

不致力於良好公司治理制度之建立，以期於這場全

球化資金的爭奪戰中勝出（陳俊仁，）。

近年來國內外「企業貪瀆」弊案頻傳，此對公

司股東、員工、債權人，乃至於往來之關係人、甚

或是投資大眾，都造成巨大的衝擊與影響。而根據

以往的研究資料顯示，公司治理之良窳，確實與「企

業貪瀆」防制成效息息相關。學者有舉新加坡為例，

認為該國私部門反貪腐成效卓著，主要歸因於企業

治理與資訊透明化規範能夠有效落實（胡龍騰等，

）。如何強化公司治理機制，防止「企業貪瀆」

弊案一而再的發生，實為學術界、實務界與政府所

應關注的重大課題。

本文從過往發生「企業貪瀆」案例分析後，歸

納出導致「企業貪瀆」發生之八項內部治理缺失及二

項外部治理缺失。除此之外，本文進而發現，在不同

案例之發生原因中，多有共通性之缺失，其中主要

關鍵在於企業內部訊息之掌握。有關資訊揭露之內

控制度的有效性與內線交易獲利或其他「企業貪瀆」

舞弊案件間二者具有重要關聯性。蓋無效的資訊揭

露內控，可能會強化內部人取得資訊之優勢及舞弊

獲利之機會，增加公司內部人（含經理人及董事等）

從事「企業貪瀆」行為之誘因，故有效資訊揭露內

控制度，將能弱化內部人取得資訊之優勢及減少「企

業貪瀆」行為之機會（蔡昌憲，）。

二、建議

（一）政府利用政策工具提供誘因，獎勵企業設立

「企業治理規範」，加強反「企業貪瀆」宣

導教育

企業可參照當前國際組織出版的企業反賄賂訓

練教材，編印符合我國國情及企業環境的「商業廉

潔輔導手冊」或「中小企業誠信經營手冊」，政府

或可利用可執行之政策工具適當提供誘因，獎勵企

業設立「企業治理規範」，建立企業內控、反貪具

體機制；同時由主管機關或執法機關加強針對私部

門進行反「企業貪瀆」宣導教育或座談，以強化私

部門之廉潔觀念，強化內部人員「遵守法則」的意

識，以達公、私協力反貪之目標。

（二）建立企業評比認證機制

為使企業能夠認知和重視反貪的重要性，公部門

應考量建立企業評比之認證機制，透過政府、企業、

專家學者及第三部門組成評鑑小組實施評鑑之方式，

就上述「企業治理規範」準則、企業誠信及倫理、

內控（稽）制度、資訊揭露透明及正確程度、員工

「遵守法則」制度及意識、教育訓練、主管檢視自我

決策並監督部屬行為、回饋社會行為（即社會責任）

及獎勵糾舉不法等面向進行評量，對於評鑑為績優的

企業，提供租稅獎勵或得優先承攬政府採購標案等誘

因；針對因企業負責人或職員故意或內控疏失所造成

之「企業貪瀆」弊案，除對行為人科予刑罰之外，對

於企業本身亦因科予適當程度之行政處分，最重甚至

可撤銷公司登記，俾利企業反貪政策的推動。

（三）強化資訊控管 - 設置「資訊長」或「資訊秘書」

有資訊才有監督。本文發現，資訊的掌握及其

內容，實為引發「企業貪瀆」重要的關鍵誘因之一，

故如何有效進行資訊控管，即為防制上重要之作為，

例如：在公司內部之舉報程序上增設若干之作法，

或確保公司之內稽部門可以直接向董事會通報管理

階層的不當行為，建立讓董事獨立獲取足夠且正確

資訊之多重管道，以達成有效的決策及監督。此部

份建議可設置如「資訊長」或「資訊秘書」之職位，

專責掌控、管理公司內部經營決策、採購等資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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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即時、正確地公開、分送給各相關權責單位或董、

監事會等，以確保資訊免於被特定人壟斷。

再就知情權以及請求協助等董事資訊請求權之

內涵，在未如同監察人依公司法第  條第  項、第

 條第  項的明文授予下，主管機關應先於公司內

部自律規範之參考範例中將「資訊請求權」明確化，

例如：於董事會議事規範、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監察人之職權範疇規則，

或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中訂定，董事（含獨

立董事）為執行職務需要，得請求公司提出業務及

財務狀況之相關報告簿冊文件，並得委託律師、會

計師審核之。

（四）制定「企業賄賂防制法」

 增列企業負責人及員工單純收受不當利益之

刑責，且不以違背職務行為及公司受損為要件：

在我國目前賄賂罪僅限於公務員或仲裁人，企

業若發生舞弊、經營階層或員工涉嫌收取賄賂或回扣

等情事，通常只能以較為概括的背信罪  刑法第 

條或證交法第  條第  項第  款、第  項  來追訴，

規範方向有別且強度稍嫌不足。既便證明收取賄賂

或回扣，要成立背信罪，仍需證明該行為因此致生

企業財產遭受損害，而這些案件被告抗辯的往往就

是：收取回扣但得標價格並未高於市價或公司並未

因此造成損害等云云，故即使員工收錢且事證確鑿，

若無法證明因此造成公司何項具體損害，也不構成

犯罪；相反地在香港及美國，皆訂有「商業賄賂罪」，

只要員工收受廠商不當利益，即可定罪，無需企業

舉證損失，我國應可仿照此項法例。

又背信罪保護的主要還是「個人財產法益」，

而非公平、廉潔的採購行為或競爭市場的交易秩序。

引進「商業賄賂罪」，既可以維護競爭市場的交易

秩序，讓企業成本和商品價格回歸公平、正常的市

場機制，而非操縱於中飽私囊的經營階層或採購經

手者，因採購回扣而墊高的企業成本，最後也會反

映在終端商品價格而「回饋」給消費者；亦可有效

抑止貪瀆誘因，達到杜絕貪腐文化和維護市場交易

秩序的目的。 

 仿照「財 來源不明罪」，規定收賄企業主或

員工應自證財產來源合法，未能證明者，視為犯罪

所得，予以追繳：

企業賄賂防制法草案雖已有「商業賄賂罪」之

規定，但對於犯罪員工其個人或家庭財產與收入縱

使顯不相當，顯為犯罪所得者，仍需由檢察官舉證

其為犯罪所得。實務上卻常因無法舉證故難以追回，

無異縱容犯罪者得以非法據有犯罪所得。為防上述

弊端，建議擴及職務犯罪的企業員工本人及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在犯罪前後三年內取得之可疑財物，課

予該收賄員工證明其財產來源合法之義務，未能證

明者即視為犯罪所得，予以追繳。

 增訂 「不當處分財產歸回制」，追回案發前

後不當處分的財產：

對於職務犯罪的員工，往往會在案發前後以假

離婚、移轉財產至人頭戶等脫產行為緊急處分其財

產，造成即使定罪，卻追不回受損財產的窘況，對

公司及眾多股東和利害關係人，顯失公平。建議仿

我國貪污治罪條例規定，企業得聲請法院撤銷犯罪

員工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在犯罪前、後三

年內的不當的財產處分行為。

 引入財務會計鑑識制度

目前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下設有鑑識會計委

員會，在實務訴訟上逐漸被重視，證交法中例如第

 條財報不實、第  條的憑證不實或是商業會計

法第  條，可以透過會計鑑識制度去定調有無適用。

故本文建議將來在「企業賄賂防制法」制定過程中，

特別是財報不實、非常規交易、背信、特別背信等

方面，可將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會計鑑識制度

常態化，只要牽涉到該些類型之「企業貪瀆」案件

均應適用。 

 建立吹哨者（）法制

所謂「吹哨者」，通常係指察覺組織內部不法

情事之人，主動舉發該不法行為，如同警察發現有罪

案發生時會吹哨子的動作，以引起同僚及公眾的注

意，提醒社會大眾此處發生危險（郭大維，）。

就企業而言，即是指揭露企業弊端之人，至於「吹

哨者」之身分，凡有機會接觸到公司內部資訊並察

覺不法者，皆有成為「吹哨者」之可能。企業內部

不法情事如能在其尚未惡化至危害公司利益、股東

權益等公眾利益之前，予以揭露而防範事故於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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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或於案發後透過「吹哨者」提供之相關資訊，

使得行政或司法機關得以迅速、正確地止血、追究

相關責任，將有助於預防或制止不法情事之發生或

擴大，縱使發生後亦能有效地究責，彌補損失，避

免事後追證困難之情事發生。

惟因「吹哨者」與其所揭發之企業間通常存在

某種類型的法律關係，就企業內部之機密或重要資

訊，大多負有保密義務；亦可能因其舉發行為而遭企

業解雇、排擠、威脅等報復性對待，必須承擔相當

程度之人身安全、財產上損失等風險，凡此種種均

會影響到知悉企業內部不法情事之人舉報的意願（郭

大維，）。故本文認為實有必要透過立法的方

式，建構一套完整的「吹哨者」法制，一方面鼓勵

知悉企業內部不法情事之人勇於揭露，對其身分確

實予以保密；另一方面亦提供「吹哨者」原工作保障、

必要的民、刑事免責和保護措施及相當的獎勵等誘

因及保護，方能徹底發揮其功能。  

（五）相關法令修訂

 修訂公司法

本文建議，公司法修正應朝下列幾個方向：

（）廢除監察人制度：有鑑於監察人實際效能不彰，

與董事職權及角色容易混淆，故應往「單軌制」

方向改革，由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獨立董事制度：多元監督機制，只有在不同監

督機制間既競爭又合作的態勢下，整體公司治

理方得以健全發展，而不是將獨立董事視為萬

靈丹。獨立董事者之功能並不在於其業務經營

手腕，而在於如何以客觀、公正、不偏不剖的

態度與專業知識，監督公司內部董事之經營行

為，防範後者濫用權限、舞弊等道德危險行為

發生；並評估其經營績效，以作報酬評定及人

選更迭的依據。因此，職司監控的獨立董事，

其法律責任之生，應在於監督義務的懈怠，以

有別於負責業務經營之內部董事，其法律責任

在於經營時各種忠實、注意義務違反的情事，

故兩者的責任規範內容應有所區別（黃銘傑，

）。若使獨立董事於善盡注意義務及忠誠

義務後能免除一定的責任，一則較為公平，一

則也能使獨立董事較有意願參與公司治理，對

於獨立董事制度之推動較能產生正面之效果（林

仁光，）。另一方面，設置審計委員會之

公司組織的獨立董事地位和職權亦應明確化，

不應給予經營和監督同時存在之職權，而僅負

決策和經營之責（劉連煜，）。另學者有

研究認為，獨立董事能否有效監督，取決於是

否有時間全新投入該項工作、經營階層是否能

即時提供完整正確的訊息及是否有足夠之專業

知識等因素（劉連煜等，），建立讓董事

能獨立即時獲取正確所需資訊的多重管道，以

達成有效的監督及決策，如強化公司內部舉報

及設立「資訊長」、「資訊秘書」等專責資訊

控管，公司法相關條文均應作相對應之修訂。

（）董事席次應按股權比例產生，不能讓一個大股

東，僅掌有 ％的股權，就讓他掌控整個公司。

（）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的知情權及資訊請求權

明文化：讓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委員擁有如

公司法第  條、第  條的知情權及資訊請

求權，並提高公司法第  條第  項內部人有

妨礙監督者情事之罰則。

（）強化公司民主化原則：為能符合公司治理之原則，

除應加強董、監事與會計師的獨立性以外，更應

進一步加強公司的民主化原則，改善公司法對

股東權及委託書收購等所施加的限制，加強對

股東權的保護；除此之外，前述加強資訊揭露，

消弭資訊落差，亦屬公司民主化原則之一。

（）改變薪酬責任制度：建議專業經理人的薪酬可

分為固定年薪、津貼、可變報酬（如績效或紅

利）及虛擬股票（ ）等四個部分；

其中虛擬股票的做法，就是明訂一單位虛擬股

票等於多少單位公司的股票，專業經理人每隔

一段期間可選擇依照虛擬股票的市值將其兌換

成現金，但該筆現金的百分之  又必須再投

資公司的虛擬股票，如此可避免公司所有人擔

心股權被稀釋的問題，又可將專業經理人的薪

酬與公司的經營績效緊緊的綁在一起；同時明

訂若公司故意侵權或破產，賠償責任將由公司

資產、負責人及專業經理人連帶負責，亦可避

免貪腐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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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證交法

獨立董事之責任應在於確保經由董事會建立的

內控機制、稽核制度及其他運作、監督之體制完備

及其正常運作，故為增加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之影

響力，應修改證交法第  條之  的規定，獨立董事

至少要有三名，所佔比例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

一，因如果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之比例過小，對於

公司治理也無法發揮很大的監督作用。另選擇採取

獨立董事之公司，亦應強制同時設置審計委員會，

負責審議：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

有效性之考核，訂定或修正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涉及

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

任或報酬，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年

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等其他公司或主管機

關規定之重大事項（證交法第  條之  第  項）；

讓審計委員會擁有決定權，使其得以直接控制內部

稽核及外部會計師，增強渠等獨立性及增加獲取內

部資訊之管道，有助於發揮監督功能。

（六）強化企業營業秘密保護內控機制之建構

建議做法為：

 加強人員管理及員工資安、保密宣導訓練：

針對公司內部管理、業務及資訊等不同部門性

質，應定期辦理資訊安全教育訓練及宣導，加強員工

對資訊安全及保密認知；對任職資訊相關工作者，亦

應建立安全評估機制，業務主管亦應負責督導所屬員

工的資訊作業安全及保密作為，防範不法於未然。

 建立實體及環境安全管理計畫

關於重要設備安置、周邊環境及人員進出管制

等，應有具體的安全管理計畫與措施；又如高度機

密的營業秘密，其存取、領用或閱覽等，更應有完

備的管控計畫與措施；另對於員工私人手機及儲存

設備的使用方式，亦應加以規範。

 電腦系統使用權限分級安全管理及存取安全

控制

員工複製及使用企業所有之文件資料或軟體，

應依法規或契約規定辦理，亦應依其位階、主管業

務不同訂有分級存取、使用權限及複式稽核等管理

機制，採行必要的事前預防及保護措施。

另亦需訂定系統分級存取政策及授權規定，並

以書面、電子或其他方式，告知主管、員工及使用

者所有之權限及責任，系統亦應以密碼等方式執行

控管及警示；對於休（離）職人員，應即取消各項

資訊的授權，並列入員工休（離）職手續的必要項目；

人員職務調整及調動，應依系統存取授權規定辦理

權限調整，並應建立註冊管理制度，加強使用者通

行密碼管理等。

 競業禁止及員工保密契約之管理

在擬雇用來自競爭對手企業員工時，應先詢明其

與前企業有無簽立競業禁止約定，如有簽立，應考慮

雇用的價值性與衝突性；如未簽立，則在其擬任工作

安排上，應先迴避與前工作性質相近或重疊性過高之

職務。另於新進員工時，要求簽立競業禁止及保密切

結書，或於聘僱契約加上保證不侵權條款，明確提醒

不應將原企業相關營業秘密外洩；又企業在與客戶或

供應商接觸或其研發團隊成員和外部人士洽談時，亦

應簽立保密契約，非經授權不得任意使用，同時亦應

完整保存其維護內部營業秘密之紀錄，俾利追蹤或於

主張權利時所需（梁翔欣，）。

 制訂電子郵件的稽核政策

若發現員工有利用通訊軟體將企業資訊寄至免

費信箱、競爭對手，或是郵件中挾帶工程圖檔案、

專案代號或編號、個資等情事，均應先通過郵件管

理系統或主管的稽核確認後再放行；另以信件傳送

附檔，可利用連結代替傳統信件副檔之方式，收信

後需點取連結、確認身分及密碼，方能解開附加檔

案，俾便管理。

 建立資訊安全事件緊急處理通報機制

在發生資訊安全事件時，應依標準處理程序，

立即向有關單位通報，並立即採取適當反應措施，

即時聯繫檢調單位協助調查。

（七）其他：

應強化調查局等執法機關之能量，如積極整備

相關訓練、研習、教育宣導、資訊查詢系統及通報機

制等，加強專業人才的培訓，增進偵辦「企業貪瀆」

案件所需專業知識及蒐證技能；並給予所需之人力、

財力、物力等資源，方能充實防弊能量。

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

40

犯

罪
防治
論壇

第
17
期 

0614刑事政策17期-18 OK.indd   40 2018/6/14   下午 02:27:42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邱靖竑（ 年），貪腐防制處方：政策工

具觀，文官制度季刊（頁 ）。

（二）林仁光（ 年  月），論經營者誠信、內

部控制、內部稽核制度與公司治理，月旦法

學  期（頁  ～ ）。

（三）林志峰（ 年），集團性企業掏空舞弊探

討與研析  以鴻海科技集團案為例，法務部調

查局。

（四）郭大維（ 年  月），沉默未必是金  吹

哨者法制之建構與企業不法行為之防範，台

灣法學雜誌  期（頁  ～ ）。

（五）陳志龍（ 年  月），集團化公司鉅型

經濟犯罪，月旦法學雜誌  期（頁  ～

）。

（六）陳志龍（ 年  月），集團化公司治理與

財經犯罪預防，臺大出版中心。

（七）陳俊仁（ 年  月），論公司治理的發展

趨勢，律師雜誌  期（頁  ～ ）。

（八）陳貴端（ 年  月），公司治理經濟法律

制度之探討  以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及組織運作

為中心，律師雜誌  期（頁  ～ ）。

（九）高德儀（ 年  月），從公司治理角度探

討我國經濟犯罪之防制對策  以博達科技事件

為例，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

士論文。

（十）梁翔欣（ 年），查處違反《營業秘密法》

案件問題與對策―以宸鴻光電前員工黃○龍

等涉嫌不法案為例，法務部調查局。

（十一）許福生（ 年  月），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與我國反貪腐刑事政策之思維，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

（十二）黃建國（ 年  月），「從全球反貪腐

趨勢，探討我國推動企業反貪腐現況與策

進之研究」，逢甲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碩士論文。

（十三）彭晃焌（ 年  月），貪腐、公司治理與

政治經濟之關係：全球誇國實證，國立臺北

商業技術學院國際商務研究所碩士論文。

（十四）黃銘傑（ 年  月），公司治理與企業金

融法制之挑戰與興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十五）曾寶璐（ 年  月），「中興銀弊案水

落石出，王玉雲如何一手遮天？」商業周

刊第  期（頁  ～ ）。

（十六）楊凱吉（ 年  月），安隆案對公司治

理法制之影響  以特殊目的個體為中心，

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十七）蔡昌憲（ 年  月），省思公司治理

下之內部監督機制  以獨立資訊管道的強

化為核心，政大法學評論第  期（頁

 ～ ）。

（十八）劉連煜（ 年  月），現行上市上櫃公

司獨立董事制度之檢討暨改進方案，政大

法學評論  期（頁  ～ ）。

（十九）劉連煜、杜怡靜、林郁馨、陳肇鴻（

年  月），選任獨立董事與公司治理，元

照出版有限公司。

二、英文部分：

 （）    

（）

三、網路資料

（ 一 ） 夏 傳 位（ 年  月 ）， 中 興 銀 行 沉 淪

記，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網站，



（二）胡龍騰等  年  ，我國廉政發展應如何落

實「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三）  二十國集團  經合組織公司治

理原則，   

（）

四、其他

（一）法務部調查局  年  月  日擴大工作會

報經濟犯罪防制處「打擊企業貪瀆之具體作

法」書面報告資料。

（二）法務部調查局  年  月  日「當前偵辦

企業肅貪面臨法律適用困境」問題探討與防

制研討會紀錄。

中華民國 107年 06月

41

0614刑事政策17期-18 OK.indd   41 2018/6/14   下午 02:27:42



本文從探討海關集體貪瀆相關犯罪文獻理論基礎後，分析近年海運關區之集體貪瀆案，涉案

人員 2 人以上，且犯罪歷程涉及海關人員核心通關業務之有罪判決個案，探究海關集體貪瀆之特

性及其影響因素，以犯罪預防之角度，提出防制海關集體貪瀆之具體策略及建議。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及「個案研究法」，研究結果發現海關集體貪瀆犯罪具有 (1) 隱密性

與犯罪黑數高、(2) 放射性與共犯結構化、(3) 律則化與制度化及 (4) 刑事訴追費時且困難等特性，

歸納其影響因素：(1) 個人因素：包含性別及年齡、偏差素行、職位高低等。(2) 環境因素：包含

業務環境、組織封閉、職務陋規等。(3) 機會因素：包含行政裁量、業者誘惑等。(4) 監督因素：

包含機關內控、主管督考等。

本研究建議從情境犯罪預防概念，以加強機關內控機制、建構廉政風紀通報網絡、建立標準

作業程序、落實職務輪調及扎根廉政倫理法紀觀念等措施，機先防處海關集體貪瀆案件。

關鍵字：海關、貪污治罪條例、白領犯罪、集體貪瀆、貪瀆

摘　　要

莊越雯 *

海關集體貪瀆犯罪案件特性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DOI: 10.6460/CPCP.201806_(17).04

Yueh-Wen Chuang

This study first discusses basic theories of crime in collective corruption of customs and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convicted cases which two or more people were involved in Customs clearance procedure, then 
makes thorough inquiry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lective corruption in customs 
officials .

The methods of this research are mainly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we found 
that collective corruption crimes has characteristics included (1) Privacy and High dark figure of crime. (2) 
Infectious and Systematic. (3) Nomothetic and Institutionalized. (4) Time-consuming and difficulties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To sum up,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re (1) Personal reasons, such as gender, age, deviation of behavior, 
and official rank and grade. (2)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business environment, closed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bad rituals in customs. (3) Opportunity factors, such as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the temptation 
of unscrupulous vendor. (4) Supervision factors, such as internal control and supervisor assessments.

To prevent customs collective corrup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e concept of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It is to enhanc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fortify Anti-corruption network, set up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implement job rotation, and to promote Anti-corruption education

Key Words: customs、Anti-Corruption Act、white-collar crime、collective corruption、corruption.

ABSTRACT

Analysis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lective corruption in customs

* 莊越雯，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畢業，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現職為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政風室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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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國  年檢察官偵結起訴高雄海關集體貪瀆

案，其中涉案  名關員，於  年  月間經最高法

院判決有罪確定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認定  人長期

收賄，不法金額高達數百萬，重創公務員清廉形象，

予以撤職。該  人於公懲會審理時，均不否認收受業

者致贈款項，但辯稱此舉係存在已久沿襲多年的「陋

規」，由前手移交下來，其並未利用職權主動索賄，

亦未因此而包庇、指示或干預下屬違背職務等不法

情事，且該陋規款項是用於「公費支用」，不是作

為個人私用 。其涉案人數眾多、犯罪所得龐大，有

別於一般行政機關，備受社會大眾關注。

職掌國家邊境管制之海關貪腐時有所聞。國

際 透 明 組 織    在 

年全球貪腐印象指數    

 調查中，有  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  年內曾

賄賂海關人員。另在世界銀行   的企業

調查   報告中，亦有幾乎  的受

訪者提出，為了獲得進口許可而送禮給海關人員 。

海關的工作性質使海關人員處於貪腐弱勢，政府授

權海關人員對貨物通關、稅率高低具有一定的裁量

權及通關專業法令訊息的獨佔權，且課責及監督困

難。此外，海關人員直接面對進出口人及中間業者，

高稅率及複雜的通關法令提供強大的動機使進出口

人試圖降低關稅及加速通關程序，影響海關人員的

決定 。

世 界 關 務 組 織    

 認為，海關係經濟實體的管制機構，在打擊走

私及促進合法貿易上，均占有極重要地位，其貪污

腐敗將破壞社會正常運作，並使海關功能瓦解。因

此， 將「防治貪污」 視為海關

的重要工作，列為現代化改革重要一環，並探討解

決問題的關鍵因素，致力提升海關的廉潔標準 。

鑒於國際上已越來越重視海關貪腐及防治議題，

本文爰蒐集相關文獻資料，探討海關特殊工作環境

及與集體貪瀆犯罪之關係，再以「內容分析法」及

「個案分析法」，分析我國近年海運關區涉及海關

人員核心業務，且涉案人員  人以上之集體貪瀆案

件，於地方法院一審有罪判決  兼及上訴審判決  計

 案，及監察院調查報告，探究涉案業者及公務員間

之犯罪歷程，歸納綜整海關集體貪瀆犯罪  特性及影

響因素，期能以犯罪預防之角度，提出適合海關業

務環境之廉政策略與建議。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海關人員核心業務及環境風險

海關  依  之定義，係負責關務法

規之執行、稅捐之收取、貨物進口、出口運送或儲

存，以及其他有關法規等執行之政府機關。進口貨物

通關之步驟包括收單、查驗、分類估價及徵稅放行。

海關實施貨物通關自動化，利用電腦資訊系統透過

連線作業方式，以電子資料傳輸取代書面文件遞送。

業者可以電腦連線或書面報關，申報之報單經海關

電腦專家系統依據輸入資料之風險因素等級篩選後，

核定通關方式 、、，再依所核通關方式完

成貨物查驗、分類估價作業。納稅義務人繳納海關

核估之稅費後，始能提領貨物 。

    陳志賢年月日。收賄辯稱陋規 高雄海關關員遭撤職。中國時報電子報。
      Literature review on corruption in cross-border business.  
        Customs Modernization Handbook  
    鄭湘怡。廉政―世界關務組織對海關的重要要求。今日海關，，。
   本文所指集體貪瀆犯罪係指人以上，且犯罪歷程涉及不同業務職掌之公務員，共同違反刑法瀆職罪章及貪污治罪條例規

定之犯罪。
    李茂。兩岸海關實務。臺北市。
      趙繼祖。海關實務。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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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進口貨物通關流程圖

資料來源： 年關務年報  網址：

、下載時間：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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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方式經海關專家系統篩選為  人工查

驗  者，由驗貨關員會同報關業者或進口人查驗，查

核報單申報之貨物名稱、牌名、規格、品質、貨號、

型號、產地、數量及重量等與實際所到貨物是否相

符，以及有無逃避限制及管制、侵犯智慧財產權、

挾帶槍械、子彈、毒品等違禁品，並能提供分類估

價之參考依據。然實務上，貨物查驗關員因產地認

定及標示爭議遭司法追訴時有所聞，亦常遇有查獲

違規不符情事，關說即接踵而至，讓貨物查驗人員

應接不暇。甚有少數不良報關業者假借查驗關員名

義，以「通關費用」名目向貨主收取「驗關費」、「茶

水費」及「車馬費」等陋習，衍生風紀事件 。

分類估價係指稅則分類及價格核估，實務上合

稱分估。進口貨物歸為何項稅號，關係著該貨物應

課徵多少關稅，有無管制或有條件准許、應施檢疫

或檢驗 。辦理稅則分類、驗貨、估價業務之關務人

員須具備專業知識，方能在最短時間內核定正確稅

則稅率，完成徵稅通關任務。由於關員執行進出口

貨物之查驗、稅則分類、價格核定及代貿易簽審機

關執行進出口貿易管制業務，攸關相關業者利益，

且貿易實務變化迅速，相關法規亦經常修正，稍有

疏失，便極易發生爭訟案件 。

統計  年，海關約有 ％之人力從事徵稅及

查緝相關業務 。在通關實務上，「驗貨」及「分估」

業務向為海關主要核心工作，於進出口貨物通關過

程中，肩負第一線查緝、課徵關稅及其他機關委託

代徵稅款與把關防範任務，其中貨物查驗、產地認

定、稅則簽審及貿易管制問題引發之爭議，亦是海

關貨物查驗與分類估價人員的最大風險所在 。

圖    年海關業務人力配置圖

資料來源： 年關務年報  網址：

、下載時間：
 年  月  日 

    參閱高丁財於高雄關改制前成立周年特刊所撰專文。
   我國目前係採用世界關務組之制定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      

，簡稱為基礎，編撰「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及進出口貨品分類表合訂本」    
          ，並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屬法律文件。目前使

用版本為年實施之年版，該分類表將貨物分為類、章其中第章為空章，國際同意保留該章，以備日

後作為編入新產品之用；第章係我國自行增列，列明我國實施配額關稅之貨品名稱及其數量、稅率、節位碼
及目位碼。

   陳長庚。關務人員師徒關係對生涯發展影響之研究。碩士論文，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取自臺灣碩博士論文
知識加值系統。系統編號

 財政部關務署。年關務年報。臺北市：財政部關務署。
 蔡宗哲。海關貨物查驗與分類估價人員之風險評估。碩士論文，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研究所。取自臺

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系統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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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任驗貨、分估等人員之訓練採見習制度，見習

單位應指派業務經驗之資深人員專責指導。因有許多

驗估工作上的實務經驗，必須藉助資歷經驗豐富的驗

估前輩與資績較淺的驗估人員的互動傳承此類知識，

受師徒制關係影響最深 。此外，新進人員亦須仰賴

資深人員指導、帶領始能逐步勝任，久而久之便形成

海關人員間「師徒兄弟」的特殊倫理與公私情誼。

有研究者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式 ，探討關

務人員師徒關係類型、運作方式及對其生涯發展之

影響。研究發現師徒關係對心理社會及角色模範之

影響明顯，新進人員因有資深關員帶領、教導及經

驗傳承，心理較為踏實。資深人員的經驗，以及他

在組織裡的地位及影響力，除能幫助個人學習技能

外，亦能幫助資淺者安穩的生存於組織中，進而保

護資淺者，甚可能有助資淺者獲得職位晉升的功能。

二、犯罪理論及相關研究於海關集體貪瀆案件之

應用

( 一 ) 差別接觸理論

差別接觸理論是最早用以解釋包含貪污犯罪

之 白 領 犯 罪   概 念，

（）認為白領犯罪行為之犯罪動機、犯罪技巧

及合理化的態度，係透過與親密團體的互動學習而

來 。貪污犯罪者利用其職權機會所為之犯罪行為，

不僅是透過官僚體系的學習與模仿，由於行為人會

受到組織或團體文化的影響，故若機關中已存有貪

污的現象或積習已久的陋規，則新加入組織之成員

會因受到組織文化的影響，自願學習或被迫接受貪

污犯罪文化，而造成集體犯罪現象 。海關進出口通

關作業分工細緻，規章繁複多元，執行職務所需之

查緝技巧，端賴資深關員業務經驗指導，造就海關

特殊之師徒倫理，對新進人員具有相當影響力。故

新進人員倘個人意志不堅，便可能受海關積習已久

之快單費、茶水費等陋規文化影響，集體淪陷。

( 二 ) 新機會理論

新機會理論由日常活動理論、理性選擇理論及

犯罪型態理論構成，強調「吸引人的機會」容易誘

人犯罪。犯罪機會的內涵，係指犯罪者感覺從事犯

罪行為被舉發的可能性，以及犯罪者覺得違法行為

的價值如何。一旦犯罪行為舉發的可能性很低，且

違法者認為犯罪行為很有價值，此種情形對於當事

者而言，便是一個良好的犯罪機會 。有學者歸納貪

污的成因之一為機會條件，指國家透過法規或制度，

介入資源的分配或管制，使得公務員的裁量權擴大，

產生貪腐的機會 17。海關把守國家邊境大門，對於貨

物通關具有一定之裁量權，倘缺乏課責及監督機制，

便容易產生貪瀆的機會。而進出口業者及報關業者

等中間業者受走私、漏稅等龐大利益誘惑，為避免

海關查緝遭受不利益處分，亦有較強之行賄誘因。

( 三 ) 中立化理論

中立化（）、合理化（）

及解釋（），在白領犯罪的過程中扮演很重

要的角色 。中立化理論認為，犯罪者會使用合理化

技巧，不僅為自己違法的動機找尋合理化之藉口，

並且尋求個人為什麼從事犯罪的適切理由。大多數

的白領犯罪者並非全然藐視法律和傳統行為規範的

典型「惡徒」，反而傾向接受大部分的法律及傳統

規範，且對於傳統犯罪者的行為也經常表示反對。而

他們會成為違法者是因為經常運用「具動機的語彙」

（  ），如藉口、正當化及否認

等。海關集體貪瀆案之涉案人員即在「此為慣例，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大家都一樣，錢拿了

也沒關係」等合理化技術下，縱然內心震撼、掙扎，

但未明確拒絕業者賄款，以致誤蹈法網。

 高丁財。海關驗估人員對進口貨物通關速度之影響―以高雄關為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高階公共政策研究
所。取自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系統編號

 陳長庚。關務人員師徒關係對生涯發展影響之研究。碩士論文，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取自臺灣碩博士論文
知識加值系統。系統編號

 許春金。犯罪學。臺北市：三民書局。
 宋筱元。貪污―概念的分析及其所造成的影響。警政學報，，。
 孟維德。白領犯罪。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彭立忠、張裕衢。華人四地貪腐程度之比較―以「貪腐成因」為分析途徑。公共行政學報，，。
 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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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關集體貪瀆犯罪案件概述

一、改制前 A 關 19 集體包庇進口成衣等業者走私

貪瀆案

( 一 ) 涉案人數：

 公務員： 人。

 進出口業者： 人。

 報關業者： 人。 

( 二 ) 所犯法條：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第  條 、 第  條  及 第 

條 。

( 三 ) 判決字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訴字  號、臺灣高等法院  年  月 

日  上訴字第  號、最高法院  年  月  日

 台上字第  號及臺灣高等法院  年  月 

日  重上更  一  字第  號。

( 四 ) 犯罪事實概述：

緣  年至  年間，政府為保護國內產業及國

安政策考量，除委外加工外，禁止自大陸地區進口

成衣，進口成衣之產地為海關當時查核之重點項目。

成衣進出口業者為圖矇混進口未開放之大陸地區成

衣，並虛增紡織品出口實績，以便向中華民國紡織

業拓展會詐得紡織品出口配額之不法利益以圖轉售

獲利 ，並同時利用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年  月  日修正前名為營業稅法）第  條、第  條

第  項第  款之因外銷貨物為零營業稅，於貨物出

 因行政院組織改造，自年月日起更名為財政部關務署關，本案犯罪事實發生於改制前，故以改制前稱。
 貪污治罪條例第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  款至第  款之未遂犯罰之。
 貪污治罪條例第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抑留不發職務上應發之財物者。

二、募集款項或徵用土地、財物，從中舞弊者。

三、竊取或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財物者。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

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

得利益者。

五、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

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

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前項第  款至第  款之未遂犯罰之。

 貪污治罪條例第條
對於第  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  年以上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  百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第  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就跨區貿易、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事項，為前二項行為者，依前二項

規定處斷。

不具第  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三項之罪者，亦同。

犯前四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第項至第項之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均依本條例處罰。
 以假出口方式虛增紡織品出口實績，對出口配額之分配較為有利，且配額可以轉讓、作為市場上交易標的，係法律上之

利益，當時甚有配額仲介商之行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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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後可進而向財政部各國稅局請求退還進口原料時

溢付之營業稅之「外銷退稅」規定，藉以詐取外銷

貨物營業稅退稅款。

基此，成衣業者以成衣原料、半成品委外加工

名義從事假出口，透過報關業者，先製作內容不實

之報單等報關文件，申請通關報驗，在出口成衣時，

以菜底櫃等方式虛增成衣數量與重量。嗣於復運進

口時則以大陸產製之成衣混充，以香港等其他產地

標示矇混大陸地區成衣闖關進口。在進出口通關時，

以「跑樣」、「  併櫃出口」

及「  倉間散裝」 方式，

透過現場報關人員擔任白手套，行賄改制前  關驗

貨、分估人員，配合為不實查驗、分估後放行。

二、改制前 B 關 27 集體收受報關業者賄賂案

( 一 ) 涉案人數：

、公務員： 人。

、進出口業者： 人。

、報關業者： 人。 

( 二 ) 所犯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  條第  項第  款  及第  條

第  項、第  項、第  項 。

( 三 ) 判決字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年  月  日  訴字第

 號、 訴字第  號、 年訴字第  號；

 年  月  日  訴 字 第  號、 訴 字 第

 號、 訴字第  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訴 字 第  號、 訴 字 第 

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年  月  日  上

訴字第  號、 上訴字第  號； 年  月

 日  上訴字第  號、 上訴字第  號、

 上訴字第  號； 年  月  日  上訴字

第  號、 上訴字第  號、 上訴字第 

號。最高法院  年  月  日  台上字第  號。

( 四 ) 監察院調查報告案號：

 財調 。

( 五 ) 犯罪事實概述：

海關驗貨關員依關稅法、海關緝私條例、進出

口貨物查驗準則及進出口貨物查驗注意事項等規定，

對未經向海關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出國境或偷漏關稅

等非法行為，均負有查緝之責。又海關機動查緝關

員之法定職掌，包含就已卸貨  櫃  後未報關前之貨

 櫃 ，篩選進口艙單進行開箱  櫃）抽核，或就進

口通關貨物，依據情資通報屬高風險貨物、高風險

進口商者，有會驗及複驗等職權。

因此，進口磅品、冷凍水產、雜貨櫃、廢電纜

電線等業者為求快速通關，並避免查緝，透過報關

業者現場報關人員擔任白手套，自  年起行賄海關

驗貨關員及機動巡查隊隊員，配合為不實查驗及不

予抽核後放行 。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改制前 

關驗貨及機動巡查等單位對於業者報運進口之貨櫃

不依規定查驗、抽核或複驗，涉嫌長期收受報關業

者「茶水費」、「快單費」、「涼水錢」等賄賂，

經檢察官起訴之涉案人員達  人，涉案人數之多、

 即將瑕疵、次級品之織片、庫存布等次貨或廢布料虛偽充作委外加工布料裝入貨櫃中，僅於貨櫃前排或櫃口處排放正
貨，查驗時，則預與查驗關員相互配合，在櫃口處預留樣布，另準備正確樣布置於樣袋中並自行加封後交回，以供查驗

關員完成核樣手續。
 即利用多張出口報單使用同一貨櫃出口，惟在出口報單上故意未填載貨櫃號碼之手法，藉以浮報貨物重量。
 即將散裝之次級品、庫存布或舊成衣裝箱後運至貨櫃場倉間報運出口，並於出口報單上虛偽申報貨物為成衣或織片，且

每張報單浮報重量 倍至餘倍不等，藉此浮報貨物件數、重量。
 因行政院組織改造，自年月日起更名為財政部關務署關，本案犯罪事實發生於改制前，故以改制前稱。
 貪污治罪條例第條第項第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千萬元以下罰金：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同註。
 另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務員人涉案，均以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判決在案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年

月日訴字第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年月日上訴字第號、號及上訴字第號；最高法

院年月日台上字第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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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連單位之廣，為歷年所僅見，違失情節重大。

肆、海關集體貪瀆犯罪案件特性及影響因素

一、海關集體貪瀆犯罪案件特性

( 一 ) 隱密性與犯罪黑數高

貪污犯罪通常是在極為隱密之場所進行，故少

有行為人與其相對人以外之第三人可舉發其犯行。

再者，貪污即使受到舉發，展開刑事訴追，但常因

犯罪交易過程中，犯罪行為人極為小心謹慎，難以

掌握其犯罪證據 。海關因查驗、查緝之工作地點，

如貨櫃場、碼頭等地處偏遠，人煙稀少，具有相當

隱密性。在  關案中，報關業者即在貨櫃場查驗區

隱蔽處，將賄款置於涉案人員隨身攜帶之工具袋內，

或與涉案人員私下相約於下班後在自用車內交付賄

款，蒐證不易。另統計部分涉案人員繳回之犯罪所

得，逾法院認定金額 ，亦具有高犯罪黑數之特性。

編

號
職稱 ( 職等 33 )

犯罪所得

( 新臺幣 )
繳回金額 罪名

  分局驗貨股長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分局驗貨股長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分局驗貨辦事員  委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分局驗貨課員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分局驗貨稽核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分局驗貨辦事員 （委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分局驗貨秘書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分局驗貨編審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分局驗貨辦事員 （委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分局驗貨辦事員 （委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分局驗貨專員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分局驗貨辦事員  委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表    關案判決認定犯罪所得及繳回金額比較表
 上訴字第  號、 號、 號 

表    關案判決認定犯罪所得及繳回金額比較表
 上訴字第  號、 號 

 林山田。論權貴犯罪―黨政商勾結的結構性犯罪。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高雄地方法院訴字第號、訴字第號、訴字第號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上訴字第號、上

訴字第號、上訴字第號、號、號。
 所列官等、職等參據行政院公報資訊網刊登財政部年月日台財人字第號令公布關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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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放射性與共犯結構化

只要政府單位中的少數公務員，長期貪污收賄

未被舉發，該貪污行為往往也會誘使同單位其他公

務人員仿效，此現象亦可理解為貪污犯罪的「放射

性」，貪污犯罪基於放射效應，進而形成分工細膩

的共犯結構 。在  關案中，進出口業者不僅透過

報關業者行賄執掌驗貨業務之公務員，亦因案關報

單申報內容是否涉及違法，分估人員不難察覺，而

亦須行賄分估人員。而涉案分估員在得知驗貨員收

賄違法放行後，因覺有利可圖，遂行仿效，進而形

成共犯結構，集體包庇成衣集團遂行走私。另為避

免事跡敗露，本文分析之  個案，亦均有負責複驗

驗畢貨櫃之機動巡查隊分隊長、隊員涉案。

( 三 ) 律則化與制度化

在結構貪污之組織環境中，貪污變成了律則化

與制度化，違法犯紀者以內部實務合理化型態，歸

責於集體共犯的罪咎    ，

，並受到組織的保護，而守法者反而受到壓迫
。在  關案中，新進人員初次遭遇業者行賄時，縱

覺不妥，惟詢問主管表示「此為慣例，因為查驗貨

櫃時要搬運貨品很辛苦，加上櫃內悶熱，所以業者

會給我們的補貼，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且「大

家都一樣，錢拿了也沒關係」，「作法一致大家較

好做事」，請其配合，遂迫於人情壓力收受賄款。

監察院調查報告亦指出，「檢調表示，偵辦  關案

以來，發現收賄風氣當道，新進員工如果不一起淪

陷，就會被視為眼中釘，遭到集體排擠或是要求轉

調其他單位」。

編

號
職稱 ( 職等 )

犯罪所得

( 新臺幣 )
繳回金額 罪名

 機動巡查隊分隊長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機動巡查隊分隊長  薦任第  職等 

 上訴部分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機動巡查隊編審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機動巡查隊編審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機動巡查隊編審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機動巡查隊課員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機動巡查隊分隊長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機動巡查隊課員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機動巡查隊分隊長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分局稽查股長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分局稽查辦事員  薦任第  職等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張麗卿。臺灣貪污犯罪實況與法律適用之疑難。法學新論，，。
 林鍾沂。行政學。臺北市：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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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刑事訴追費時且困難

影響犯罪人計算犯罪風險之因素，尚包括該行

為可能被偵查之機率，及該行為被偵辦而遭致懲罰

的輕重。由於貪污犯罪的隱密性，加上關務業務專

業、環境特殊，涉案人員具有一定裁量權，且涉案

人數多、犯罪情節複雜，提高刑事訴追與定罪之難

度。本文分析之  個案，其犯罪事實發生至判決定

讞歷時約  年，縱然涉案人員在起訴後，均已停職，

惟刑事訴追費時，使有意違法犯紀者抱持觀望心態，

心存僥倖，難免有損刑罰之嚇阻效力。

二、海關集體貪瀆犯罪案件之影響因素

圖   影響海關集體貪瀆犯罪案件因素圖

( 一 ) 個人因素：性別及年齡、偏差素行、職位高低

 性別及年齡：統計本文分析  個案之涉案人員計  人，均為男性，其年齡以  歲  計  人  最多，其

次為  歲  計  人 。

表   涉案人員年齡分佈統計表

年齡

( 以犯罪時間估算 )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總計

人數      

 職位高低：統計  名涉案人員之官等職位 ，薦任非主管計  人為最多，委任及薦任主管均分別計有  人。

其中薦任主管中，有  名為  等課長，餘均為  等股長或分隊長。監察院針對  關案之報調查

報告中指出，涉案人員職等以中階薦任人員為主，平均服務年資達  年  個月，具有資深久任

之特性。

 所列官等、職等參據行政院公報資訊網刊登財政部年月日台財人字第號令公布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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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環境因素：組織封閉、業務環境、職務陋規

貪污犯罪者彼此間的信任度提高，風險便相對

較低，提升貪污犯罪的機率 。海關人員係經由公務

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錄取，特考特用，人力

晉用遷調管道單一，組織相對封閉，關員從進關到

退休動輒  至  年，自然而然形成利害休戚之緊

密關係。又因通關業務之專業性高，新進之驗貨、

分估及查緝相關業務關員，須藉助資歷經驗豐富之

關員帶領傳承，形成對新進人員頗具影響力之師徒

倫理情誼。

再者，因通關法令及程序繁雜，為一般商民陌

生之領域，進出口人多委託報關業者報關，而報關

業者為加速通關，加上過去通關環境不佳，遂形成

交付海關「快單費」、「茶水費」及「涼水錢」等

陋規。同時亦因通關業務分工細緻，業者倘欲以不

法手段通關，往往須分別打點負責不同通關階段權

責之公務員，肇致集體貪瀆案件。 

( 三 ) 機會因素：行政裁量、業者誘惑

有研究發現，貪污犯罪原因在機會因素方面，

貪污者的廠商誘惑顯著較高 。海關稽徵關稅、查緝

走私，各項貨物查驗、產地認定、稅則簽審及貿易

管制等作業規範龐雜，對於貨物通關具有相當裁量

權及法令訊息獨佔權。而走私、漏稅利益龐大，部

分報關業等中間業者為求生存，或與同業競爭，以

提供快單費、涼水錢或飲宴應酬等方式經營特權人

脈，甚曾涉入行賄案件，倘個人意志不堅，便容易

誤蹈法網。

( 四 ) 監督因素：機關內控、主管督考

監察院在  關案之調查意見指出，本案除第一

線之驗貨分估關員涉案外，負責審核之股長、課長

及第二線抽核、複驗之機動巡查隊亦長期集體收賄，

顯示海關之內控機制功能盡失。而相關主管人員均

長年服務於海關，對單位內部行之有年之「總務」、

「公積金」，及加班便當、送往迎來、聚餐等經費

來源，自應加以瞭解，不可能毫無風聞，卻均未察

覺或依規定通報處理，顯未善盡考核監督之責。故

除要求廉政單位  政風、督察系統  發揮功能外，並

應強化主管人員風紀督考之決心，以改善組織文化。

伍、結論與建議
海關位居國家邊境管制要角，進出口通關之作

業階段分工細緻，規章繁複多元，具有專業、分工

之特殊性，業者倘欲以不法手段加速通關或遂行走

私、偷漏稅額，往往須分別打通關節，故而涉及通

關程序之貪瀆犯罪，多是由一群分別職掌核心通關

業務等權責之公務員相互配合，實有其業務環境之

特殊性，為集體貪瀆犯罪之關鍵。

犯罪學者  等人根據「理性選擇理論」，發

展出「情境犯罪預防」  

策略，認為可在不改變個人人格特性或社會結構之

前提下，情境的改變會降低犯罪發生的機率，透過

設計、操縱和管理可能發生犯罪的環境，增加犯罪風

險、減少犯罪機會及報酬，提出「增加犯罪阻力」、

「增加犯罪風險」、「減少犯罪誘因」、「減少犯罪

               
 蔡田木。公務人員貪污犯罪原因及其防制策略之研究。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

表   涉案人員官等職位分配統計表

官等職位 委任 薦任非主管 薦任主管 總計

人數    

 偏差素行：涉案人員與業者不當接觸或飲宴應酬等偏差素行，使心懷不軌之業者有可乘之機。本文分析之 

個案中，涉案人員有多人熟識轄管報關人員，與報關人員往來密切，業者遂藉與涉案人員打麻將、

吃飯之機會，交付賄款。亦有涉案人員與熟識之同僚及報關業者，共同接受業者不當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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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及「移除犯罪藉口」等五項預防策 ，以預防

犯罪發生。本文綜合上述分析結果，以情境犯罪預防

之概念為基礎，就海關業務環境提出防制海關集體貪

瀆之具體策略及建議：

一、增加犯罪阻力：加強機關內控機制

海關機動巡查業務之職掌設計，為海關風險內

控機制之一。然本文分析  個案中之涉案人員，機

動巡查關員均名列其中，顯示內控機制缺漏為犯罪

之原因之一。故而應運用風險管理概念，對內加強

機關各項內部業務稽核、管控措施，邀請外部專家

學者進行廉政評鑑；對外落實報關業者管理機制，

籲請守法自律等，以加強機關內控機制，增加犯罪

阻力，維護優質的通關環境。

二、增加犯罪風險：建構廉政風紀通報網絡

本文分析之  個案中，涉案人員層級達課長、

股長及分隊長等主管職務，有損主管監督考核所屬

之重要功能。基此，除籲各級主管應以身作則外，

並應注意單位內部有無潛存之風險因子，掌握屬員

業務狀況，及有無與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之業者為不

當接觸情事，倘遇有請託關說、受贈財物、飲宴應

酬等廉政倫理事件，應依規定登錄，建構課責各級

主管之廉政風紀通報網絡，強化監控，以增加犯罪

風險。

三、減少犯罪誘因：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關務風紀案件之發生肇因於進出口貨物走私、

漏稅利益龐大，而海關人員對於貨物通關的裁量權

及通關專業法令訊息的獨佔權，使進出口業者或報

關業者等中間業者有設法巧取規避查緝之空間。是

宜就海關人員核心業務，包含驗貨、分估，及機動

巡查等工作項目，建立標準作業程序，並持續推動

通關自動化、透明化，提供檢視行政作為及事後稽

核之軌跡 ，以減少貪瀆犯罪誘因，遏止不法。

四、減少犯罪刺激：落實職務輪調

本文分析之  個案中，部分涉案人員因熟識轄

管報關人員，使業者有機可乘。為避免關員資深久

任，與業者過從甚密，並有兼顧人才育成、勞逸調

配及職務歷練等積極目的，應落實關務人員職期輪

調制度，即時調整風險人員職務，降低「師徒兄弟」

之同儕壓力，減少犯罪刺激。

五、移除犯罪藉口：扎根廉政倫理法紀觀念

海關在英制時期即有「外班求財，內班求官」

之說法，加上過去通關環境不佳，逐漸形成請託關

說、贈受財物、飲宴應酬等陋規文化。惟隨著時空

環境轉變，適逢海關近年陸續大量進用新進人員，

尤應從新進人員養成訓練即建立正確法紀觀念及廉

政素養，扎根機關整體防貪、反貪之廉政基礎，避

免合理化犯罪動機，以移除犯罪藉口。

 鄭湘怡。透明：促進海關通關便捷與課責。今日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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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自我國防制民眾濫訴之近期觀點

出發
刑事濫訴議題，雖在學術論文間較少論及，然

而在民間媒體報導與政府政策中，則斷續可見該項詞

語與相關爭議，例如  年，司法院曾於司法改革

座談會後說明，已決議針對民眾濫訴問題研擬局部、

漸進式的訴訟有償制度； 又如  年，有以檢察官

職務經驗分享基於特定罪名產生的濫訴案件，在訴訟

程序合法且免費的前提下，造成檢警辦理重點案件時

間遭受限制、被告對案件恐懼不安等結果。 此後在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中，則經委員提及，有鑑於當前司

法程序曠日廢時，且往往難以解決紛爭，因此建議強

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並檢討濫訴原因，擬定相應

政策， 其中就防免刑事濫訴部分，經法務部回應，

計畫參酌德國、日本法制，朝「有條件的刑事訴訟有

償制」方向著手規劃，同時檢討其他相關法律規範。
 目前情況，則在法務部發布之「司法改革首次半年

進度報告」中，發現法務部將此議題聚焦於刑事訴訟

之不起訴處分確定時，應否對告訴人或告發人酌收相

關訴訟費用之問題，惟尚以需蒐集外國立法例與實證

研究成果為由，將研議完成期限延至  年。

至此，就刑事訴訟程序之民眾濫訴問題，雖係

於  年因應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後，成為政府改革

重點之一，然而包含民眾濫訴議題與以刑事有償制

度作為防制民眾濫訴之策略，於早期如  年至近

期如  年，皆受到了司法院、法務部與實務界人

士等的關注與推廣，因此對實務而言，民眾濫訴議題

並非新穎，且藉由向告訴人、告發人收取訴訟費用以

達防免濫訴的刑事訴訟有償制度，更為政府機關過去

與近期所欲研擬之規範。只是，此處所產生的疑問，

包含實務上對於「刑事濫訴」的定義為何，以及刑事

訴訟有償制度能否達成防免刑事濫訴的目的，可能是

政府機關推動刑事訴訟有償制度前，應當優先思考的

議題，以避免在制度規範客體、目的關聯性不明確的

情形下，導致法律規範無法有效執行，甚至不當限制

人民訴訟權的結果。就此，有鑑於近期法務部擬以德

國、日本為制度參考方向進行規劃，本文便先以外國

法制－日本刑事訴訟法為起點，藉法規文義與制度演

變角度，概要論述以日本之告訴人、告發人或聲請人

（下稱告訴人等）訴訟費用制度為主軸之刑事訴訟費

用制度的要件與規範目的，並以上述研究結果，彰顯

我國欲推行之刑事訴訟有償制度所引發的前述問題，

進而試圖點出未來建議採行之制度研究方向。

貳、日本法規概覽－告訴人等刑事訴訟費用

制度
現行日本制度，係在刑事訴訟法第  條至第

 條間，規範了包含被告、告訴人、告發人與聲請

助理研究員　蔡宜家

防制民眾濫訴新政策？
自日本法制觀我國刑事訴訟有償制度之改革方向

DOI: 10.6460/CPCP.201806_(17).05

   司法院，司法院九十一年度邀請資訊界參與司法改革座談會建議事項本院辦理情形表，
，最後瀏覽日期：年月日。

   林達，司改之我見：靠濫訴月入十萬　地檢署成專屬討債公司，鏡週刊，年月日，
。林達，林達觀點：慘遭濫訴的位司機血淚  能否換來一個司法改

革，風傳媒，年月日，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成果報告，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年月日，頁、，

。

   立法院第屆第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立法院，年月日，
。曾韋禎，濫訴擬開罰　刑事收費　民事罰金加倍，自

由時報，年月日， 
   法務部，司法改革首次半年進度報告，年月日，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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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的刑事訴訟費用制度，而和我國以防制民眾濫

訴為主之刑事訴訟有償策略相呼應者，為日本刑事

訴訟法第  條之告訴人費用負擔要件；第  條

至第  條之  中，法院因應公訴、裁判終結程序

與否而為之訴訟費用裁定；以及第  條免除訴訟

費用之聲請要件。另一方面，就訴訟費用範圍，則

有「刑事訴訟費用等相關法律（下稱刑訴費用法）」

（刑事訴訟費用等に関する法律）第  條以及「綜

合法律支援法」（総合法律支援法）第  條第  項

等條文加以規範。對此，本文將以告訴人訴訟費用負

擔要件與程序，以及訴訟費用負擔範圍為概念區分，

簡要論述上開相關法律規定後，初步點出本文爭點。

一、告訴人訴訟費用負擔要件與程序

首先，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條第  項規定，「因

告訴、告發或聲請而經提起公訴案件，被告受無罪或

免訴判決之情形，告訴人、告發人或聲請人有故意或

重大過失時，得使上開人負擔訴訟費用」；同條第 

項則規定，「就告訴、告發或聲請之案件而未提起公

訴之情形，告訴人、告發人或聲請人有故意或重大過

失時，與前項同」。 大抵而言，訴訟費用的負擔原

則在於，致生訴訟費用結果有可歸責之人，應使其負

擔訴訟費用；而如可歸責對象為檢察官，則應由國家

負擔訴訟費用之責。因此，倘若被告於審理過程所生

之訴訟費用，是基於告訴、告發或聲請人的不法或有

責原因所致，尤其如告訴人等在認知被告將受無罪或

免訴判決的情況下，或有可得認知，或重大過失之事

由，為告訴、告發或聲請，致使現實上產生無罪或免

訴判決的結果時，則為了防止濫行告訴，由該等告訴

人負擔訴訟費用，較為妥當。 其中，此類訴訟費用

負擔又可區分為以下兩種情狀：

 無罪或免訴情狀下的費用負擔：

 此處所涉及的要件，首先為提起公訴和告

訴、告發、聲請間的因果關係，亦即告訴等的存在

與內容，對於檢察官提起公訴之決定產生了重大影

響，且不論該公訴本身是否無效或誤為受理；另外，

在告訴不可分原則下，對犯罪事實之一部提起告訴，

效力及於全部（客觀不可分原則），以及對共犯之

其中一人提起告訴，對其他共犯亦生效力（主觀不

可分原則）之情況，也適用於本項之因果關係； 接

著，所謂無罪或免訴判決，包含經過上訴審與再審

後生無罪或免訴判決之情形，同時訴訟費用範圍則

包含一審後、確定判決時的所有訴訟費用；最後，

告訴人等需對於被告將受無罪或免訴判決之情狀為

認識，此包含故意或未必故意要件，或是有輕易認

知之情狀卻仍有嚴重未注意之重大過失情形。

 不過，檢察官提起公訴時，並非以告訴人等

提起告訴、告發或聲請為主要原因，而是自多元角

度偵查後，審慎決定提起公訴與否，因此判斷故意

或重大過失上，通常會將警察、檢察官的過失情狀

競合衡量，然而實務中，多係在偵查人員發生過失

時，才會產生具故意或重大過失告訴人等無法免責

的結果，因此實際上，本項規定除非出現上述較極

端之情形，否則多難有適用的空間。

 不起訴情狀下的費用負擔：

 此處之訴訟費用，係以因應犯罪嫌疑人之公

設辯護制度所生的公設辯護費用為主軸，亦即基於

告訴人、告發人或聲請人責任致生公設辯護費用時，

即使案件未經提起公訴，仍應使告訴人等負擔訴訟

費用。 本項之適用要件，係以經告訴、告發或聲請

案件經不起訴處分為前提，且在此前提下，即使曾

生撤回告訴結果，也因提起告訴情狀已存在過，而

仍為本項適用範疇。 又因提起告訴非等同提起公

訴，故判斷上並未以提起告訴本身作為不法性及有

   翻譯結果節錄自朱學瑛、張弘昌、劉河山、蔡甄漪 ，日本刑事訴訟法暨刑事訴訟規則，頁。
   川端博 ，刑事訴訟法講義，頁。後藤昭、白取祐司，新・コンメンタール刑事訴訟法，版，頁。
   後藤昭、白取祐司，同前註，頁。伊藤栄樹等 ，注釈刑事訴訟法第二卷，頁。
   後藤昭、白取祐司，同前註，頁。
 河上和雄等 ，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事訴訟法第三卷，版，頁。伊藤栄樹等，同註，頁。
 後藤昭、白取祐司，同註，頁。
 此係因撤回告訴為法定不起訴事由之一，如以不起訴處分時存在告訴為前提，將會產生此類案件於涉及因故意或重大過

失致生刑事程式費用之費用負擔責任無法被歸類於本條的遺憾。詳如同前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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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性的衡量基準，進而，當作成緩起訴處分時，由

於性質非謂已提起公訴或確定不提起公訴，因此並

不列入本項之適用範圍，亦即，本項係以檢察官作

成不起訴處分為規範要件之一。

 不過，於判斷上產生困難之處，為對於告訴

人等之故意或重大過失的衡量基準，雖然本項之故

意，是指在認知犯罪嫌疑人會被論不起訴處分下提

起告訴；本項之重大過失，是指相當容易認知犯罪

嫌疑人會被論不起訴處分，卻在嚴重不注意下提起

告訴、告發或聲請之情狀，但由於存有緩起訴處分

項目，以及檢察官是在廣泛偵查權限下做成處分，

因此即使是犯罪嫌疑人，本身也難能認知其必將被

論以緩起訴處分，基此現象，本項於實務中，也幾

乎難能判斷告訴人等的故意、重大過失要件。

在依據前兩項要件判斷告訴人等應負擔訴訟費

用後，如係以判決終結訴訟程序者，依同法第  條

規定，應由法院依職權裁定訴訟費用；如非以判決終

結訴訟程序，則依同法第  條規定，應由最終之案

件繫屬法院為職權裁定；而如係未提起公訴者，便依

同法第條之規定，於檢察官聲請後由法院裁定，

前述裁定皆得為即時抗告。 又，依據同法第  條

第  項規定，包含告訴人等在內之命負擔訴訟費用之

人，如因貧困無法繳納，得依法院所定規則，就訴訟

費用之全部或一部，聲請免除裁判之執行。 此處，

原則係以被命負擔訴訟費用的本人為基準，進行其資

力與訴訟費用額度間的衡量，法院也會初步以本人的

生活情狀、資產有無、就業狀況、勞動能力、家庭狀

況、社會信用等要件作為判斷標的。

二、訴訟費用負擔範圍

另一方面，和訴訟費用負擔相關者，尚有訴訟費

用之範圍界定問題。此處主以刑訴費用法和綜合法律

支援法為規範重點，其中依刑訴費用法第  條規定與

綜合法律支援法第  條第  項規定，所涉訴訟費用

項目包含：因審判期日或審判準備而出庭，或在審判

期日或審判準備程序中接受調查之證人等的旅費、出

席與住宿費；在審判期日或審判準備時對命其鑑定、

通譯或翻譯的鑑定人、通譯或翻譯人應支給或償還之

全部鑑定費、通譯費或翻譯費；以及，對因案件指定

之公設辯護人依契約範圍，應支給之全部旅費、出席

費、住宿費與報酬。 上開法規，尤其刑訴費用法，

是在  年時，基於當時訴訟費用範圍之相關法規，

多存有規範未完備的情況，且多有仰賴實務慣例作為

解釋依據之情形，因此為能整備刑事訴訟費用相關法

制，使訴訟費用範圍得以明確、對證人等的給付項目

得以充實，進而確保制度之妥適執行下所增訂，同時

亦為日本判斷刑事訴訟費用範圍的重要法源依據。

三、本文初步探討爭點

綜合上述可發現，日本就刑事訴訟費用，規範

對象包含被告與告訴人、告發人與聲請人，且係以對

於該個人的可歸責程度為基準，由法院裁定應負擔

訴訟費用的主體，因而我國較為重視之刑事訴訟有

償制度，於日本制度而言，係以告訴人、告發人與

聲請人為主體，將相關規範納為整體刑事訴訟費用

制度的一部分，同時是以可歸責性為主要判斷標準。

進而，以前述要旨為重心，日本對於告訴人等的刑

事訴訟費用制度，於程序上可區分為提起公訴或不

起訴處分和告訴、告發或聲請間的因果關係，以及

當判斷具有前述因果關係後，告訴人等是否具有故

意或重大過失要件，而若告訴人等經法院裁定應為

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則需另依刑訴費法與綜合法律

支援法等規定，界定應負擔之證人、鑑定人、通譯、

翻譯人或公設辯護人等的多項法定費用，其後還另

 同前註，頁。
 同前註，頁。
 朱學瑛等，同註，頁。
 同前註，頁。
 河上和雄等 ，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事訴訟法第十卷，版，頁。
 就訴訟費用範圍之相關實務見解與爭議，可再參閱河上和雄等，同註，頁。蔡宜家，日本刑事訴訟費用制度－

文獻導覽，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資料庫，年月日，

 
 石川弘、內田恒久、吉丸真 ，刑事訴訟費用に関する法律の解説（一），法曹時報，第卷，第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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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刑事訴訟法規範了告訴人等得為即時抗告或聲請

免除費用執行之救濟制度。

至此，於現行制度中，本文得藉法規、註釋書等

資源，理解制度之規範主體與規範要件，然而對我國

之欲以訴訟有償制度達防免濫訴的目的而言，目前脈

絡尚無法釐清日本之告訴人等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度

和防免濫訴間的關聯程度，因而尚需藉由對此制度的

法制演變過程，理解日本此類制度之規範動機與目的

後，方能適洽評析我國藉刑事有償制度防免濫訴之議

題。因此，本文於下節將以過去制度中，對於刑事訴

訟費用制度的目的議論、告訴人等訴訟費用制度的規

範變遷等為主要面向，以探究上述問題。

參、自日本法制演變觀告訴人訴訟費用制度

目的
日本刑事訴訟費用制度，最初起源於  年的

治罪法，當時尚未出現告訴人等的刑事訴訟費用負擔

規範，而是以：受刑之宣告者負擔訴訟費用、獲無罪

或免訴判決者由國庫負擔訴訟費用、自訴則由敗訴者

負擔訴訟費用等作為原則，且在立法旨趣中，此種費

用負擔並非刑罰，而是對因訴訟而受害之人給付的特

別民事賠償。 至於告訴人等的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

度，則是在  年大正刑事訴訟法內增訂，當時的

大正刑事訴訟法中，首度將訴訟費用制度獨立列為一

章，並於第  條增訂告訴人等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

提起告訴，檢察官因而提起公訴卻獲無罪或免訴判決

之訴訟費用負擔規定；以及在第  條增訂告訴人等

就告訴乃論罪為撤回時之訴訟費用負擔規範。 此兩

個條文中，立法理由針對前者，係以訴訟結果可歸責

於告訴人等為由，認為由其負擔刑事訴訟費用較為適

當；對於後者，則是因告訴乃論罪係以提起告訴為前

提，如事後撤回將致使訴訟消滅，故其中所生訴訟費

用應由告訴人等給付較為妥當，惟當時尚未就訴訟費

用負擔的法律性質進行相關探討，也難能知悉將條文

要件限縮於故意、重大過失情狀的理由，因而被認為

是在受  年德意志帝國刑事訴訟法（ライヒ刑事

訴訟法）影響下繼受而來的規定。 值得一提的是，

前述所論第  條規定對比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條

第  項規定，除了缺少以聲請人為主體之要件外，條

文文義幾乎相同，可謂日本現行刑事訴訟法，於告訴

人等在提起公訴後獲無罪或免訴判決結果時，應依法

定要件負擔訴訟費用之規定，原則上是承繼了大正刑

事訴訟法規範。

接著時至  年（適用至今）的刑事訴訟法，

在第  條第  項已明文得撤回告訴的規定下，原

本使撤回告訴之人應負擔刑事訴訟費用的大正刑事

訴訟法第  條規定，已經決議刪除，同時也將前

段所論之大正刑事訴訟法第  條規定，於告訴人、

告發人外增加聲請人為規範主體，並在不影響法律要

件下，僅就文字方面調整為和現行制度相同的法條

文義。 最後，就現行法第  條第  項之不起訴處

分下的訴訟費用負擔規定，係於  年之「刑事訴

訟法等之部分修正法律案」中，因應裁判員參與刑

事審判制度之法律提案，須尋求以充實、迅速化刑

事審判的刑事司法改革所致，而由於其中改革方法

之一係針對犯罪嫌疑人引進公設辯護人制度等的公

設辯護人制度盤整，包含設立選任要件、選任程序、

選任效力、解任、費用負擔等相關規定，因此為了

使和犯罪嫌疑人階段之訴訟費用相關的條文更形完

善，便決議增訂包含第  條第  項之犯罪嫌疑人

刑事訴訟費用負擔規定，以及第  條第  項之告

訴人等在未提起公訴下的刑事訴訟費用負擔要件。

至此可發現，日本之告訴人等刑事訴訟費用負

擔制度，雖係以繼受德意志帝國刑事訴訟法為主軸，

但繼受當時，自文獻紀錄中尚無法得知選擇訂立相

關條文要件的具體理由，僅能自當時立法理由中，

 黑澤睦 ，告訴権の濫用的行使と訴訟費用の負担，法律論叢，第卷，第期，頁。
 同前註，頁。
 同前註，頁。
 同前註，頁。
 同前註，頁。
 同前註，頁。第百五十九回国会－衆議院－法務委員会議録，日本法令所引，頁，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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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制度面係以可歸責性為基礎，判斷應由國庫、

被告或告訴人等為刑事訴訟費用負擔主體，尤其就

告訴人等的訴訟費用負擔制度，係自立法當初，以

幾未變更文義的方式延續至今，即使於  年增訂

未提起公訴階段的告訴人等訴訟費用負擔制度，也

因僅是在使公設辯護人制度更為完備的前提下，依

據當前制度模式為條文增訂而已，就法制歷史角度

而言，本質上仍不脫離以可歸責性為目的之告訴人

等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度。

肆、以日本制度目的檢視我國防制濫訴之政

策規畫
在彙整日本之告訴人等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度

後，回歸本文問題：究竟我國以刑事訴訟有償制度達

防制民眾濫訴的主張，能否藉由日本制度觀察來論

證可行性？對此，本文將先試著定位我國刑事程序之

「民眾濫訴」情狀與可對應的日本學術名詞：告訴權

濫用（告訴権の濫用／濫告訴），接著再以日本法制

與制度目的等角度，初探我國以刑事訴訟有償制度達

防制民眾濫訴目的下，所產生的可能爭議與問題。

一、所謂「民眾濫訴」的定義？

在我國，所謂濫訴，尤其以人民提起告訴為主

軸的「民眾濫訴」為何，目前學理上尚無明確的定

義，實務上主要仍係以實務案例或相關統計數據作

為防制濫訴的背景資訊。具體事例，如本文前言所

論的實務界投書中，便是闡述特定人以著作權法規、

刑法妨害名譽罪章或詐欺罪章向多人提起告訴，不

僅案件多被論以不起訴處分，還使檢察機關與檢察

官變相成為「討債公司」、「打手」的情形； 或者

是在  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當中，司法院報告時

以告訴、告發案件中偏高比率的不起訴處分數據為

由，認為係因民眾濫行告訴或告發，造成司法資源

浪費的結果； 同時法務部報告則以各地檢察署新收

案件逐年增加、不起訴處分案件數佔據不少偵查能

量等緣由，認為應設法減少偵查資源負荷與當事人

不當利用司法程序之情形。

據此，似乎無論是以實務案例還是統計數據為論

理依據，多是將不起訴處分結果歸結於民眾濫訴情

狀，然而其中需要思考的是，以不起訴處分案件量多

寡作為民眾濫訴嚴重程度之推論，是否可能已將不起

訴處分案件直接連結於民眾濫訴現象？若是如此，則

論理上恐會將刑事訴訟法第  條中，所有欠缺訴訟

條件或處置條件的項目， 皆推定具有民眾濫訴現象，

不僅可能會形成無論理依據的推斷，也因為不起訴處

分乃檢察官偵查後依職權所為之結果，所以倘若憑事

後不起訴之案件數增減回推民眾濫訴因素的話，則案

件為濫訴與否，便僅以檢察機關就案件偵查結果來決

定，而不顧告訴人或告發人的行為與動機，導致依此

脈絡形成的防制民眾濫訴目的與相應制度變更結果，

存有不當限制人民訴訟權的可能。 鑑此，本文認為，

在推動刑事訴訟有償制度前，應先處理何謂「民眾濫

訴」此一根本定義，以及該定義的相應衡量要件。此

處，日本在學理上存有告訴權濫用一詞，並將其區分

為告訴權濫用之作為與不作為，尤其在作為一項，尚

區分為廣義濫用與狹義濫用，前者係指不違法但違背

形式要件之情形，如和案件無法律關係之第三人提

起告訴等；後者則係指形式合法、實質違背法律意旨

 林達，同註。
 司法院，訴訟費用合理化與濫訴防杜，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頁，，最後

瀏覽日期：年月日。

 法務部，訴訟費用合理化與濫訴防杜，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頁，，最後

瀏覽日期：年月日。

 林俊益 ，刑事訴訟法概論（下），頁。
 以不起訴處分數據多寡論述民眾濫訴現象的推論問題，可再以日本統計數據中的不起訴處分情狀加以說明。如前所述，

日本係於年（平成年）增訂對於因告訴人等故意或重大過失下提起告訴，致使不起訴處分之刑事訴訟費用負擔

規定。然如觀察日本於年（平成年）犯罪白書之歷年不起訴處分數據趨勢的話，則會發現，日本歷年不起訴處分

率自年（平成年）至年，雖然數據結果坐落在至之間，低於我國數據結果，但是日本係在年至

年（平成年）呈現下降趨勢；而自年（平成年）以後，則呈現較大幅度增長趨勢，即使在年增訂前

述規定，也未能減緩其數據增長結果，甚至可懷疑數據增減和本條制度間的關聯性。此外，倘若結合本文前述內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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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如為有利於民事紛爭解決或報復而就不被認

定為犯罪的事實，本於妄想提起虛偽告訴等等，此或

可作為我國定義民眾濫訴現象的概念參考。

二、藉刑事訴訟有償制度防制濫訴之合適性初探

退萬步言，假如我國針對民眾濫訴現象做出定

義與範圍，那麼下一階段問題即為：刑事訴訟有償

制度，能否有效達到防制濫訴的成果？對此，本文

擬以前述日本法制與演變結果為主軸，初步評析制

度之合適性。

首先，在日本現行之告訴人等刑事訴訟費用負

擔制度中，主要區分為因告訴等而提起公訴但獲無罪

或免訴判決，且告訴人等具故意或重大過失；以及因

告訴等而未提起公訴，且告訴人等具故意或重大過失

之刑事訴訟費用負擔要件。接著，上述規範於制度演

變脈絡中，和對被告的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度同為訴

訟費用規範之一部，同自大正刑事訴訟法時期後，承

繼德意志帝國刑事訴訟法脈絡，以可歸責性作為刑事

訴訟費用負擔之衡量原則，亦即訴訟結果可歸責於被

告者，由被告負擔訴訟費用；可歸責於告訴人等者，

由告訴人等負擔訴訟費用；對前二者皆無可歸責事由

時，則由國庫負擔訴訟費用。在此之後，即使經過數

次法規變更，仍不脫離前述之可歸責性判斷標準。綜

合而觀，日本之告訴人等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度，應

和被告之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度一同觀察，方能彰顯

前者制度背後所強調的可歸責性質，同時，亦應留意

現行制度中，針對告訴、告發或聲請和提起公訴或不

起訴處分間的因果關係；以及告訴人、告發人或聲請

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情狀，因在實務上難以判斷，以

至於制度本身較少被運用的情狀。

至此可發現，日本告訴人等刑事訴訟費用負擔

制度，並未以防制民眾濫訴（或日本學理所稱之告

訴權濫用）作為制度之根本規範目的。而之所以會

出現告訴權濫用爭議，一方面是在近期因告訴案件

導致的起訴率偏低，且無相當（或無）犯罪嫌疑的

案件量增多之下，產生源自偵查人員之濫行告訴、

告發現象等相當負面的評價； 一方面則是近期學理

於告訴人等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度中，增添了原制

度目的所未彰顯的防制告訴權濫用目的，包含認為

此制度是為了防止不構成誣告行為的濫行告訴、間

接防止虛偽告訴或接近虛偽告訴之濫行告訴，或認

為有對告訴濫用行為之事前防制、事後對應的雙重

意義等等。 不過對於後者論述，值得留意的是，部

分較早期的刑事訴訟法文獻於告訴人等刑事訴訟費

用論述中，並未將近期所論防制告訴權濫用的旨趣

編列其中，而是和被告之刑事訴訟費用規範並列，

呈現訴訟費用之可歸責性意旨，或僅是明列條文，

或僅說明要件判斷方式與判例而已。

因此，綜合本文所蒐集之文獻資料而觀，日本

告訴人等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度係自原本的可歸責

性意旨，漸進產生具體化為防制告訴權濫用的旨趣。

從而，制度目的的具體化或性質變更並無對錯之別，

只是對我國制度規畫而言需要注意的是，在告訴人

等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度中設立防制告訴權濫用的

旨趣，不僅可能被認為是尚處於日本近期學者對於

該制度的「期待」，也因該制度於實務上難以判斷

與運用，所以學理間尚未發現具體資料或實證研究

得證此制度對於防制告訴權濫用目的之執行成效。

事實上，即使近期學理上認為應為此制度具體化防

制告訴權濫用目的，部分學者仍提及制度中的因果

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度於實務上難以運用之結果的話，則不起訴處分數據增幅和告訴權濫用間是否有所關聯，便更具爭

議。詳如平成年版犯罪白書－被疑事件の処理，，最後瀏覽日

期：年月日。

 黑澤睦 ，いわゆる告訴権の濫用とその法の対応論序説，載於：明治大学法学部創立百三十周年記念論文集，頁

、。

 黑澤睦 ，告訴権の歴史的発展と現代的意義，法学研究論集，第期，頁。
 如同註，頁。河上和雄等，同註，頁。伊藤栄樹等，同註，頁。後藤昭、白取祐司，同註，頁

。

 如平場安治等 ，注解刑事訴訟法上卷－改訂增補，頁。団藤重光 ，法律実務講座刑事編第二卷－総

則（），頁、。青柳文雄 ，刑事訴訟法通論下卷，版，頁。高田卓爾 ，刑事訴訟

法改訂版，頁。高窪喜八郎、久礼田益喜 ，学説判例総覧ー刑事訴訟法（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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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以及故意、重大過失等要件，係為了避免告訴

權產生萎縮結果，或是因提起公訴、不起訴處分並

不以告訴、告發或聲請為主要衡量依據，而需在本

制度要件上為偏於嚴格的判斷。 故綜合前述，有鑑

於日本之告訴人等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度，被賦予

防制告訴權濫用目的的同時，因防免民眾訴訟權受

到不當限制，以及審慎判斷可歸責對象等要素，致

使制度於實務上難以運用，也欠缺相應實證研究成

果等執行結果，我國對於民眾濫訴議題，於參酌日

本制度經驗下，本文認為以刑事訴訟有償制度作為

防止濫訴的相應解決途徑，似非妥適。

伍、代結語－防制民眾濫訴？挹注偵查人力

資源？
民眾濫訴議題，在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中，

成為焦點議題之一，而司法院、法務部與實務人員

則分別以不起訴處分統計數據或其他民眾濫訴事例，

說明民眾濫訴現象之改進必要性，並以包含刑事訴

訟有償制度在內的司法改革建議事項，作為後續制

度研擬主題之一。對此，本文發現，相關論述與研

究成果多以民眾濫訴現象造成之負面結果為論述基

礎，因而難能知悉制度改革目的－民眾濫訴的定義與

範圍為何；以及當確認此一現象之定位後，是否能

藉由刑事訴訟有償制度達到解決問題的效果。因此，

在發現法務部擬以德國、日本制度為研究資料參考

時，本文便以日本刑事訴訟法訴訟費用一章中的「告

訴人等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度之要件與沿革為分

析重點，試著自日本法角度觀看我國制度推行的可

能爭議。

在進行日本制度與法制沿革分析後發現，告訴

人等刑事訴訟費用負擔制度係在以被告為主之刑事

訴訟費用負擔脈絡下為增訂，並由告訴人、告發人

與聲請人；同被告與國庫為訴訟費用可歸責性的判

斷對象，因此最初制度設計，係以訴訟當事人與關

係人的可歸責性作為法規意旨，直至近期，方於告

訴權濫用現象的批判下，學理上開始將本項制度之

告訴人等責任，具體化為告訴權濫用，並將其作為

制度目的，且漸進將制度中的因果關係、故意或重

大過失要件，解釋為在防制告訴權濫用下，避免民

眾訴訟權受到不當限制的規範結果，於此同時，也

評析此項制度於實務上的稀少運用情狀與判斷困難

程度。至此，回歸本文主旨，我國如欲推行刑事訴

訟有償制度作為防制濫訴的政策方向，首應釐清所

謂「民眾濫訴」的定義與範圍，以避免僅依不起訴

處分之偵查結果評斷濫訴現象，形成不當限制人民

訴訟權的相應制度；接著，如確認前述現象定位，

則以日本法制的角度而觀，有鑑於日本制度並非以

防免濫訴為規劃目的，且缺乏相應實證研究成果，

以及實務上產生判斷困難、少有成功適用案例等情

形，本文認為我國為防制民眾濫訴，擬以刑事訴訟

有償制度作為解決此項議題之政策選項，其效果可

能有所侷限，且可能衍生更多法制與執行面的疑義，
 不得不慎！

另一方面，本文認為我國當前之民眾濫訴議題

中，應思考者不應只是「防免」濫訴問題，而是應

如何增進偵查人力與資源，以因應人民提起告訴或

告發的需求問題，同時依據本文近期研究成果發現，

偵查機關在人力與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導致案件偵查

的執行品質受到壓縮，也是民眾所關注的焦點問題。
 其實，司法院與法務部於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提出的

統計數據研究結果，係屬一體兩面，既可被認定為

案件來源者－民眾，所產生的濫訴議題，也可被認

定為現行偵查人力與資源，難以因應龐大訴訟案件

的問題，如此，在防制民眾濫訴尚未尋得具體定位，

適用刑事訴訟有償制度亦有諸多問題存在的前提下，

本文認為，或許焦點應以如何增加偵查階段之人力

與資源為主軸，以達成保障民眾訴訟權利與減少偵

查機關負擔的雙贏局面。

 同註，頁。河上和雄等，同註，頁。
 詳如蔡宜家 ，民眾對檢察機關司法滿意度與社會安全感受度之調查研究－以臺北市、新北市為例，頁。
 例如，需考量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人於不履行負擔義務時，後續之求償程序所造成的執行成本，是否會高於制度實益，以

致無法達成抑制濫訴，反增加法院或檢察署行政負擔等結果。詳如蔡宜家，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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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於  年  月  日成立，職掌「反

貪」、「防貪」及「肅貪」任務，結合檢察、調查、

政風及其他政府機關力量，共同打擊貪腐。為瞭解

廉政署成立至今案件辦理情形，爰就近  年  年

 月  日至  年，以下同  之相關資料進行分析。

一、近 6 年新收廉立案件計 1 萬 1,651 件，情資

來源以民眾檢舉者 ( 占 58.1%) 最多，惟件數

大幅減少，而來自政風機構者 ( 占 31.5%)，

所占比率則明顯上升。

近  年新收廉立案件  計  萬  件，情資來

源以民眾檢舉  件  占  最多，其次為政

風機構  件  占 。觀察各年變化， 年

至  年新收廉立案件皆超過  件，爾後逐年減

至  年  件，係因廉政署成立初期，民眾檢舉

案件大量湧入，後經廉政署調查並答覆，近年非關

廉政署職掌事項逐漸減少， 年民眾檢舉件數 

件  占 ；而政風機構因廉政署成立後，擬定

各種標準作業流程，執行專案清查、稽核，案件數

由  年僅占一成一，升至  年起超過五成，

年達 ，顯示各政風機構積極主動查報，遏阻貪

腐。 詳表 、圖 

【專題分析】廉政案件統計分析

   廉立案件：新收貪瀆及相關犯罪情資經立案審查之案件。

表  廉政署新收廉立案件情資來源

項 目 別 總 計 自 首 民眾檢舉 主動發掘 政風機構 其他機關

件數 ( 件 )

年 月 日 年             

 年  月  日  月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比 率 ( % )

年 月 日 年 100.0 3.2 58.1 3.4 31.5 3.8

 年  月  日  月 100.0 1.0 86.4 0.4 11.1 1.1

 年 100.0 2.2 85.6 1.0 8.7 2.4

 年 100.0 2.3 58.6 2.3 33.5 3.4

 年 100.0 4.6 48.9 2.4 39.7 4.5

 年 100.0 3.7 30.1 6.8 54.5 4.9

 年 100.0 8.0 23.2 9.4 52.6 6.9

 年 100.0 4.4 16.4 9.3 62.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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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廉政署新收廉立案件件數－按情資來源分

二、近 6 年廉立案件計終結 1 萬 1,573 件，其中

有具體貪瀆情資改分廉查案件者 3,105 件占

26.8%。

廉立案件經廉政署情資審查小組會議審查後，

如有具體貪瀆情資者則改分廉查案件，並發交廉政

署肅貪組或各地區調查組廉政官承辦，若非貪瀆情

資，則移權責機關或該署其他組室參處或改列存查

參考資料。自  年  月至  年止，廉立案件審

查終結  萬  件，其中  件  占  有具

體貪瀆情資，改分廉查案件繼續辦理。 詳表 

觀察各年廉立案件終結情形，有具體貪瀆情資

改分廉查案件者各年件數變化不大，惟因整體廉立

案件終結件數呈下降趨勢，因此改分廉查案件比率

由  年  月至  月之 ，逐年上升至  年

之 ；另終結情形為函轉地檢署者所占比率亦呈

上升趨勢，由  年  月至  月之 ，上升至

 年為 ；終結情形為存查參考者件數及所占

比率則下降， 年  含  以前件數皆超過  件，

所占比率大於四成五排名第一，至  年件數僅 

件  占 。 詳圖 

三、近 6 年有具體貪瀆情資改分廉查案件之情資

來源主要為政風機構計 1,513 件。

有具體貪瀆情資改分廉查案件  件中，情資

來源以政風機構  件最多，占來自政風機構終結

件數  件之 ；其次為民眾檢舉  件，僅

占來自民眾檢舉終結件數  件之 ；至於廉

查案件情資來源為主動發掘  件 、其他機關函報

 件  及自首者  件  件數則較少。 詳表 

圖  廉政署廉立案件終結情形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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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 6 年廉查案件審查終結 2,632 件，其中貪

瀆案件 575 件，占 21.8%。

廉查案件經廉政署肅貪組或各地區調查組廉政

官承辦後，送廉政署派駐檢察官審查，若認涉嫌貪

瀆則移送地檢署，若非貪瀆相關之犯罪則移  函  送

地檢署或司法警察機關，犯罪嫌疑不足則改列資料

參考。自  年  月至  年止，廉查案件審查終

結計  件，其中貪瀆案件移送地檢署  件，占

；非貪瀆案件移  函  送地檢署或司法警察機

關  件，占 ；改列資料參考者  件，占

。 詳表 

表  廉政署廉立案件終結情形

單位：件、

項

目

別

總

計

地

檢

署 

函

轉

政

府

機

關

函

轉

政

風

機

構

函

轉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函

轉

業

務

聯

繫

中

心 

函

轉

地

區

政

風

其

他

組

室

參

處    

移

請

廉

政

署

存

查

參

考

改

分

廉

查

案

件 

有
具
體
貪
瀆
情
資

比
率

A B B/A×100

總 計          26.8

年
月
別

 年 月 日 月          16.3

 年          17.0

 年          25.5

 年          25.7

 年          34.6

 年          45.6

 年          45.8

情
資
來
源
別

自 首                   84.1

民 眾 檢 舉                 8.9

主 動 發 掘                   95.2

政 風 機 構                 41.4

其 他 機 關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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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 6 年廉查案件審查終結涉嫌貪瀆移送地檢

署者計 1,612 人，其中民眾占 52.4%、公務

人員占 46.9%、民意代表占 0.7%。

近  年廉查案件審查終結，涉嫌貪瀆移送地檢

署者計  人，其中民意代表  人  占 、高

層  簡任  公務人員  人  占 、中層  薦任 

公務人員  人  占 、基層  委任  公務人員

 人  占 、 民 眾  人  占 。 公 務

人員  合計  人  占 ，其中男性  人  占

，女性  人  占 ；依銓敘部統計，

 年底全國公務人員中，男性占 ，女性占

，顯示廉政署辦理案件中，女性公務人員涉嫌

貪瀆比率較低。 詳表 、圖 、表 

表  廉政署廉查案件終結情形

單位：件、

項

目

別

總

計

移

送

地

檢

署           

貪

瀆

案

件

或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移(

函)

送
地
檢
署              

非

貪

瀆

案

件

改

列

資

料

參

考

犯

罪

嫌

疑

不

足
比
率

比
率

比
率

A B B/A×100 C C/A×100 D D/A×100

年 月 日 年    21.8  19.9  58.2

 年  月  日  月    30.2  23.3  46.5

 年    19.2  14.9  65.9

 年    25.6  19.4  55.0

 年    17.9  17.7  64.3

 年    20.3  18.4  61.3

 年    26.1  21.4  52.5

 年    21.8  25.2  53.0

100 年 7 月 20 日至 106 年

總 計

1,612 人

圖  廉政署辦理廉查案件終結涉嫌貪瀆移送地檢署人員結構

   公務人員：指高層簡任人員、中層薦任人員及基層委任人員，包含民選首長，但不包含民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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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廉政署辦理廉查案件終結涉嫌貪瀆移送地檢署人員

單位：人

項

目

別

總

計

民

意

代

表

公 務 人 員 民

眾

人

員     

高
層(

簡
任)

人

員     

中
層(

薦
任)

人

員       
基
層(

委
任)

年 月 日 年             

 年  月  日  月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說明：公務人員包含民選首長。

表  廉政署辦理廉查案件終結涉嫌貪瀆移送地檢署公務人員性別

單位：人、

項目別
總計 高層 ( 簡任 ) 人員 中層 ( 薦任 ) 人員 基層 ( 委任 ) 人員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年 月 日 年            

結構比 100.0 84.5 15.5 100.0 98.2 1.8 100.0 87.0 13.0 100.0 80.5 19.5

 年  月  日  月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說明：本表包含民選首長，不含民意代表人數。

六、104 年至 106 年廉立案件與廉查案件之涉案

類別均以營建類最多。

為統一各機關貪瀆案件之資料建置及分類標準，

法務部於  年  月  日函頒「法務部辦理貪瀆案

件涉案類別及特殊註記歸類原則」，並自  年 

月  資料時間  依新訂原則開始統計。分析廉政署

 年至  年案件之涉案類別，廉立案件新收件數

 件中，以營建類  件最多，國營事業類 

件次之，行政事務類  件第三；其中情資來源為

政風機構之  件，則以營建類  件最多，國營

事業類  件次之，教育類  件第三。 詳表 

廉立案件終結件數  件中，以營建類  件

最多，國營事業類  件次之，行政事務類  件

第三；其中終結情形為有具體貪瀆情資改分廉查案

件之  件，則以營建類  件最多，行政事務類

 件次之，民戶役地政類  件第三。 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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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廉政署案件涉案類別
 年至  年

單位：件

項

目

別

新

收

件

數 

廉

立

案

件

終

結

件

數 

廉

立

案

件

終

結

件

數 

廉

查

案

件

民

眾

檢

舉

政

風

機

構

函
轉
地
檢
署

廉

查

案

件 

情

資

改

分 

有
具
體
貪
瀆

移
送
地
檢
署 

貪

瀆

案

件

總 計                 

關 務                 

運 輸 觀 光 氣 象                 

司 法                 

法 務                 

警 政                 

消 防                 

營 建                 

民 戶 役 地 政                 

移民與海岸巡防                 

環 保                 

衛 生 醫 療                 

社 會 福 利                 

教 育                 

農 林 漁 牧                 

河川及砂石管理                 

軍 方 事 務                 

國 營 事 業                 

行 政 事 務                 

其 他                 

說明： 年  月  日法務部函頒「法務部辦理貪瀆案件涉案類別及特殊註記歸類原則」，並自  年  月  資
料時間  依新訂原則開始統計；惟本表僅摘錄涉案類別之主要項目 ，其餘資料較少項目歸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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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查案件終結件數  件中，以營建類  件

最多，行政事務類  件次之，民戶役地政類 

件第三；其中終結情形為貪瀆案件移送地檢署之 

件，亦以營建類  件最多，行政事務類  件次之，

民戶役地政類  件第三。 詳表 

綜上所述，近  年新收廉立案件計  萬  件，

情資來源以民眾檢舉者  占  最多，惟件數大

幅減少，而來自政風機構者 占，則明顯增加。

廉立案件計終結  萬  件，其中有具體貪瀆情資

改分廉查案件者占 ，其情資來源主要為政風機

構計  件。近  年廉查案件審查終結  件，

其中貪瀆案件移送地檢署  件，占 ；移送涉

嫌貪瀆人員計  人，其中民眾占 、公務人

員占 。

廉政署除精緻偵查貪瀆案件及協助政府機關完

備內控機制外，並注重反貪腐措施及社會參與的推

動，建立民眾的反貪意識，期使我國成為更清廉、

更具競爭力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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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印尼籍大嫂嫁到臺灣將滿  年了，生下的兩位

姪女也都已嫁為人婦；目前除在新竹科學園區當清

潔工外，最難得的是，她依然願意待在鄉下陪伴高

齡  歲的老母。如此尋常一般搆得上「美滿」的生

活，並不是自始至終注定了的，其實也是經過一番

大風大浪考驗的…。

禍不單行的人倫慘案
 年  月  日，新北市新莊區傳出駭人聽聞

的大嫂狠殺小姑的水泥封屍命案；死者是  歲葉女，

被自己的親大嫂張女殺害並以水泥澆灌屍首藏匿在葉

女房中，而死者親兄弟均聲稱不知情，直到葉女的老

闆驚覺有異報警處理，才讓這起聳人聽聞命案曝光。

無獨有偶地，就在嫂殺姑並以水泥封屍案發生後

 週，亦即  月  日在嘉義縣民雄鄉再度發生領有

精障手冊的  歲賴姓男子，在家中持刀刺殺  歲的

胞姊  刀之後，還割下頭顱丟在水桶內的人倫慘案。

前述兩案的最大相同點在於同處屋簷下的親人，

在積存長久的芥蒂，非但在未能得到適時緩解下，

彼此仇恨愈積愈深，巧遇某一導火事件催促，人倫

慘案於焉爆發。

改變外境從改變心境開始
一直以打零工過活卻不時仍須仰賴父母濟助的大

哥，在印尼籍的堂嫂牽線下，才締結了這段異國婚姻。

因為生活習性的大不同，大嫂經常利用夜闌人靜之

時，整理、刷洗廚房，讓睡在廚房隔壁的父母不堪其

擾，軟硬勸說也都無效，大嫂依然故我，過著與其他

家人迥異的生活。久而久之，一個完整的家自然形成

兩國，我們一國 大國 ，大嫂一國 小國 。某個晚上，

大家在一起看電視，因受不了大嫂嘮叨碎念，遂把門

關上，不料她竟以重約  公斤的石頭重擊大門，應聲

破個大洞，差點擊中在嬰兒車上的  歲姪子；此時，

年輕力壯的我打開大門追一路狂叫了  公尺的大嫂，

接著把她撂倒，左手撳捺住她，準備以右手毆打她時，

隨後跟上的父親大聲喝止道：「煌發！你不能打她！

他是妳大嫂！」這是我大二時發生的事，而這幕也一

直持續縈繞在我腦海中，至今仍無法褪去。

感恩已逝去已  年的父親，在那事件上給我的

「當頭棒喝」，讓我沒變成嚴重逆倫的人。約莫  年

前大年夜前，家人都在團圓飯忙碌之餘，從沒好臉色

的大嫂也在搬桌椅，我偷偷塞了  元壓歲錢給她，

說感謝她一直在照顧母親；沒料到她當場痛哭流涕，

劈哩趴啦說了一堆話，大意是推說不用給她錢，照顧

母親本來就是她應該做的……。原本我們之間幾乎沒

什麼話講的冷凍關係，自那時起得到緩解，如今她態

度有了極大轉變，非但尊重我，也能聽進我的建議，

更讓我驚訝的是，她對我媽越來越好……。

把「如果」化成真……
看到媒體對嫂殺小姑並以水泥封屍案的報導，

我試著針對此人倫慘案，做出幾個假設性的命題：

 一  如果當初兇嫌張女沒有離婚；

 二  如果張女離婚後沒再婚；

 三  如果張女不是再嫁至葉家；

 四  如果張女尊敬再婚後的婆婆；

 五  如果葉媽媽待媳婦如己生女兒；

 六  如果葉大哥居間調處婆媳關係；

 七  如果被害人葉女尊敬大嫂；

 八  如果張女尊重小姑葉女；

 九  如果葉小弟尊敬大嫂；

 十  如果張女早搬出去住；

 十一  如果葉小弟沒搬出去住；

 十二  如果被害人葉女早些成家；

 十三  如果被害人葉女不在外工作；

 十四  如果被害人葉女搬出去住；

 十五  如果鄰居經常到葉家串門子；

 十六  如果社區里鄰長關切葉家大小事；……

結語
俗諺：「千金難買早知道」；或許上頭的「如果」

成真，相信整個事件演變到最後，應該不至於以如此

令人驚悚方式告一段落；此外，讓我更擔憂的是，這

些活著的家人，還有蔓延出去的親朋好友，必然會有

難以磨滅的傷痛待緩解；兇嫌的落網不意味著問題的

結束，反而是其他更多、更雜、負向的問題的開始！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教授  鄧煌發

放下，如此難嗎？ ---- 嫂殺小姑水泥封屍案的省思
DOI: 10.6460/CPCP.201806_(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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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防毒大講堂」反毒教育系列演講

與中正大學共同主辦
「第九屆兩岸刑事法制學術研討會」

時間 內容

 「 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犯罪趨勢關鍵報告」專書，獲國家圖書館評選為政府優質出版品

 邀請慈濟「鐵窗外誠與情」團隊於實踐大學辦理「防毒大講堂」反毒教育系列演講

 邀請基督教晨曦會於黎明技術學院辦理「防毒大講堂」反毒教育系列演講

 以「犯罪問題與對策」為題，接受教育廣播電台「生活  」節目專訪

 督導辦理「成年犯罪人社區處遇效能之研究」委外研究案第  場焦點座談

 督導辦理「成年犯罪人社區處遇效能之研究」委外研究案第  場焦點座談

 發行本學院第  期「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

 邀請「趕路的雁全人關懷協會」於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辦理「防毒大講堂」反毒教育系列演講

 督導辦理「新興毒品趨勢調查與防治對策之研究」委外研究案專家焦點座談

 辦理「建構臺灣社區預防毒品施用家庭技巧訓練方案實施指南之研究」自體研究案專家焦點座談

 邀請「趕路的雁全人關懷協會」於世新大學辦理「防毒大講堂」反毒教育系列演講

 辦理  年增聘研究人員甄選

 辦理「 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犯罪趨勢關鍵報告」自體研究案工作協調會




與中正大學及臺灣刑事法學會合辦「第  屆兩岸刑事法制學術研討會」，並發表「再犯率與前科率
之區辨：以施用毒品罪為例」論文

 應銘傳大學邀請，擔任「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專家講座

 辦理建立犯罪防治研究大數據資料庫工作協調會

 邀請慈濟「鐵窗外誠與情」團隊於聖約翰科技大學辦理「防毒大講堂」反毒教育系列演講

 邀請慈濟「鐵窗外誠與情」團隊於政治大學辦理「防毒大講堂」反毒教育系列演講

 邀請慈濟「鐵窗外誠與情」團隊於陽明大學辦理「防毒大講堂」反毒教育系列演講


辦理「成年犯罪人社區處遇效能之研究」與「新興毒品趨勢調查與防治對策之研究」 項委外研究案
期中報告審查

 邀請基督教晨曦會於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辦理「防毒大講堂」反毒教育系列演講

辦理「犯罪狀況分析自體研究案工作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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